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86號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31號

原      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唐樺岳律師

複代理人    張瓊云律師

訴訟代理人兼

送達代收人  紀孫瑋律師

被      告  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育銜律師

複代理人    廖婉茹律師

            甲○○  

程序監理人  廖雅慧社工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壹佰捌拾玖萬柒仟零貳拾玖元，

及自前項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三、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戊○○（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丁○○（女、民國000年0

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均由原告任之。被告得依附表三所示之時間及方

式與未成年子女戊○○、丁○○會面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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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告應於本判決第三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部分確定之翌日起兩週內，將未成年子女戊○○、丁○○

均交付予原告。

五、被告應自本判決第三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部分確定之翌日起，分別至未成年子女戊○○、丁○○各

自成年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未成年子女戊○

○、丁○○之扶養費用各新臺幣壹萬貳仟元，並均由原告代

為受領管理使用。如遲誤一期未履行，其後十二期（含遲誤

當期）視為亦已到期。

六、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餘由原告負擔；程序監理

人費用新臺幣參萬肆仟元由兩造各負擔二分之一。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

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定

外，適用合併審理前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

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

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法院就前項合

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

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6項、

第42條第1項本文、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本件原告於民國

112年2月13日起訴請求離婚(112年度婚字第86號【下稱本院

婚卷】），併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監護人及給付未成年子女

扶養費（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31號【下稱本院家親聲

卷】），嗣於112年3月27日追加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見

本院婚卷一第61頁），查原告所提上開家事訴訟及家事非訟

事件，皆係因兩造婚姻所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礎事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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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連，自有統合處理之必要，參諸前揭法文意旨，本院自應

合併辯論及裁判。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

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同為家事訴訟法第51條準用。

查原告起訴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部分，原聲明被告應

給付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離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婚卷一第61頁），因陸續

查明兩造財產狀況，原告數次變更被告應給付金額之聲明，

最終以言詞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1208萬3,409元及自離婚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婚

卷二第299頁），核原告所為更正訴之聲明均屬聲明擴張之

訴之變更，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意旨略以：

(一)離婚部分：

１、兩造為夫妻，於104年3月13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戊○

○、丁○○(下分稱長子、長女，合稱二名子女）。而被告

於兩造婚後即未出外工作，皆由原告負責在外工作賺錢養

家，兩造亦協議原告每月提供零用金供被告花用，並購買數

間房子登記於被告名下，使被告能安心在家照顧二名子女。

豈料，被告婚後卻無心打理家中事務，亦不為婚後生活付

出，除毫不節制地購買衣物、奢侈花費外，對家中環境衛生

亦絲毫不顧，於家中各處堆放雜物、不願分擔打掃及清理等

家務，以致原告每日除外出工作賺錢外，仍須於返家後全責

扛起家事負擔，並負責照顧二名子女晚間之生活起居，造成

原告承受龐大生活壓力，縱經長年與被告溝通，亦未經被告

改善。又兩造於111年3、4月起即已分房睡，原告因癌症化

療，致無體力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兩造性行為之次數非常

少，一年僅1、2次，於113年則完全無性生活。被告常徹夜

未眠，或在電腦前持續購買衣物，更曾踹原告之房門向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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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討生活費用，甚至要求原告交還地契、房契，否則要對原

告提起侵占告訴。兩造之分歧自112年1月起越演越烈，嗣於

兩造商議離婚過程中，被告竟要求原告將兩造名下之不動產

均贈與予被告，並表示應由原告負擔貸款至二名子女成年

時，且應將原告名下之其中一部汽車贈與予被告，還要求原

告每月給付扶養費44,000元，原告因被告上開獅子大開口之

行為，方無法與被告達成離婚協議。

２、更甚者，被告於112年2月間竟突然更換大門門鎖，令原告無

從進入家門，縱經報警處理，被告仍不願開門讓原告返家與

二名子女相處，亦使原告苦無休憩之處，僅得另尋租所，兩

造已自112年2月起分居迄今。基上，被告前開行為已破壞兩

造間婚姻信賴基礎，且被告之行為舉止、生活習慣，以及對

於原告之精神壓迫，均已逾越夫妻間通常可忍受程度，顯達

任何人處於同一處境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亦難期待兩

造有復合之可能，足認存在可歸責於被告之重大破綻，爰依

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准裁判離婚。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１、兩造於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則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

產制，又原告於112年2月13日訴請離婚，則應以斯日為基

準，分配兩造之剩餘財產差額。原告於婚前原有台北富邦銀

行存款17萬9,846元，以及台北富邦澳幣基金價值為191萬8,

020元(以匯率24.59計算)，再觀諸原告之婚後財產如本判決

附表一「原告主張」欄所示，可知原告婚後之消極財產多於

積極財產，淨值為負數，故應以0元計算之。而被告之婚後

財產則如本判決附表二「原告主張」欄所示，價值為2379萬

4,057元，基上，原告即得向被告請求平均分配兩造剩餘財

產之差額。

２、至被告雖曾於112年12月12日具狀辯稱其尚積欠訴外人林○

○、簡○○多筆債務，亦應列為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云云，

惟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均未曾聽過被告提及其有向訴

外人林○○、簡○○借貸上開款項，被告亦未提出相關借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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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其說，從而，被告所述上開債務顯係臨訟杜撰，非得為

採，且其所稱向訴外人簡○○借款3萬8,000元之時間點，更

是在本件基準日之後，亦徵被告抗辯之謬。此外，被告雖稱

其尚欠新鑫股份有限公司96萬8,636元等語，惟被告所提之

相關事證，無法證明係本件基準日前所提出，故不應列為其

婚後之消極財產。

(二)親權、會面交往、扶養費部分：

　　於兩造仍同居時，原告每當下班返家，二名子女均想與原告

相處、玩耍，足徵原告與二名子女親子關係緊密，且原告之

經濟狀況良好、家庭支援系統完備。反觀，被告奢侈用度、

負債累累，且不顧二名子女成長環境之整潔，又三餐均訂購

外送食物，無視二名子女之飲食均衡；於兩造分居後，又令

二名子女無故曠課。而被告雖指摘原告無預警搬離兩造原有

住處且搬走許多生活必需品云云，惟實際情形係當時家內家

具均為原告出錢購買，且原告仍有考量未成年子女生活所

需，故原告僅攜走些許家具及電器，且均有通知被告並經其

同意。又被告雖辯稱原告未於112年7月間至醫院探視住院之

長子，且不願支付長子所需醫療費用云云，惟此係因被告不

願透露長子住院病房之所在位置，亦不願接聽原告撥打之電

話，致原告無法探視長子。嗣被告待須給付長子醫療費用

時，方聯繫原告，然原告為子女均已投保醫療險並繳交保險

費用，故被告受領之保險金應比其為子女所支出之醫療費用

還多。此外，被告雖稱原告於112年11月8日、12月3日探視

二名子女時不願有更多互動云云，惟此係因當時被告不斷介

入干擾，原告難以承受，方於當日下午3、4時即離開。另於

113年2月7日，被告似因長子開庭時發言與其授意有違，竟

於同日恫嚇長子，並將長子孤身留置於家中，長子因而感到

畏懼而致電予原告求助，原告遂至被告家接長子，同時竟發

現被告住家環境再度雜亂。於112年2月11日原告欲將長子送

還至被告家，卻發現被告封鎖原告之聯繫管道，棄長子於不

顧，縱原告敲門或持續撥打電話，被告亦無回應。嗣於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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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告共同生活期間，班導師與原告表示長子之學習狀況有

明顯改善等語。

(三)並聲明：1.准兩造離婚。2.被告應給付1208萬3,409元，及

自離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3.兩造所生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原告

任之。4.請求酌定非主要照顧者與二名子女之會面交往方

案。5.請求酌定非主要照顧者應給付二名子女之扶養費。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離婚部分：

１、緣兩造婚前即協議由被告擔任家庭主婦，而原告則負責外出

工作，並每月給予被告家庭所需生活費用。嗣兩造於104年3

月14日結婚，育有二名子女，婚姻期間夫妻情感融洽，共同

居住於新竹縣○○市○○○街00巷000弄00號，曾多次出

遊、吃飯、參與家庭聚會。茲因新聞常播報虐嬰事件，被告

遂拒絕聘請保母，故二名子女自出生至學齡前，均由被告全

天候親自照料，從而，二名子女自幼即從未離開過被告身

邊，有嚴重分離焦慮，然被告亦須休息，故兩造曾協議原告

下班後須共同分擔家事或幫忙看顧子女，以免被告因二名子

女哭鬧而無法抽身處理家務。疫情爆發前，被告之父母亦會

幫忙照顧二名子女，以便讓兩造得外出看電影、約會，足見

兩造之婚姻幸福圓滿。

２、原告雖陳稱兩造自111年3、4月即分房睡並少有性行為云

云，惟兩造分房睡係因原告於111年發現淋巴癌復發，並表

示化療後抵抗力會下降，而二名子女因上學致一直感冒，為

避免被傳染，原告自行要求獨寢一室。此外，原告雖主張被

告於112年2月期間更換門鎖及密碼，又阻止其探視二名子女

云云，惟此係因原告於112年2月19日即無故離家，且未告知

被告去向及現居所，並帶走許多家具等家中物品，包含二名

子女因嚴重過敏所需之乳液，亦未給付扶養費用予被告，致

被告須重新採購生活用品而向娘家借錢度日。原告更向被告

表示欲把床搬走，讓二名子女沒有地方睡。而被告曾持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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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軟體聯繫原告，原告皆未接聽或許久始回覆，是被告為

避免原告持續將家中物品帶走，方更換家中門鎖及密碼。豈

料，原告於112年3月1日竟報警處理，並稱其欲返家探視二

名子女，然因長子當時表示原告離家時帶走許多用品，故其

拒絕與原告見面，被告雖有勸說長子，但為尊重長子之決

定，被告方未開門令原告入內探視二子名女。

３、復原告雖稱被告不願共同分擔維護環境之責，致家中雜物堆

積如山云云，並提出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婚卷一第87至118

頁)，惟前開照片中之物品並非全為被告一人所有，再者，

因兩造及二名子女均對塵蟎過敏，故被告會將新添購之衣物

先暫放入塑膠袋內，待洗滌後再供家人穿著，詎料，原告竟

刻意拍攝裝有未洗滌衣物之塑膠袋，及待折疊而暫放床上之

晾乾衣物，並持其所拍攝之前開照片作為訴訟之利用，藉此

製造環境髒亂之假象，並誣指被告不顧二名子女之生活環

境。反觀，原告工作返家後常褪去自身衣物，亦未依約與被

告分擔家事，此外，被告曾欲將原告及二名子女未使用之物

品整理後丟棄，反遭原告阻止或撿回，直至原告無故離家

後，被告方不受原告阻礙而得整理家中物品。

４、基上，原告雖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裁判離婚，惟

依原告所陳之相關事證，均無從實質證明被告有原告指摘之

情事，況夫妻間之家事勞動分配等日常生活細項，本有賴兩

造自行討論、協商，亦會隨兩造年齡、工作、興趣、身體健

康狀況等因素而有所調整，是兩造婚姻是否已達不可回復之

程度，即有疑慮。況被告對於原告離家之舉措皆能容忍，並

盡力維繫雙方婚姻，希冀得以與原告終老並共同建立家庭情

感。退步言之，縱認兩造婚姻存有重大破綻，然觀諸原告於

112年2月19日離家在先之行為，而被告則於兩造分居期間均

有企圖聯繫原告，亦有努力維繫婚姻之意願，可認原告應係

可責性較大之一方，從而，原告請求離婚，應屬無據。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１、倘認原告訴請離婚有據，被告同意以112年2月13日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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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計算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於本件訴訟程序中，被告歷

次對兩造爭執之部分，則整理如下。

２、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辯稱：

　⑴原告有將其名下之房地即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

號5樓之1出租予他人，以此每月收取租金2萬元，此外，原

告亦有將被告名下之房地即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

00號5樓之2出租予他人，以此每月收取租金，上開部分之租

金所得，亦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

　⑵兩造於109年6月間購買門牌號碼新竹縣○○市○○○街00巷

000弄00號之房地時(下稱系爭12號房地)，協議系爭12號房

地登記於被告名下，原告則為房貸名義人負責繳交貸款，惟

被告為支付頭期款，遂向被告之母即訴外人林○○借款，訴

外人林○○旋即分別於104年5月4日、105年4月18日，各匯

款100萬元、200萬元予被告，嗣因尚有其他須繳納之款項，

訴外人林○○再分別於109年7月1日、110年11月10日、111

年8月5日、111年11月16日，各匯款70萬元、10萬元、5萬

元、15萬元予被告，故前開借款所生之債務，均應列為被告

婚後之消極財產。

　⑶又原告為系爭12號房地之房貸名義人，卻刻意於本件訴訟期

間未繳交貸款，更曾於銀行向其催款時，向銀行催收人員表

示其不想繳納，甚至要求銀行催收人員盡快將系爭12號房地

法拍，是被告為避免二名子女流離失所，僅能向友人即訴外

人簡○○借款3萬8,000元，用以繳交系爭12號房地之房屋貸

款，是此借款所生之債務，亦應列為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⑷被告於112年2月無故離家後，將兩造原同居處之家中物品陸

續搬離，且未再給付家庭生活費用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

用，而當長子高燒住院長達8日時，原告不僅拒絕與被告聯

繫，亦未給付長子所需之醫療費用，被告僅好再向被告之母

即訴外人林○○借錢。嗣訴外人林○○分別於112年2月1

日、2月21日、7月31日、8月4日、10月6日，各匯款10萬

元、30萬元、4萬元、10萬元、10萬元予被告，上開債務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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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被告婚後消極財產，應從被告之剩餘財產中扣除。

３、被告於113年5月7日具狀陳稱原告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被

告主張」欄所示，被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一「被告主張」

欄所示，並表示關於原告於112年11月7日所提民事更正聲明

狀附表三編號9、10所示項目(見本院婚卷一第393頁)，即車

牌號碼000-0000之汽車貸款235萬、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17

萬5,943元，未見原告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

４、被告於113年6月17日辯稱觀諸新鑫公司所開立之餘額證明書

及對被告所發送之訊息(見本院婚卷二第59至661頁)，即可

知被告於本件基準日時尚積欠新鑫公司96萬8,636元，自應

將該債務金額列入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並自被告婚後剩餘

財產中予以扣除。

(三)親權、會面交往、扶養費部分：

１、原告雖稱被告常訂購外送食物、不顧未成年子女飲食均衡云

云，惟被告並未下載任何外送平台APP，並無原告指摘之情

事，且被告於疫情期間均會親自下廚，然反遭原告嫌棄被告

廚藝不佳，並表示被告之刀工影響食物口感，要求被告不要

煮菜，從而，原告於無故離家前，二名子女之早、午餐均由

被告準備，晚餐則由原告外帶便當回家，被告亦會要求原告

注意二名子女之飲食均衡。反觀，原告明知被告於兩造婚後

扮演家庭主婦之角色，卻無預警於112年2月19日自行搬離兩

造原共同住居所，並未再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且不

告知被告其目前居所地址，又不至兩造原共同住居所與二名

子女進行會面交往，令被告難有促進原告與二名子女情宜之

具體作為，難認原告符合善意父母原則。

２、復原告雖稱被告無故令二名子女曠課云云，惟此係因原告無

故離家後，二名子女均於112年3月17日發燒，直至早上仍未

退燒，被告雖深知二名子女正值學習黃金期，然考量二名子

女身體不適，又鑒於學校規定孩童若有發燒情形不得前往上

課，暨早上7點半後方可傳送訊息請假之規定，被告方帶二

名子女前往診所就醫，並於下午始發送請假之訊息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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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被告因照顧二名子女，整夜並未熟睡、反覆起床觀察

子女有無退燒，故於112年3月20日被傳染而發燒，又擔心自

己因高燒昏睡或暈倒致無人能周全照顧二名子女，遂於同日

晚間11點56分傳送訊息予原告，囑咐其務必記得隨時關注二

名子女之情況，原告竟回訊息表示：「你自己要兩個小孩，

自己想辦法照顧」等語。被告於高燒當日親自接送二名子女

就學，原告竟又稱被告終日提心吊膽不已，顯將照顧未成年

子女之責歸咎於被告一身。

３、又於112年7月間，長子因高燒而住院，被告多次詢問原告是

否有至醫院探視長子之意願，原告卻只於電話中向被告表示

「你媽不是很有錢嗎？不是會養小孩嗎？叫你媽來付錢

阿」，旋即又掛斷被告電話。待長子之自費篩檢報告出來

後，醫院亦有再次通知原告，然原告卻從未至醫院探視長

子，嗣後之醫療費用亦係由被告之母協助支付。而本件程序

監理人雖建議由原告擔任二名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惟其並未

明確詢問二名子女之意願，而細譯學校老師於程序監理人訪

視時之意見，可知長子曾明確表示「我爸爸跑了，我生病他

都不回來看我」(見本院家親聲卷第70頁)，足認原告未善盡

照顧之責。此外，參酌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112

年8月15日函暨檢附之監護權訪視調查報告，亦建議優先裁

判由被告擔任二名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及監護人，較符合未成

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４、再者，原告雖稱其探視二名子女時，被告僅幫未成年子女穿

鞋且一直錄影云云，惟此均非事實，實則被告均會整理好二

名子女之衣物及隨身物品，以便原告能探視二名子女，然原

告卻曾多次突向被告表示不會進行探視，或經二名子女表明

沒有意願隨原告離開後，原告便自行不願與二名子女多作互

動即離去。另於112年12月3日，兩造於麥當勞進行會面交

往，並於用餐後一同前往貝兒絲親子主題樂園遊玩，然本件

程序監理人於當日下午3時40分許表示要先行離開後，原告

即稱要與其朋友聚餐，不理會被告希望其多陪伴二名子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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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求，便即又先行離去。此外，長子現就讀小學，中午12點

40分即放學，而長女則就讀幼稚園，該幼稚園即設於原告任

職公司之正對面，參酌原告於無故離家前，亦常利用工作午

休時間返家拿取物品，足徵其若有意探視未成年子女，本可

自行前往學校，然學校老師均未見過原告前往探視二名子

女，顯見原告自始即無進行會面交往之意願及積極行為。

５、此外，原告自112年2月19日無故離家後，除本件程序監理人

於112年11、12月間介入下而有與長女會面外，便未再長時

間與長女相處，而長女亦曾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表示其沒有

與原告同住過，亦很久未見到原告等語(見本院婚卷二第321

頁)，足認長女與原告之親子關係已有疏離之情，是倘未顧

及其情感，而使原告單獨行使或負擔長女之權利義務，恐使

長女心感不安。又本件家事調查報告雖認被告曾處罰長子在

家、恐將造成長子心理傷害等情，惟參酌長子自113年2月7

日與原告同住後，卻主動要求被告於113年6月4日至安親班

接其返家等情，足認長子與原告相處期間，並未如其與被告

相處般適應。從而，基於繼續性原則，若變更二名子女長期

以來之生活環境，恐造成其等過度之精神負擔，應由被告擔

任親權人及主要照顧者為宜。且參酌二名子女分別為8歲及7

歲，均已有表達自己意願之能力，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均明

確表明願由被告行使親權，倘突改由原告擔任未成年子女之

監護人，亦有違二名子女之實際意願等語。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訴請離婚部分：

１、兩造於104年3月14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有兩造戶

籍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婚卷一第17、23、71、72頁)，亦為

兩造所不爭執，足堪認定。

２、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

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

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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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

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

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

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

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

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上開但書規定適用範

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蓋婚姻出現難

以維持之情形，往往係諸多因素（如財務、感情、個性、生

活習慣等）長期累積、交織而生，其成因及可歸責程度亦有

多端。又憲法保障之婚姻自由不僅涵蓋結婚、維持婚姻關係

之自由，亦包含離婚之自由。倘雙方已逾相當期間未能共同

生活，或無法改善彼此相處模式，自無限制一方請求離婚之

必要。又按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

時」之解消婚姻，未有法律規定限制有責程度較重者之婚姻

自由，雙方自均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規定請求離

婚，而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最高法院112年度台

上字第1612號、113年度台上字第225號判決意旨參照）。

３、原告主張兩造就金錢觀念、家務分配、環境衛生、子女教育

等問題發生齟齬，致兩造感情不睦等情，業據其提出兩造住

所環境照片、原告來電紀錄截圖、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等件在

卷可佐(見本院婚卷一第73至117頁、本院婚卷二第155至165

頁、)，復以證人陳○○即原告之母到庭具結證稱略以：

(問：是否了解兩造的婚姻生活狀況？)了解，原告常常回來

會跟伊說想要跟被告離婚，伊跟原告說婚姻是自己選擇的，

要自己承擔後果，要自己處理，小孩子長大了。原告說被告

沒有在工作賺錢，一直上網買東西，買了堆到家裡都像回收

廠一樣，都不整理。(問：是否知道兩造分居的事情？)知

道，兩造吵得不可開交，伊也很不願意看到兩造走上法庭。

原告很努力賺錢，被告很努力花錢，所以兩造會吵架。

(問：兩造為何會分居？)因為常常吵架，有時候被告會想不

開說要跳樓，所以兩造沒有辦法同住了。(問：兩造是誰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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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共同住所？)原告搬出去的。(問：兩造是否有生育子

女？)有，一男一女。(問：兩名子女與何人同住？)從出生

開始都是被告在帶的，小孩現在很大了，但伊只看過他們三

次而已。(問：你覺得兩造的婚姻關係是否還能繼續維持下

去？)原告自己決定，但是兩造吵成這樣都撕破臉了，應該

沒有辦法繼續下去了，伊也問過原告是否有辦法挽回，原告

說應該不可能，因為伊也不想要讓兩造的未成年子女選擇要

跟爸爸還是跟媽媽，這樣也是很殘忍。(被告訴訟代理人

〈下同〉問：平日是否會到兩造的共同住所？)被告不給我

去。(問：是否知道兩造共同住所的地址？)不知道，就是不

知道所以才會有一次要去找兩造，原告之父癌末要去看兩

造，不知道地方才找到被告的娘家去，結果也沒有看成。

(問：是被告當面跟你說不想給你兩造共同住所的地址？)被

告沒有跟伊說，就是不要讓伊知道。(問你怎麼會覺得就是

被告不讓你知道，你有詢問過原告？)伊有問過原告，原告

是伊辛辛苦苦生出來的，原告怎麼會不讓伊去，兩造認識之

前，原告有讓伊去過他新竹的住家。(問：證人剛剛說被告

沒有跟你說，為什麼你會認為是被告不讓你知道？)伊覺得

被告占有慾比較強，就是人家說家裡不能有兩個女主人。

(問：證人剛剛有說你知道兩造分居的原因，是因為吵得不

可開交，這部分是否有親自見聞還是原告轉述？)原告回來

都有跟伊講。(問：證人剛剛有證述兩造在婚姻期間常吵

架，被告說要跳樓，這部分是否有親自見聞？)沒有看過，

是原告告訴伊的。(問：在兩造婚姻這段期間，與兩造往來

的頻率？一年與兩造一起見面幾次？)107年以前沒有碰面，

107年以後碰面三次。(問：你與原告是否也很少碰面？)

對，沒錯等語明確(見本院婚卷一第328至333頁)，勘認原告

上揭主張各情，信而有徵。

４、至被告雖以前詞置辯，並提出照片、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

(見本院婚卷一第243至293頁、本院婚卷二第197至211頁)，

且表示證人陳寶琴從未到過兩造共同住所，亦甚少與兩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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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並不知悉兩造相處情形，無從據以實質證明被告有原告

所指摘之相關情事，不應憑證人之主觀臆測即認兩造婚姻已

達存續等語，惟查，兩造自112年2月19日即分居迄今，既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婚卷一第308頁)，且互核兩造所陳及

所提之相關事證，足見兩造就經濟支出、家務分配、居家環

境整潔、子女照顧方式等問題相互爭執，無法合作覓得妥善

之溝通方式，顯見彼此間生活之習慣及觀念已生重大歧異，

夫妻感情趨於淡漠，無法以互信、互愛、互諒之方式共同保

持婚姻生活之圓滿與幸福，益徵婚姻中夫妻彼此扶持之特質

亦蕩然無存，已與婚姻之本質有違，應認此情形已構成客觀

上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另被告雖辯稱其有維繫婚姻之

意願，且原告無故離家應屬可責性較高之一方等語，惟查，

被告曾傳送「你單身之後自由想幹嘛也可直接幹嘛」等訊息

予原告(見本院婚卷二第159頁)，而兩造在本件訴訟程序進

行中仍相互攻訐，夫妻關係之互動亦未見改善，且被告於審

理期間並無積極有效彌補婚姻裂痕之舉，對於原告分居迄今

之情狀與原因，亦未提出實質修復兩造婚姻破綻之具體方

法，則對於婚姻破綻事由之發生，原告顯非屬唯一應負責之

一方，準此，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

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第1052條

第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是原告據以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

規定訴請判決與被告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

主文第1項所示。

(二)原告請求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部分：

１、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已有明示。次

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

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

差額，應平均分配；又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

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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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於104年3月13日結婚，婚後未約

定夫妻財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又兩造既經本院判准

離婚，並均同意以112年2月13日為基準（本院婚卷一第328

頁），計算計算兩造婚後財產之範圍及價值，合先敘明。

２、原告曾於113年3月26日具狀表示兩造婚前、婚後財產如其於

當日庭呈民事辯論狀之附表3、4所示(見本院婚卷二第271、

273頁)，被告則曾於113年5月7日辯稱應將其於當日所呈民

事陳報㈡狀附表一所示部分列入原告婚後之積極財產(見本

院婚卷二第285頁)，且應將該民事陳報㈡狀附表三所示部分

(見本院婚卷二第289頁)列入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嗣原告

於113年6月17日具狀表示兩造之婚後財產分別如本判決附表

一、二「原告主張」欄所示，而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至19、

附表二編號1至17所示之財產項目及價值均未再予爭執，則

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之規定，

視為自認，在辯論主義之範圍內，自有拘束法院之效力。從

而，本院應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之基礎，並以此分別計

算為兩造婚後財產。

３、茲就兩造剩餘財產分配有爭執之部分，分別審究如下：

  ⑴被告雖曾於112年12月12日辯稱原告將其名下之房地(即門牌

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1)以及被告名下之房

地(即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2)均出租予

他人，故原告每月向他人收取之租金，亦應列入原告之婚後

財產等語，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

舉證之責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甚明，蓋被

告就提供證據及釐清事實方面亦有積極之協力義務，而原告

固不爭執其有將被告名下之房地出租予他人(見本院婚卷二

第5頁)，惟經本院互核被告所提民事陳報㈡狀(見本院婚卷

二第283至289頁)以及原告113年3月26日所提民事辯論狀(見

本院婚卷二第269至271頁)，被告並未就上開有關原告收取

租金應列入婚後財產一事再予爭執，況被告對於原告於兩造

婚姻存續期間收取租金之金額亦未再予主張，本院就其所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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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無法核算於本件112年2月13日基準日時之具體總額，無從

形成對其有利之心證而將租金收入部分列入原告之婚後財

產。復細譯原告與訴外人之租賃契約，可知原告與承租人所

約定之租金支付方式，係以轉帳繳付至原告名下之金融機構

即台北富邦銀行帳戶(見本院婚卷二第31頁)，而該帳戶於基

準日之價值既已列為原告之婚後財產即如本判決附表一編號

14所示，準此，為免有重複計算之疑慮，上開有關租金收入

之部分，實不宜再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至原告有將被告名

下之房地出租予他人一節，應屬被告是否另訴諸他項法律途

徑而為主張之問題，本件爰不予審究之，附此併敘。

　⑵被告固曾於112年12月12日辯稱其因購買系爭12號房地而與

訴外人林○○借款共400萬元，嗣因原告無故離家後即未繳

交房屋貸款，被告為避免二名子女之住居所遭法拍，故向訴

外人簡○○借3萬8,000元，又因原告無故離家後即未給付二

名子女之扶養費等原因，故再向訴外人林○○借64萬元等

語，惟經本院互核原告於113年3月26日所提之民事辯論狀

(見本院婚卷二第269至273頁)以及被告於113年5月7日所提

民事陳報㈡狀(見本院婚卷二第269至271頁)，可認被告並未

再主張將前開債務列入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再者，所謂消

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

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

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

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

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

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

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

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

照。而上開金流雖經被告提出台北富邦銀行交易明細、中華

郵政交易明細影本等件為證(見本院婚卷二第41至57頁)，惟

被告並無提出任何其他證據證明其與訴外人林○○、簡○○

間就上開款項存有借貸關係，從而，尚難僅以匯款資料遽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六頁



被告對訴外人林○○、簡○○尚各有共464萬元、3萬8,000

元之借款債務，準此，被告前開所辯，即難採信。

  ⑶附表一編號20、21所示部分：被告固於113年5月7日辯稱關

於車牌號碼000-0000之汽車貸款235萬、玉山銀行信用卡債

務17萬5,943元，原告並未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等語，惟

查，原告業於113年6月17日具狀表示其於基準日時分別對元

大銀行、玉山銀行各尚有235萬元之汽車貸款、18萬7,798元

之信用卡債務未繳清，並提出元大商業銀行放款帳務性交易

明細查詢資料影本、玉山銀行111年12月新用卡消費明細對

帳單、112年1月信用卡帳單影本為證(見本院婚卷二第306至

308頁)，復被告就此未再予爭執，堪信為真，是以，原告主

張如本判決附表一編號20、21所示之債務應列入其婚後消極

財產，自屬有據，應為可採。

  ⑸附表二編號編號18部分：被告固辯稱其於本件基準日尚積欠

新鑫公司96萬8,636元，故應將該債務列為被告婚後之消極

財產等語，惟細譯被告所提新鑫公司之訊息影本，僅載明：

「(西元2023年12月11日星期一)您好，新鑫公司分期結算至

12/12結清金額為1,092,273元」等語(見本院婚卷第59頁)，

而被告所提新鑫公司所開立之餘額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婚卷

第61頁)，則僅載明：「台端與本公司往來應收帳款業務，

截至112年12月8日止，尚欠新台幣968,636元整」等語，惟

本件基準日為112年2月13日，是由前揭被告所提證據，尚難

計算上開債務於本件基準日時之具體數額，復原告訴訟代理

人於113年6月17日當庭表示前揭被告所提證據難以證明被告

與新鑫公司係於本件基準日前成立借貸關係，而被告就此亦

未再提供其他相關事證供本院參酌，從而，被告前開所辯，

殊難採信。

  ⑹至原告雖主張其於婚前原有台北富邦銀行存款179,846元及

台北富邦澳幣基金價值為191萬8,020元(以匯率24.59計

算)，均應自基準日時現存之婚後財產中扣除等語，惟查，

就原告主張婚前財產有台北富邦銀行存款17萬9,846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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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觀之原告所提台北富邦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查詢資料(見

本院婚卷一第397頁)，查詢期間僅顯示為自112年2月6日至2

月25日，故僅能證明原告於本件基準日時之台北富邦銀行存

款餘額，原告並未就兩造結婚時之存款餘額提出相關事證，

況觀諸該台北富邦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查詢資料，可知該帳戶

於本件基準日前仍有存入及支出之紀錄，足認該帳戶於兩造

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屬流動狀況，又因金錢具有高度可代替性

及普遍使用性，祇須移入受領人之財產中，即發生混同而無

法區分，故如無明確之資金流向，均難認該婚後現存財產屬

其婚前財產之變形、轉換或替代，應屬至明。而原告未能舉

證證明基準日於該帳戶內之179,846元屬於其婚前財產，則

依民法第1017條第1項之規定，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

者，推定為婚後財產；另就原告主張其婚前尚有台北富邦澳

幣基金價值共191萬8,020元部分，固據原告提出台北富邦銀

行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投資對帳單影本為證，惟所謂婚前財

產需於離婚時「現存」，蓋婚前財產可能於婚後轉換為日常

消耗項目而不復存在，亦可能仍現存，而在婚姻裡各項財產

形式變動中，亦多有婚後所得財產之同時付出，而難明確逐

項區分。綜觀民法第1017條第1項規範意旨，應認只有在能

確定證明基準時現存財產中含有婚前財產貢獻之情況下，始

得進行數額扣除，是於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基準日之總額及差

額時，當無由逕予扣除夫或妻於結婚當日之婚前財產總額。

又就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之現存財產，主張屬於婚前財

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

之責。而原告僅主張其名下之台北富邦澳幣基金於兩造結婚

時價值為191萬8,020元、於本件基準日時價值為0元(見本院

婚卷二第304頁之附表編號13)，並未就詳細金流或有無婚前

財產之變形、轉換或替代等情作說明，亦未再提供其他相關

事證供本院審酌，則依現有證據資料及揆諸前揭說明，原告

此部分之主張，並無足採。

　⑺綜上所述，原告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本院認定」欄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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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原告婚後積極財產即1710萬8,129元，少於原告之消極財

產即2253萬5,717元，則原告之婚後財產之淨值為負數，故

以零元計算之。而被告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本院認定」欄所

示為2379萬4,057元，故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為2379萬4,057

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則兩造剩餘財產差

額之半數為1189萬7,029元（00000000/2=00000000，元以下

四捨五入）。又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係於法定財產制關係

消滅時始可請求，而於法院判決離婚之情形，其法定財產制

係於離婚判決確定後消滅，故其遲延利息應自離婚判決確定

翌日起算始為適法，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1189萬

7,029元，及自離婚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

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及會面交往部分：

１、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

得依夫妻之一方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

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

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

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

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

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

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

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

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

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

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

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定有明文。再按法院

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

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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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兩造經本院判決離婚一節業如

上述，兩造對於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何人任

之，均無法能達成共識，依上開法律規定，本院自得依原告

之聲請，按二名子女之最佳利益，酌定其權利義務行使負擔

之人。

２、次按兒童權利公約（我國於103年6月4日制定公布兒童權利

公約施行法，並自同年11月20日起施行，已具內國法效力）

第12條規定，締約國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

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

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至兒童陳

述意見之方法，應由兒童（必要時由適當的權利機構）根據

其特殊情況決定之；兒童應當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行使其

發表意見權，這樣兒童才能確定負責聽取意見的成人願意傾

聽並且認真考慮他決定傳達的信息，聽取兒童意見的人可以

是影響兒童事項的參與者、機構中的決策、或專家；參以前

開民法第1055條之1第2款所稱之子女意願，及家事事件法第

108條規定，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命為交付未成年子女之處分者，法

院於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

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

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

他專業人士協助，是兒童陳述意見權利之行使，應依兒童本

身能力及所處具體情狀各別決定其妥適方法，非僅以於受審

理法院前直接聽取為限，亦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1

36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查兩造所生之長子(000年0月00日

出生)、長女(000年0月00日出生)分別於到庭時即113年2月7

日各為8歲、6歲，均表示了解本件裁判結果對其之影響等

語，並均已賦予到庭表達意見之機會（見本院婚卷二第23

8、239頁）。

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對被告進行訪視，

惟因被告表示其與2名子女同居於新竹縣並期待於新竹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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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該協會社工告知將轉由新竹縣訪視單位進行訪視，並整

理電訪重點函覆本院予以結案，有該協會函文暨訪視調查報

告在卷可參(見本院家親聲卷第19頁)。本院另囑託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對兩造及二名子女進行訪視，該協會

於112年6月14日對原告進行訪視，於112年7月20日對被告及

二名子女進行訪視，並於112年8月15日提出調查報告(見本

院家親聲卷第31至43頁)，其對兩造之評估及建議略以：

　⑴行使親權之意願：依訪談所得，原告傾向單獨行使長子之親

權，其自認只能將一名子女照顧周全及打理各項事務，然原

告自知無法讓二名子女手足分離。反之，被告爭取繼續承擔

主要照顧責任，也認為應讓二名子女獲得兩造共同的愛及成

長參與，固可接受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惟若原告拒絕合力

照顧二名子女，則相對人傾向單方行使親權。評估被告有意

願作好友善父母的角色對二名子女付出關心及照顧，並希望

原告在二名子女有需要時亦能出面打理未成年子女事務，原

告則是考量自身狀態只想單獨行使長子之親權，惟二名子女

從出生至今均是相伴生活與成長，分開二名子女係屬不妥，

被告較原告積極展現繼續扶養二名子女之意願及行動力。

  ⑵經濟能力：依訪談所得，原告擁有穩健且不錯之收入，相對

人則是全職撫育照顧二名子女，又兩造分居前，原告承擔一

家四口之生活花費、房貸及二名子女之教育費，然原告離家

後，完全未再承擔二名子女之開銷，迄今5個月，被告仰賴

娘家資助而支付自身及二名子女之花費，尚不致讓未成年子

女有匱乏之處。評估原告經濟能力遠勝過被告，惟日後不論

由兩造之任一方擔任主要照顧者，都要合作分擔二名子女之

費用，保障未成年子女經濟生活與教育學習穩定，另建請被

告應審慎安排謀職一事，保有收入來源以具備扶養二名子女

之經濟能力，畢竟仰賴娘家之經濟資助並非長久之計。

  ⑶親子關係：就兩造所陳，一家四口共同生活期間，原告主責

承擔家計，被告全職撫育照顧二名子女，於112年2月下旬原

告離家，二名子女固定與被告同住，被告承擔二名子女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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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被告表述自身與二名子女之互動不錯，平常與二名子女

之相處事陪伴及分享，反之原告自陳與二名子女雖有每月2

次之探視時間，但二名子女對其生疏且互動不熱絡，也知悉

二名子女與被告之依附關係緊密，故評估被告與二名子女之

親子關係較原告緊密。

  ⑷未來照顧計畫：就兩造所陳，兩造分居後原告已租賃一固定

住所，並備妥二名子女之房間，而被告表明讓二名子女保持

現有之生活與學習模式，並爭取續住現住所。再者，被告對

於二名子女之成長都有關注，並實際照顧二名子女之生活起

居及督促課業學習。評估被告較原告有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生

活經驗，若繼續維持由被告照顧之模式，二名子女應能保持

穩健。

  ⑸探視安排：兩造有表明不會禁止未成年子女與未同住方探

視，但也不會勉強二名子女，然現階段二名子女抗拒與原告

見面及過夜，被告指原告未展現與二名子女會面之積極態

度，原告認為二名子女難免受到被告之影響。評估二名子女

有個人主見及想法，若原告認為有修復親情感之意願且行動

積極，建議二名子女還是可以嘗試接納原告，獲得父愛的關

心與付出，會是利多於弊。

  ⑹建議：原告爭取承擔照顧二名子女之親權，被告則有承攬養

育二名子女之意願與行動力，而一直以來二名子女確實由被

告擔任主要照顧者，固若兩造婚姻無法續存，則可以優先裁

判由被告擔任二名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及單獨行使親權，但要

保有原告與二名子女相處及維繫經營親子關係之權利。

４、本院再依家事事件法第109條規定選任廖雅慧社工師為二名

子女之程序監理人，自112年8月1日至113年1月16日，經其

分別與兩造、二名子女及其祖母、外祖父母、班導師等相關

人員進行訪談，並觀察兩造與二名子女相處互動等情形後，

於113年2月7日提出程序監理人訪視報告(見本院家親聲卷第

63至73頁)，其評估及建議略以：

　⑴原告具有穩定工作與收入，即使於罹患淋巴癌病進行標靶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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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療期間，仍於在家工作之狀態下得以維繫收入結構。反

觀，雖雙方協議以男主外女主內之分工模式進行已久，被告

自原告提起離婚訴訟至今已將近一年，卻未能積極應變家庭

變動之狀態，僅一昧等待剩餘財產分配裁決，即使遭遇經濟

窘迫，也僅仰賴娘家持續地經濟支援，累積至今達64萬元，

更有近百萬元之信用卡與信貸等負債，卻仍未思工作收入來

源及後路，更於會面交往過程中無力負擔700元之入園費，

並因原告不願意替其負擔而心生不滿，經濟窘迫情形明顯可

察，雖被告已於近期變賣房產解決燃眉之急，惟以其收入與

花費用度之比例而言，此經濟現況恐難長遠穩定負擔二名子

女之成長所需。

　⑵另就二名子女之學校老師所陳，被告現為全職照顧二名女

子，卻經常讓二名子女發生遲到、作業未寫等情況，必須使

用下課時間讓其補寫以學習負責任之精神，間接影響未成年

子女之人際關係及後續學習之心神，向被告反映至今卻未見

改善。本件程序監理人基此察看長子之聯絡簿，亦如同老師

所述經常缺交作業，另見聯絡簿有數日非連續之家長簽名為

由他人簽署，經向被告確認，其表示該名簽署人為其同學，

經常會協助其照顧二名子女。

　⑶再者，被告自述樂意讓原告進行會面以維繫親情，然屢次會

面交往均無法順利進行，於法院介入進行二度協商後，原告

終得以在被告陪同下與二名子女共進午餐，惟餐後被告仍難

以給予單獨之機會與時間，雖首次成功會面時被告因無法自

行購票入園而作罷，然全程在入園處旁守候；第二次會面，

亦不顧原告之要求，自行購票進入陪同。基此，可見其難以

給予原告與二名子女獨處之機會、空間，對於原告之照顧不

具信任感，實非如所述為友善父母。

　⑷基上，雖二名子女與被告依附關係緊密，其疼愛照顧孩子的

心無庸置疑，然從少數原告與二名子女相處之情況觀之，原

告仍足以保護、維繫二名子女之安全(被告認為原告無法在

樂園內妥善保護二名子女，然結果為二名子女均得在被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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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之狀況下與原告互動相處，最後也安全、愉悅得離開樂

園結束會面)。而原告僅係提起離婚訴訟後被暫停與未成年

子女接觸，其過往亦實際參與照顧二名子女，舉凡煮飯、備

餐、洗澡、遊戲均有參與，具有陪伴照顧二名子女之能力。

　⑸會面交往計畫：基於兩造過往會面交往情形受阻，直至法院

二度介入協商方得以推展，建議仍應協助兩造擬定會面交往

計畫之細節與進行方式，方得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仍得與父母

雙方維繫親情。惟被告對於會面交往計畫難有具體想像，而

原告所提之方法亦不失公允，可以此為基礎協商之。

５、嗣被告於113年7月9日具狀陳稱長子因數次無法見到被告，

且多次在學校遇見長女時表示要被告接其回家，從而，長子

業於113年6月5日回家，又依被告所提兩造對話紀錄截圖顯

示被告要向原告拿回長子之健保卡、玩具等語等情，是以，

為免前開程序監理人既定之結論與二名子女之意願有重大齟

齬，本院依職權指派本院家事調查官針對子女親權酌定相關

事項進行補充調查並提出報告(見本院婚卷二第317至337

頁)，其結論略以：綜合調查所得資訊，為免兩造因共同行

使親權致日後發生衝突或嫌隙，或因觀念不同造成子女生活

重大決定之延宕而有不利未成年子女之情形，故建議親權之

行使仍由單方認之為宜。本調查報告建議2名子女之親權由

原告單獨任之，並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理由分述如下：

　⑴自有關兩造對於親權、會面交往及照顧事宜之態度觀之，原

告較為理性積極、有具體規劃，能以子女利益為重。被告則

較偏向順應當下子女喜好，並受情感因素影響。被告曾因自

己情緒不滿即將長子獨留家中而僅攜長女出門，此行為造成

長子恐懼不安向原告求助，原告當時在接獲長子來電即著手

承擔照顧責任，而被告僅表示當時只是長子做錯事處罰長

子、十分鐘就回家了等語，未思及此舉對子女造成之心理上

傷害與人身安全風險。

  ⑵二名未成年子女雖長期由被告擔任主要照顧者，加以被告有

較豐沛的親職時間，且與二名子女情感依附緊密，而二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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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表述之意願亦是隨被告居住。惟二名未成年子女現分別就

讀國小2、3年級，均已脫離幼兒時期即需要與照顧者緊密相

連之階段，此時期子女需要拓展對世界的了解，開始向家庭

以外之環境延伸其觸角，其求學態度、作人處事等基本能力

的養成皆立基於此時，故照顧者於此階段的照顧型態與品

質，所能提供之陪伴及引導甚為重要。而子女在被告照顧下

在校不時發生遲到、精神狀態不佳等情事，已影響團體生

活、人際發展及學習品質。反之，原告工作及生活現律穩

定，長子在原告照顧期間，就學及精神狀況、課業與人際情

形均有顯著改善，故評估原告之親職功能較能提供學齡期子

女適宜的教養。再經訪談評估，二名未成年子女心理上有高

度內化被告想法的狀況，且長子已有明顯親職化傾向，為承

擔大人的情緒壓力所表現出被期望的樣態，對未成年子女的

自我概念形成及人格發展上著實有不利之影響。

　⑶另就善意父母原則觀之，被告固有表述善意父母之理念，且

稱期望原告多與子女相處、其樂見之。並表示如子女由原告

照顧其尚可接受，因原告對於子女欲找被告的要求不會都拒

絕，長子由原告照顧期間，原告曾帶長子前來找被告，原告

不會阻斷母子聯繫，只是原告母對其不友善云云。惟子女長

期於被告主責照顧，未見被告有何促進原告與子女情誼或會

面之具體作為，又二名子女於訪視時均全然詆毀原告，表述

內容顯有受非自身因素影響的狀況。至於原告方面，雖兩造

紛爭致原告對被告有負面情緒，惟原告能理性認知兩造關係

與親子關係有別，認同子女對被告的需求，未使自身對被告

的觀感加諸於子女，故長子在原告照顧下仍能維持對被告的

正面印象且表達對被告的思念，並與被告相處，足見原告較

能使子女維持與雙親的情感連結。

　⑷另本件於社工協助下共進行完成三次親子會面。就於交付過

程中之觀察，並無發現兩名未成年子女對於與原告會面互動

而有明顯焦慮不安或排斥拒絕等強烈外顯之負面情緒表現，

於會面結束後，兩名未成年子女情緒表現亦尚穩定自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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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６、本院綜觀全卷事證及社工、程序監理人、家事調查官之訪視

結果，認兩造對二名子女均有監護之動機及意願，惟兩造歷

經婚變時期之諸多衝突，彼此間已缺乏互信基礎，倘二名子

女之親權由兩造共同行使或負擔，日後對於未成年子女住居

所之指定、就讀學校及教育規劃等重大事項，恐難以協調達

成共識，徒增兩造及二名子女之困擾，故本院認二名子女不

宜由兩造共同監護。

　⑴被告固辯稱原告於112年2月19日無故離家後即不再給付扶養

費，亦未積極探視未成年子女，且二名子女均與原告之親子

關係疏離，反觀，被告自子女出生以來均為主要照顧者，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之訪視報告亦認基於主要照顧

者原則，二名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均應由被告單獨任之

等語，惟查，被告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自述因長子作

錯事，故其於113年2月7日將長子獨留於家中以處罰長子(見

本院婚卷二第324頁)，嗣被告具狀陳報其已於113年6月5日

接長子返家(見本院家親聲卷第101頁)，是長子自113年2月

至6月期間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觀

諸二名子女之學校老師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所述內容，

可知長子二年級與被告同住時，在校表現較不積極，有遲

到、缺繳作業、上課精神渙散、人際關係疏離等狀況，其在

與原告同住期間，則有顯著改善且穩定良好；長女自入學至

今則經常有遲到、缺繳作業、上課無精打采甚至睡著之情形

(見本院婚卷二第321頁)，復參酌長子之導師於本件程序監

理人訪視時，曾表示補寫作業會間接影響正課之學習態度與

人際關係，而本院家事調查官亦認二名子女於此階段需拓展

對世界的了解、開始向家庭以外之環境延伸其觸角，其求學

態度、做人處事等基本能力之養成皆立於此，故照顧者於此

階段之照顧型態與品質，所能提供之陪伴及引導為重要等情

(見本院婚卷二第327頁)，從而，本院認本件親權之酌定

上，父母適性衡量原則及友善父母原則之比重，應較重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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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照顧者原則、最小變動原則、同性別原則。

  ⑵本院審酌社工於原告離家後曾建請被告審慎安排謀職一事，

以保有收入來源以具備扶養未成年子女之經濟能力，畢竟仰

賴娘家之經濟資助並非長久之計等語(見本院家親聲卷第42

頁)，然觀之本件程序監理人之訪視報告，載明被告於原告

提起離婚訴訟後，將近一年未能積極應變家庭變動之狀態，

仰賴娘家持續經濟支援，卻仍未思量工作收入來源及後路。

雖被告自述樂意讓原告與二名子女進行會面已維繫親情，然

屢次會面均無法順利進行，經本院介入進行二度協商後，被

告更於會面交往時因原告不願替其負擔入園費而心生不滿，

第二次會面時亦不顧原告之要求而自行購票陪同會面交往

(見本院家親聲卷第71、72頁)，足徵被告對原告不具信任

感，難以給予原告與二名子女獨處之機會，難謂其舉止符合

友善父母原則。再者，被告雖辯稱原告無故離家後持續搬走

生活用品及家具，且因原告未再給付扶養費，而子女又因生

病而住院等原因，被告方請娘家提供經濟上協助，然二名子

女均已有表達自己意願之能力，故應尊重二名子女於訪視時

均明確表示願由被告擔任親權人之意見等語，惟查，本件程

序監理人訪視時，長子稱呼原告為「小偷」，並主動提起

「與媽媽(即被告)住就好，沒有要跟爸爸(即原告)住」，長

女亦笑稱原告為「小偷」，過程中面露微笑。當程序監理人

詢問下次想安排跟原告去哪玩時，長子稱想去貝兒絲樂園玩

寶可夢機台，更提到自己想出國玩等語，長女則提醒長子不

要亂講話，嗣長子補充表示「媽媽也要一起去，否則都不想

去」，長女則回應「都不想去，因為爸爸不幫媽媽買貝兒絲

的票讓媽媽很生氣，所以不想跟爸爸去，除非爸爸幫媽媽買

票」(見本院家親聲卷第69、70頁)；嗣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

視時，長子於談話間經常打岔，數度強調「我要跟媽媽住，

因為媽媽都對我很好，你要讓媽媽知道我這樣說」，並極度

自責其出庭時之表現，認為自己說錯話導致被告生氣，因而

遭被告獨留家中；長女則經常主動提及「我要跟媽媽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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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媽媽照顧我們的、我不要跟小偷住」，對原告之負面描述

多非源於自身經驗，並認為與原告住時就不能與被告見面，

且倘與原告出去的話，被告會在家哭泣等語(見本院婚卷二

第319至321頁)，從而，二名子女經本院家事調查官評估其

等在心理上有高度內化被告想法之情況，且長子已有明顯親

職化傾向，為承擔大人的情緒壓力，所表現出被期待的態

樣，對未成年子女的自我概念及人格發展上著實有不利之影

響(見本院婚卷二第327頁)，足徵被告不符友善父母原則之

行為，且已影響二名子女人格之發展，難謂符合未成年子女

之最佳利益。

  ⑶本院綜合上情，認若由被告照顧二名子女，將無助於子女與

原告親情之維繫與人格之發展。復觀之兩造所提對話紀錄及

本件社工、程序監理人、家事調查官之訪視報告內容，可知

原告於兩造仍同居時有實際參與未成年人生活照顧之經驗，

再參酌二名子女與原告會面交往時、長子與原告同居時，均

未見原告有何重大疏失、且情緒表現亦尚穩定自然，可見原

告具備照顧子女之親職能力。準此，本件即使改變二名子女

之照顧者或受照顧環境，應不致對其人格發展造成不利影

響。而本院認本件親權之酌定上，父母適性衡量原則及友善

父母原則之比重，應較重於主要照顧者原則、最小變動原

則、同性別原則已業如前述。從而，考量二名子女之年齡、

人格發展需要、與兩造之關係，及兩造之生活、經濟狀況、

親屬支持系統、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等情狀，本院認由原

告單獨任二名子女之親權人，應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

益，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前段所示。

  ⑷另會面交往乃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之自然權利，不僅為父母

之權利，更為未成年子女之權利，而屬於親權之一環，按法

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

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前

段定有明文。查本院認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

原告任之較為適當，已如前述，而兩造為二名子女之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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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應互相保持良好關係，併基於固定時間之會面交往對於未

成年子女而言係屬較為重要優先之原則，是以，為兼顧二名

子女人格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兩造親子孺慕之情，爰判決如主

文第3項後段所示，被告得按附表三所示之期間及方式與未

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７、又按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女、未行使

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

間、給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

當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定

有明文。本院已酌定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原

告任之，而二名子女現仍由被告照顧並同住中，爰依前開規

定，並酌留被告準備及心裡調適之期間，爰依職權命被告應

於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兩週內將二名子女交付原告，爰判決

如主文第四項所示。原告則應預為準備，將適合二名子女之

生活環境、支持系統儘速建制完成，自不待言。

(四)酌定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１、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

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

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又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

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離婚所消滅者，

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狀

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

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故父母離婚後，仍應各依其經濟

能力及身分，與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

護教養之義務，不因父、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使受扶養

人獲得完全滿足之扶養，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養義務。

夫妻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

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始得依請求或依職權酌定。法院命給

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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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

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

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

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

件，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00條第1、2、3項亦規定甚

明。

２、兩造婚姻關係經本院判決離婚，雖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經本院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惟被告既為未成年

子女之母，對未成年子女自負有扶養義務，並不因兩造離婚

而受影響。準此，併命被告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

分，以資維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而兩造雖均未提出未

成年子女每月所需費用內容及單據供本院參酌，惟衡諸常

情，此等日常生活支出均屬瑣碎，本難期以完整記錄或留存

單據以供存查，本院自得依據政府機關公布之客觀數據，作

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而未成年子女之住

所位於新竹縣，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

告，新竹縣112年度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9,578

元，而上開金額係行政院主計處將新竹縣每人每月之消費支

出開銷，包括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

光、家庭及傢俱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

（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

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

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

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項加以計算，已包括家庭

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解釋上自可作為本

件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惟衡諸目前國人貧富差

距擴大之趨勢，在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情況下，子女扶養需

求除應參照該調查報告所載之統計結果作為支出標準外，尚

應衡量兩造收入及經濟狀況，方為公允。

３、查原告於110年度所得為112萬7,000元，其於111年度名下有

不動產、汽車等財產，價值共計為326萬6,720元。而被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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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年度均無所得資料，名下有房屋及土地等財產，價

值共計439萬5,716元，此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

件明細表在卷可參（本院婚卷一第25至32、第131至137

頁）。另原告於本件程序監理人訪視時自述其一直以來均從

事科技業，現擔任處長一職，月薪約11萬元，再加上績效獎

金，年薪可達430萬元等語(見本院家親聲卷第67頁)，被告

於社工訪視時則自述其於兩造仍同居時係專職之家庭主婦，

原告離家一年前，除給予其百分之十之分紅外，每月再固定

給予15,000元至18,000元不等之生活費用(見本院家親聲卷

第37頁)，嗣被告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則自述其於原告

離家後從事網路拍賣工作，收入剛好能打平其與二名子女每

月約11萬元之開銷等語(見本院婚卷二第323頁)，是本院審

酌二名子女年齡、受扶養所需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

能力、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後，認被告應按月給付

每名未成年子女12,000元之扶養費為適當。又命被告按月給

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係為維持其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

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並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

而得命分期給付，性質上為定期金之給付，為確保未成年子

女受扶養之權利，茲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

100條第4項之規定，酌定1期逾期不履行時，其後之12期

（含遲誤該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

酌定如主文第5項所示。

四、末按法院得依程序監理人聲請，按其職務內容、事件繁簡等

一切情況，以裁定酌給酬金，其報酬為程序費用之一部，家

事事件法第16條第4項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定程序監理人酬

金，應斟酌職務內容、事件繁簡、勤勉程度、程序監理人執

行律師、社會工作師或相關業務收費標準，每人每一審級於

5,000元至38,000元額度內為之；前項酬金，包括程序監理

人為該事件支出之必要費用在內，亦為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

金支給辦法第13條第1項及第2項所明定。經查，廖雅慧社工

師經本院選任為程序監理人後，已與兩造、二名子女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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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分別進行訪談，並到庭陳述意見，且提出報告書供本院

參考。本院參酌程序監理人職務內容、事件繁簡、勤勉程

度，復參考前揭法條規定之報酬標準，認本件程序監理人之

報酬酌定為34,000元，應屬適當。並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

第3項之規定，酌定應由兩造各負擔二分之一。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

　　經審酌後，認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

　　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全部不服或僅對離婚、剩餘財產或損害賠償部分不

服，須於收受判決正本後20日內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若僅

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扶養費部分不服，須於收

受判決正本後10日內提出抗告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

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及抗告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秀子

　　　　　　　　　　　　　　　　

附表一：原告之婚後財產
編

號

種

類
項目名稱

價值(均為新臺幣)

原告主張 被告主張 爭執與否 本院認定 備註

1 積

極

財

產

中華郵政存款 33 33 未爭執 33 婚卷二第103頁

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存款 822 822 未爭執 822 婚卷二第105頁

3
玉山銀行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

產基金–N類型
528,582 528,582 未爭執 528,582 婚卷二第109頁

4
玉山銀行M&G入息基金X

(美元避險月配)
984,420 984,420 未爭執 984,420 婚卷二第109頁

5

玉山銀行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

投資穩定月收益基金美元(MDI

S)

612,044 612,044 未爭執 612,044 婚卷二第109頁

6
玉山銀行安聯收益成長基金-B

MG7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
883,066 883,066 未爭執 883,066 婚卷二第109頁

7
玉山銀行六家分行

活期存款(USD)
4,046 4,046 未爭執 4,046 婚卷二第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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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被告婚後財產

8 玉山銀行六家分行

優惠存款(TWD)

15,224 15,224 未爭執 15,224 婚卷二第111頁

9
南山人壽不分紅定期壽險

保單價值準備金
19,996 19,996 未爭執 19,996 婚卷二第129頁

10

南山人壽創新世代利率變動型

增額終生保險定期給付型保單

價值準備金

341,890 341,890 未爭執 341,890 婚卷二第129頁

11 車號000-0000汽車 2,000,000 2,000,000 未爭執 2,000,000 婚卷二第225頁

12 車號000-0000汽車 450,000 450,000 未爭執 450,000 婚卷二第229頁

13

土地及建物

門牌號碼：苗栗縣○○鎮○○

○街00號5樓之1

11,000,000 11,000,000 未爭執 11,000,000 婚卷二第004頁

14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101,776 101,776 未爭執 101,776 婚卷一第397頁

15 玉山銀行存款 166,230 166,230 未爭執 166,230 婚卷一第400頁

16
消

極

財

產

玉山銀行房貸：苗栗縣○○鎮

○○○街00號5樓之1
-6,960,000 -6,960,000 未爭執 -6,960,000 婚卷一第403頁

17
上海商銀房貸：新竹縣○○市

○○○街00巷000弄00號
-9,358,241 -9,358,241 未爭執 -9,358,241 婚卷一第405頁

18 玉山銀行信用貸款 -1,888,837 -1,888,837 未爭執 -1,888,837 婚卷一第403頁

19 匯豐銀行信用貸款 -1,790,841 -1,790,841 未爭執 -1,790,841 婚卷一第407頁

20
元大銀行車貸：

車牌號碼000-0000
-2,350,000 -0 爭執 -2,350,000 婚卷二第306頁

21 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 -187,798 -0 爭執 -187,798
婚卷二第307頁

婚卷二第308頁

22 合計 -3,727,588

編

號

種

類
項目名稱

價值(均為新臺幣)

原告主張 被告主張 爭執與否 本院認定 備註

1 積

極

財

產

上海商銀存款 100 100 未爭執 100 婚卷一第345頁

2 中華郵政存款 2,057 2,057 未爭執 2,057 婚卷一第349頁

3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存款 18,704 18,704 未爭執 18,704 婚卷一第351頁

4 中國信託存款 1,697 1,697 未爭執 1,697 婚卷一第359頁

5 玉山銀行存款 6,008 6,008 未爭執 6,008 婚卷一第363頁

6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31 31 未爭執 31 婚卷一第377頁

7
南山人壽幸福加倍

定期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84,547 84,547 未爭執 84,547 婚卷一第195頁

8
南山人壽幸福加倍

定期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166,675 166,675 未爭執 166,675 婚卷一第195頁

9

土地及建物

門牌號碼：新竹縣○○市○○

○街00巷000弄00號

19,237,000 19,237,000 未爭執 19,237,000 估價報告書

10

土地及建物

門牌號碼：苗栗縣○○鎮○○

○街00號5樓之2

11,000,000 11,000,000 未爭執 11,000,000 婚卷一第403頁

11
消

極

玉山銀行房貸：苗栗縣○○鎮

○○○街00號5樓之2
-6,350,000 -6,350,000 未爭執 -6,350,000 婚卷二第0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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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被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

一、未成年子女年滿15歲前：

(一)平日期間：

　　被告得於每月第二、四週之週六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

接回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並於週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

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地點交還原告。

(二)暑假及農曆春節、寒假期間（不適用前開平日期間會面交往

方式）：

 1、暑假期間：被告得於每年7月1日至7月16日、8月1日至8月15

日，於期間首日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回未成年子女

進行會面交往，於期間末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

造約定處所交還原告。

 2、農曆春節期間（指除夕至大年初五）：被告得於民國每單數

年（例如115年、117年…）之農曆春節期間，於除夕上午10

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返家同住或出遊，

至大年初五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處所交還

原告。民國每偶數年（例如114年、116年）之農曆春節期

間，未成年子女則與原告共度。

 3、寒假期間：除上開農曆春節期間以外，被告得另擇定不含農

曆春節期間（除夕前一日至初五）之4日（可連續或分2

次），由被告於期間始日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

年子女外出、返家同住或出遊，於期間末日下午8時前將未

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處所。

(三)其他節日（不適用前開平日期間會面交往方式）：

財

產

12 永豐銀行信用卡債務 -130,532 -130,532 未爭執 -130,532 婚卷二第077頁

13 台新銀行信用卡債務 -6,615 -6,615 未爭執 -6,615 婚卷二第079頁

14 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債務 -12,065 -12,065 未爭執 -12,065 婚卷二第081頁

15 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 -54,941 -54,941 未爭執 -54,941 婚卷二第083頁

16 遠東銀行信用卡債務 -90,672 -90,672 未爭執 -90,672 婚卷二第087頁

17 裕富數位資融公司債務 -77,937 -77,937 未爭執 -77,937 婚卷二第091頁

18 新鑫公司債務 0 -968,636 爭執 -0
婚卷二第059頁

婚卷二第061頁

19 合計 23,79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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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年未成年子女之生日如非被告會面交往日，且適逢假日，

被告得於當日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進

行會面交往，並於當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原告住

處或兩造約定之處所。

 2、民俗三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連續假期：被告得於

民國每偶數年（例如114年、116年）之節日連續假期始日上

午10時至原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進行會

面交往，至假期末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

處所。

二、未成年子女年滿15歲以後，有關會面探視權之行使應尊重其

之意願。

三、被告得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學業及生活作息之前提

下，以電話、簡訊、書信、電子郵件、網路通訊等方式與其

等交往，並得為贈與禮物、交換照片等行為。

四、經兩造同意，前開交付、交還未成年子女之時間、地點及方

式得變更，並於兩造間保持適當之調整彈性。即上開事項，

兩造得自行協議調整（非單方決定），以合作父母方式進

行，共同避免任何可能危害未成年子女人格發展之情事。

五、兩造及兩造家人應遵守事項：

(一)兩造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二)兩造及其親友不得對未成年子女灌輸反抗對方之觀念。

(三)未成年子女之住居地址、聯絡方式、就讀學校、保姆之照顧

處所如有變更或有重大事故發生時，原告應隨時通知被告，

以利會面交往之進行。

(四)未成年子女之健保卡必須由負責照顧之一方保管，交接未成

年子女時均包含交付及交還未成年子女之健保卡，他方應於

交還未成年子女時，同時交付前開證件。如未成年子女於會

面交往中患病或遭遇事故，兩造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須善

盡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並立即通知對造。

(五)兩造若未本於同理心並確實遵照友善父母原則，彼此協力使

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合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於有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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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證情形下，法律上可能面臨改定親權或禁止、減少會面交

往等相關之不利後果，請特別注意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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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86號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31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唐樺岳律師
複代理人    張瓊云律師
訴訟代理人兼
送達代收人  紀孫瑋律師
被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張育銜律師
複代理人    廖婉茹律師
            甲○○  
程序監理人  廖雅慧社工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壹佰捌拾玖萬柒仟零貳拾玖元，及自前項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戊○○（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丁○○（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原告任之。被告得依附表三所示之時間及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戊○○、丁○○會面交往。 
四、被告應於本判決第三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確定之翌日起兩週內，將未成年子女戊○○、丁○○均交付予原告。
五、被告應自本判決第三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確定之翌日起，分別至未成年子女戊○○、丁○○各自成年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未成年子女戊○○、丁○○之扶養費用各新臺幣壹萬貳仟元，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管理使用。如遲誤一期未履行，其後十二期（含遲誤當期）視為亦已到期。
六、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餘由原告負擔；程序監理人費用新臺幣參萬肆仟元由兩造各負擔二分之一。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合併審理前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6項、第42條第1項本文、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本件原告於民國112年2月13日起訴請求離婚(112年度婚字第86號【下稱本院婚卷】），併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監護人及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31號【下稱本院家親聲卷】），嗣於112年3月27日追加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見本院婚卷一第61頁），查原告所提上開家事訴訟及家事非訟事件，皆係因兩造婚姻所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自有統合處理之必要，參諸前揭法文意旨，本院自應合併辯論及裁判。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同為家事訴訟法第51條準用。查原告起訴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部分，原聲明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離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婚卷一第61頁），因陸續查明兩造財產狀況，原告數次變更被告應給付金額之聲明，最終以言詞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1208萬3,409元及自離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婚卷二第299頁），核原告所為更正訴之聲明均屬聲明擴張之訴之變更，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意旨略以：
(一)離婚部分：
１、兩造為夫妻，於104年3月13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戊○○、丁○○(下分稱長子、長女，合稱二名子女）。而被告於兩造婚後即未出外工作，皆由原告負責在外工作賺錢養家，兩造亦協議原告每月提供零用金供被告花用，並購買數間房子登記於被告名下，使被告能安心在家照顧二名子女。豈料，被告婚後卻無心打理家中事務，亦不為婚後生活付出，除毫不節制地購買衣物、奢侈花費外，對家中環境衛生亦絲毫不顧，於家中各處堆放雜物、不願分擔打掃及清理等家務，以致原告每日除外出工作賺錢外，仍須於返家後全責扛起家事負擔，並負責照顧二名子女晚間之生活起居，造成原告承受龐大生活壓力，縱經長年與被告溝通，亦未經被告改善。又兩造於111年3、4月起即已分房睡，原告因癌症化療，致無體力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兩造性行為之次數非常少，一年僅1、2次，於113年則完全無性生活。被告常徹夜未眠，或在電腦前持續購買衣物，更曾踹原告之房門向原告索討生活費用，甚至要求原告交還地契、房契，否則要對原告提起侵占告訴。兩造之分歧自112年1月起越演越烈，嗣於兩造商議離婚過程中，被告竟要求原告將兩造名下之不動產均贈與予被告，並表示應由原告負擔貸款至二名子女成年時，且應將原告名下之其中一部汽車贈與予被告，還要求原告每月給付扶養費44,000元，原告因被告上開獅子大開口之行為，方無法與被告達成離婚協議。
２、更甚者，被告於112年2月間竟突然更換大門門鎖，令原告無從進入家門，縱經報警處理，被告仍不願開門讓原告返家與二名子女相處，亦使原告苦無休憩之處，僅得另尋租所，兩造已自112年2月起分居迄今。基上，被告前開行為已破壞兩造間婚姻信賴基礎，且被告之行為舉止、生活習慣，以及對於原告之精神壓迫，均已逾越夫妻間通常可忍受程度，顯達任何人處於同一處境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亦難期待兩造有復合之可能，足認存在可歸責於被告之重大破綻，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准裁判離婚。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１、兩造於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則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又原告於112年2月13日訴請離婚，則應以斯日為基準，分配兩造之剩餘財產差額。原告於婚前原有台北富邦銀行存款17萬9,846元，以及台北富邦澳幣基金價值為191萬8,020元(以匯率24.59計算)，再觀諸原告之婚後財產如本判決附表一「原告主張」欄所示，可知原告婚後之消極財產多於積極財產，淨值為負數，故應以0元計算之。而被告之婚後財產則如本判決附表二「原告主張」欄所示，價值為2379萬4,057元，基上，原告即得向被告請求平均分配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
２、至被告雖曾於112年12月12日具狀辯稱其尚積欠訴外人林○○、簡○○多筆債務，亦應列為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云云，惟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均未曾聽過被告提及其有向訴外人林○○、簡○○借貸上開款項，被告亦未提出相關借據以實其說，從而，被告所述上開債務顯係臨訟杜撰，非得為採，且其所稱向訴外人簡○○借款3萬8,000元之時間點，更是在本件基準日之後，亦徵被告抗辯之謬。此外，被告雖稱其尚欠新鑫股份有限公司96萬8,636元等語，惟被告所提之相關事證，無法證明係本件基準日前所提出，故不應列為其婚後之消極財產。
(二)親權、會面交往、扶養費部分：
　　於兩造仍同居時，原告每當下班返家，二名子女均想與原告相處、玩耍，足徵原告與二名子女親子關係緊密，且原告之經濟狀況良好、家庭支援系統完備。反觀，被告奢侈用度、負債累累，且不顧二名子女成長環境之整潔，又三餐均訂購外送食物，無視二名子女之飲食均衡；於兩造分居後，又令二名子女無故曠課。而被告雖指摘原告無預警搬離兩造原有住處且搬走許多生活必需品云云，惟實際情形係當時家內家具均為原告出錢購買，且原告仍有考量未成年子女生活所需，故原告僅攜走些許家具及電器，且均有通知被告並經其同意。又被告雖辯稱原告未於112年7月間至醫院探視住院之長子，且不願支付長子所需醫療費用云云，惟此係因被告不願透露長子住院病房之所在位置，亦不願接聽原告撥打之電話，致原告無法探視長子。嗣被告待須給付長子醫療費用時，方聯繫原告，然原告為子女均已投保醫療險並繳交保險費用，故被告受領之保險金應比其為子女所支出之醫療費用還多。此外，被告雖稱原告於112年11月8日、12月3日探視二名子女時不願有更多互動云云，惟此係因當時被告不斷介入干擾，原告難以承受，方於當日下午3、4時即離開。另於113年2月7日，被告似因長子開庭時發言與其授意有違，竟於同日恫嚇長子，並將長子孤身留置於家中，長子因而感到畏懼而致電予原告求助，原告遂至被告家接長子，同時竟發現被告住家環境再度雜亂。於112年2月11日原告欲將長子送還至被告家，卻發現被告封鎖原告之聯繫管道，棄長子於不顧，縱原告敲門或持續撥打電話，被告亦無回應。嗣於長子與原告共同生活期間，班導師與原告表示長子之學習狀況有明顯改善等語。
(三)並聲明：1.准兩造離婚。2.被告應給付1208萬3,409元，及自離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3.兩造所生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原告任之。4.請求酌定非主要照顧者與二名子女之會面交往方案。5.請求酌定非主要照顧者應給付二名子女之扶養費。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離婚部分：
１、緣兩造婚前即協議由被告擔任家庭主婦，而原告則負責外出工作，並每月給予被告家庭所需生活費用。嗣兩造於104年3月14日結婚，育有二名子女，婚姻期間夫妻情感融洽，共同居住於新竹縣○○市○○○街00巷000弄00號，曾多次出遊、吃飯、參與家庭聚會。茲因新聞常播報虐嬰事件，被告遂拒絕聘請保母，故二名子女自出生至學齡前，均由被告全天候親自照料，從而，二名子女自幼即從未離開過被告身邊，有嚴重分離焦慮，然被告亦須休息，故兩造曾協議原告下班後須共同分擔家事或幫忙看顧子女，以免被告因二名子女哭鬧而無法抽身處理家務。疫情爆發前，被告之父母亦會幫忙照顧二名子女，以便讓兩造得外出看電影、約會，足見兩造之婚姻幸福圓滿。
２、原告雖陳稱兩造自111年3、4月即分房睡並少有性行為云云，惟兩造分房睡係因原告於111年發現淋巴癌復發，並表示化療後抵抗力會下降，而二名子女因上學致一直感冒，為避免被傳染，原告自行要求獨寢一室。此外，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12年2月期間更換門鎖及密碼，又阻止其探視二名子女云云，惟此係因原告於112年2月19日即無故離家，且未告知被告去向及現居所，並帶走許多家具等家中物品，包含二名子女因嚴重過敏所需之乳液，亦未給付扶養費用予被告，致被告須重新採購生活用品而向娘家借錢度日。原告更向被告表示欲把床搬走，讓二名子女沒有地方睡。而被告曾持續以通訊軟體聯繫原告，原告皆未接聽或許久始回覆，是被告為避免原告持續將家中物品帶走，方更換家中門鎖及密碼。豈料，原告於112年3月1日竟報警處理，並稱其欲返家探視二名子女，然因長子當時表示原告離家時帶走許多用品，故其拒絕與原告見面，被告雖有勸說長子，但為尊重長子之決定，被告方未開門令原告入內探視二子名女。
３、復原告雖稱被告不願共同分擔維護環境之責，致家中雜物堆積如山云云，並提出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婚卷一第87至118頁)，惟前開照片中之物品並非全為被告一人所有，再者，因兩造及二名子女均對塵蟎過敏，故被告會將新添購之衣物先暫放入塑膠袋內，待洗滌後再供家人穿著，詎料，原告竟刻意拍攝裝有未洗滌衣物之塑膠袋，及待折疊而暫放床上之晾乾衣物，並持其所拍攝之前開照片作為訴訟之利用，藉此製造環境髒亂之假象，並誣指被告不顧二名子女之生活環境。反觀，原告工作返家後常褪去自身衣物，亦未依約與被告分擔家事，此外，被告曾欲將原告及二名子女未使用之物品整理後丟棄，反遭原告阻止或撿回，直至原告無故離家後，被告方不受原告阻礙而得整理家中物品。
４、基上，原告雖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裁判離婚，惟依原告所陳之相關事證，均無從實質證明被告有原告指摘之情事，況夫妻間之家事勞動分配等日常生活細項，本有賴兩造自行討論、協商，亦會隨兩造年齡、工作、興趣、身體健康狀況等因素而有所調整，是兩造婚姻是否已達不可回復之程度，即有疑慮。況被告對於原告離家之舉措皆能容忍，並盡力維繫雙方婚姻，希冀得以與原告終老並共同建立家庭情感。退步言之，縱認兩造婚姻存有重大破綻，然觀諸原告於112年2月19日離家在先之行為，而被告則於兩造分居期間均有企圖聯繫原告，亦有努力維繫婚姻之意願，可認原告應係可責性較大之一方，從而，原告請求離婚，應屬無據。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１、倘認原告訴請離婚有據，被告同意以112年2月13日為基準日，計算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於本件訴訟程序中，被告歷次對兩造爭執之部分，則整理如下。
２、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辯稱：
　⑴原告有將其名下之房地即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1出租予他人，以此每月收取租金2萬元，此外，原告亦有將被告名下之房地即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2出租予他人，以此每月收取租金，上開部分之租金所得，亦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
　⑵兩造於109年6月間購買門牌號碼新竹縣○○市○○○街00巷000弄00號之房地時(下稱系爭12號房地)，協議系爭12號房地登記於被告名下，原告則為房貸名義人負責繳交貸款，惟被告為支付頭期款，遂向被告之母即訴外人林○○借款，訴外人林○○旋即分別於104年5月4日、105年4月18日，各匯款100萬元、200萬元予被告，嗣因尚有其他須繳納之款項，訴外人林○○再分別於109年7月1日、110年11月10日、111年8月5日、111年11月16日，各匯款70萬元、10萬元、5萬元、15萬元予被告，故前開借款所生之債務，均應列為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
　⑶又原告為系爭12號房地之房貸名義人，卻刻意於本件訴訟期間未繳交貸款，更曾於銀行向其催款時，向銀行催收人員表示其不想繳納，甚至要求銀行催收人員盡快將系爭12號房地法拍，是被告為避免二名子女流離失所，僅能向友人即訴外人簡○○借款3萬8,000元，用以繳交系爭12號房地之房屋貸款，是此借款所生之債務，亦應列為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⑷被告於112年2月無故離家後，將兩造原同居處之家中物品陸續搬離，且未再給付家庭生活費用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而當長子高燒住院長達8日時，原告不僅拒絕與被告聯繫，亦未給付長子所需之醫療費用，被告僅好再向被告之母即訴外人林○○借錢。嗣訴外人林○○分別於112年2月1日、2月21日、7月31日、8月4日、10月6日，各匯款10萬元、30萬元、4萬元、10萬元、10萬元予被告，上開債務亦均為被告婚後消極財產，應從被告之剩餘財產中扣除。
３、被告於113年5月7日具狀陳稱原告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被告主張」欄所示，被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一「被告主張」欄所示，並表示關於原告於112年11月7日所提民事更正聲明狀附表三編號9、10所示項目(見本院婚卷一第393頁)，即車牌號碼000-0000之汽車貸款235萬、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17萬5,943元，未見原告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
４、被告於113年6月17日辯稱觀諸新鑫公司所開立之餘額證明書及對被告所發送之訊息(見本院婚卷二第59至661頁)，即可知被告於本件基準日時尚積欠新鑫公司96萬8,636元，自應將該債務金額列入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並自被告婚後剩餘財產中予以扣除。
(三)親權、會面交往、扶養費部分：
１、原告雖稱被告常訂購外送食物、不顧未成年子女飲食均衡云云，惟被告並未下載任何外送平台APP，並無原告指摘之情事，且被告於疫情期間均會親自下廚，然反遭原告嫌棄被告廚藝不佳，並表示被告之刀工影響食物口感，要求被告不要煮菜，從而，原告於無故離家前，二名子女之早、午餐均由被告準備，晚餐則由原告外帶便當回家，被告亦會要求原告注意二名子女之飲食均衡。反觀，原告明知被告於兩造婚後扮演家庭主婦之角色，卻無預警於112年2月19日自行搬離兩造原共同住居所，並未再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且不告知被告其目前居所地址，又不至兩造原共同住居所與二名子女進行會面交往，令被告難有促進原告與二名子女情宜之具體作為，難認原告符合善意父母原則。
２、復原告雖稱被告無故令二名子女曠課云云，惟此係因原告無故離家後，二名子女均於112年3月17日發燒，直至早上仍未退燒，被告雖深知二名子女正值學習黃金期，然考量二名子女身體不適，又鑒於學校規定孩童若有發燒情形不得前往上課，暨早上7點半後方可傳送訊息請假之規定，被告方帶二名子女前往診所就醫，並於下午始發送請假之訊息予老師。此外，被告因照顧二名子女，整夜並未熟睡、反覆起床觀察子女有無退燒，故於112年3月20日被傳染而發燒，又擔心自己因高燒昏睡或暈倒致無人能周全照顧二名子女，遂於同日晚間11點56分傳送訊息予原告，囑咐其務必記得隨時關注二名子女之情況，原告竟回訊息表示：「你自己要兩個小孩，自己想辦法照顧」等語。被告於高燒當日親自接送二名子女就學，原告竟又稱被告終日提心吊膽不已，顯將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責歸咎於被告一身。
３、又於112年7月間，長子因高燒而住院，被告多次詢問原告是否有至醫院探視長子之意願，原告卻只於電話中向被告表示「你媽不是很有錢嗎？不是會養小孩嗎？叫你媽來付錢阿」，旋即又掛斷被告電話。待長子之自費篩檢報告出來後，醫院亦有再次通知原告，然原告卻從未至醫院探視長子，嗣後之醫療費用亦係由被告之母協助支付。而本件程序監理人雖建議由原告擔任二名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惟其並未明確詢問二名子女之意願，而細譯學校老師於程序監理人訪視時之意見，可知長子曾明確表示「我爸爸跑了，我生病他都不回來看我」(見本院家親聲卷第70頁)，足認原告未善盡照顧之責。此外，參酌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112年8月15日函暨檢附之監護權訪視調查報告，亦建議優先裁判由被告擔任二名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及監護人，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４、再者，原告雖稱其探視二名子女時，被告僅幫未成年子女穿鞋且一直錄影云云，惟此均非事實，實則被告均會整理好二名子女之衣物及隨身物品，以便原告能探視二名子女，然原告卻曾多次突向被告表示不會進行探視，或經二名子女表明沒有意願隨原告離開後，原告便自行不願與二名子女多作互動即離去。另於112年12月3日，兩造於麥當勞進行會面交往，並於用餐後一同前往貝兒絲親子主題樂園遊玩，然本件程序監理人於當日下午3時40分許表示要先行離開後，原告即稱要與其朋友聚餐，不理會被告希望其多陪伴二名子女之央求，便即又先行離去。此外，長子現就讀小學，中午12點40分即放學，而長女則就讀幼稚園，該幼稚園即設於原告任職公司之正對面，參酌原告於無故離家前，亦常利用工作午休時間返家拿取物品，足徵其若有意探視未成年子女，本可自行前往學校，然學校老師均未見過原告前往探視二名子女，顯見原告自始即無進行會面交往之意願及積極行為。
５、此外，原告自112年2月19日無故離家後，除本件程序監理人於112年11、12月間介入下而有與長女會面外，便未再長時間與長女相處，而長女亦曾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表示其沒有與原告同住過，亦很久未見到原告等語(見本院婚卷二第321頁)，足認長女與原告之親子關係已有疏離之情，是倘未顧及其情感，而使原告單獨行使或負擔長女之權利義務，恐使長女心感不安。又本件家事調查報告雖認被告曾處罰長子在家、恐將造成長子心理傷害等情，惟參酌長子自113年2月7日與原告同住後，卻主動要求被告於113年6月4日至安親班接其返家等情，足認長子與原告相處期間，並未如其與被告相處般適應。從而，基於繼續性原則，若變更二名子女長期以來之生活環境，恐造成其等過度之精神負擔，應由被告擔任親權人及主要照顧者為宜。且參酌二名子女分別為8歲及7歲，均已有表達自己意願之能力，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均明確表明願由被告行使親權，倘突改由原告擔任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亦有違二名子女之實際意願等語。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訴請離婚部分：
１、兩造於104年3月14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有兩造戶籍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婚卷一第17、23、71、72頁)，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足堪認定。
２、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上開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蓋婚姻出現難以維持之情形，往往係諸多因素（如財務、感情、個性、生活習慣等）長期累積、交織而生，其成因及可歸責程度亦有多端。又憲法保障之婚姻自由不僅涵蓋結婚、維持婚姻關係之自由，亦包含離婚之自由。倘雙方已逾相當期間未能共同生活，或無法改善彼此相處模式，自無限制一方請求離婚之必要。又按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解消婚姻，未有法律規定限制有責程度較重者之婚姻自由，雙方自均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規定請求離婚，而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113年度台上字第225號判決意旨參照）。
３、原告主張兩造就金錢觀念、家務分配、環境衛生、子女教育等問題發生齟齬，致兩造感情不睦等情，業據其提出兩造住所環境照片、原告來電紀錄截圖、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婚卷一第73至117頁、本院婚卷二第155至165頁、)，復以證人陳○○即原告之母到庭具結證稱略以：(問：是否了解兩造的婚姻生活狀況？)了解，原告常常回來會跟伊說想要跟被告離婚，伊跟原告說婚姻是自己選擇的，要自己承擔後果，要自己處理，小孩子長大了。原告說被告沒有在工作賺錢，一直上網買東西，買了堆到家裡都像回收廠一樣，都不整理。(問：是否知道兩造分居的事情？)知道，兩造吵得不可開交，伊也很不願意看到兩造走上法庭。原告很努力賺錢，被告很努力花錢，所以兩造會吵架。(問：兩造為何會分居？)因為常常吵架，有時候被告會想不開說要跳樓，所以兩造沒有辦法同住了。(問：兩造是誰搬離共同住所？)原告搬出去的。(問：兩造是否有生育子女？)有，一男一女。(問：兩名子女與何人同住？)從出生開始都是被告在帶的，小孩現在很大了，但伊只看過他們三次而已。(問：你覺得兩造的婚姻關係是否還能繼續維持下去？)原告自己決定，但是兩造吵成這樣都撕破臉了，應該沒有辦法繼續下去了，伊也問過原告是否有辦法挽回，原告說應該不可能，因為伊也不想要讓兩造的未成年子女選擇要跟爸爸還是跟媽媽，這樣也是很殘忍。(被告訴訟代理人〈下同〉問：平日是否會到兩造的共同住所？)被告不給我去。(問：是否知道兩造共同住所的地址？)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才會有一次要去找兩造，原告之父癌末要去看兩造，不知道地方才找到被告的娘家去，結果也沒有看成。(問：是被告當面跟你說不想給你兩造共同住所的地址？)被告沒有跟伊說，就是不要讓伊知道。(問你怎麼會覺得就是被告不讓你知道，你有詢問過原告？)伊有問過原告，原告是伊辛辛苦苦生出來的，原告怎麼會不讓伊去，兩造認識之前，原告有讓伊去過他新竹的住家。(問：證人剛剛說被告沒有跟你說，為什麼你會認為是被告不讓你知道？)伊覺得被告占有慾比較強，就是人家說家裡不能有兩個女主人。(問：證人剛剛有說你知道兩造分居的原因，是因為吵得不可開交，這部分是否有親自見聞還是原告轉述？)原告回來都有跟伊講。(問：證人剛剛有證述兩造在婚姻期間常吵架，被告說要跳樓，這部分是否有親自見聞？)沒有看過，是原告告訴伊的。(問：在兩造婚姻這段期間，與兩造往來的頻率？一年與兩造一起見面幾次？)107年以前沒有碰面，107年以後碰面三次。(問：你與原告是否也很少碰面？)對，沒錯等語明確(見本院婚卷一第328至333頁)，勘認原告上揭主張各情，信而有徵。
４、至被告雖以前詞置辯，並提出照片、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見本院婚卷一第243至293頁、本院婚卷二第197至211頁)，且表示證人陳寶琴從未到過兩造共同住所，亦甚少與兩造來往，並不知悉兩造相處情形，無從據以實質證明被告有原告所指摘之相關情事，不應憑證人之主觀臆測即認兩造婚姻已達存續等語，惟查，兩造自112年2月19日即分居迄今，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婚卷一第308頁)，且互核兩造所陳及所提之相關事證，足見兩造就經濟支出、家務分配、居家環境整潔、子女照顧方式等問題相互爭執，無法合作覓得妥善之溝通方式，顯見彼此間生活之習慣及觀念已生重大歧異，夫妻感情趨於淡漠，無法以互信、互愛、互諒之方式共同保持婚姻生活之圓滿與幸福，益徵婚姻中夫妻彼此扶持之特質亦蕩然無存，已與婚姻之本質有違，應認此情形已構成客觀上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另被告雖辯稱其有維繫婚姻之意願，且原告無故離家應屬可責性較高之一方等語，惟查，被告曾傳送「你單身之後自由想幹嘛也可直接幹嘛」等訊息予原告(見本院婚卷二第159頁)，而兩造在本件訴訟程序進行中仍相互攻訐，夫妻關係之互動亦未見改善，且被告於審理期間並無積極有效彌補婚姻裂痕之舉，對於原告分居迄今之情狀與原因，亦未提出實質修復兩造婚姻破綻之具體方法，則對於婚姻破綻事由之發生，原告顯非屬唯一應負責之一方，準此，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是原告據以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判決與被告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原告請求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部分：
１、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已有明示。次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又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於104年3月13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又兩造既經本院判准離婚，並均同意以112年2月13日為基準（本院婚卷一第328頁），計算計算兩造婚後財產之範圍及價值，合先敘明。
２、原告曾於113年3月26日具狀表示兩造婚前、婚後財產如其於當日庭呈民事辯論狀之附表3、4所示(見本院婚卷二第271、273頁)，被告則曾於113年5月7日辯稱應將其於當日所呈民事陳報㈡狀附表一所示部分列入原告婚後之積極財產(見本院婚卷二第285頁)，且應將該民事陳報㈡狀附表三所示部分(見本院婚卷二第289頁)列入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嗣原告於113年6月17日具狀表示兩造之婚後財產分別如本判決附表一、二「原告主張」欄所示，而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至19、附表二編號1至17所示之財產項目及價值均未再予爭執，則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之規定，視為自認，在辯論主義之範圍內，自有拘束法院之效力。從而，本院應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之基礎，並以此分別計算為兩造婚後財產。
３、茲就兩造剩餘財產分配有爭執之部分，分別審究如下：
  ⑴被告雖曾於112年12月12日辯稱原告將其名下之房地(即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1)以及被告名下之房地(即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2)均出租予他人，故原告每月向他人收取之租金，亦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等語，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甚明，蓋被告就提供證據及釐清事實方面亦有積極之協力義務，而原告固不爭執其有將被告名下之房地出租予他人(見本院婚卷二第5頁)，惟經本院互核被告所提民事陳報㈡狀(見本院婚卷二第283至289頁)以及原告113年3月26日所提民事辯論狀(見本院婚卷二第269至271頁)，被告並未就上開有關原告收取租金應列入婚後財產一事再予爭執，況被告對於原告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收取租金之金額亦未再予主張，本院就其所陳實無法核算於本件112年2月13日基準日時之具體總額，無從形成對其有利之心證而將租金收入部分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復細譯原告與訴外人之租賃契約，可知原告與承租人所約定之租金支付方式，係以轉帳繳付至原告名下之金融機構即台北富邦銀行帳戶(見本院婚卷二第31頁)，而該帳戶於基準日之價值既已列為原告之婚後財產即如本判決附表一編號14所示，準此，為免有重複計算之疑慮，上開有關租金收入之部分，實不宜再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至原告有將被告名下之房地出租予他人一節，應屬被告是否另訴諸他項法律途徑而為主張之問題，本件爰不予審究之，附此併敘。
　⑵被告固曾於112年12月12日辯稱其因購買系爭12號房地而與訴外人林○○借款共400萬元，嗣因原告無故離家後即未繳交房屋貸款，被告為避免二名子女之住居所遭法拍，故向訴外人簡○○借3萬8,000元，又因原告無故離家後即未給付二名子女之扶養費等原因，故再向訴外人林○○借64萬元等語，惟經本院互核原告於113年3月26日所提之民事辯論狀(見本院婚卷二第269至273頁)以及被告於113年5月7日所提民事陳報㈡狀(見本院婚卷二第269至271頁)，可認被告並未再主張將前開債務列入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再者，所謂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開金流雖經被告提出台北富邦銀行交易明細、中華郵政交易明細影本等件為證(見本院婚卷二第41至57頁)，惟被告並無提出任何其他證據證明其與訴外人林○○、簡○○間就上開款項存有借貸關係，從而，尚難僅以匯款資料遽認被告對訴外人林○○、簡○○尚各有共464萬元、3萬8,000元之借款債務，準此，被告前開所辯，即難採信。
  ⑶附表一編號20、21所示部分：被告固於113年5月7日辯稱關於車牌號碼000-0000之汽車貸款235萬、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17萬5,943元，原告並未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等語，惟查，原告業於113年6月17日具狀表示其於基準日時分別對元大銀行、玉山銀行各尚有235萬元之汽車貸款、18萬7,798元之信用卡債務未繳清，並提出元大商業銀行放款帳務性交易明細查詢資料影本、玉山銀行111年12月新用卡消費明細對帳單、112年1月信用卡帳單影本為證(見本院婚卷二第306至308頁)，復被告就此未再予爭執，堪信為真，是以，原告主張如本判決附表一編號20、21所示之債務應列入其婚後消極財產，自屬有據，應為可採。
  ⑸附表二編號編號18部分：被告固辯稱其於本件基準日尚積欠新鑫公司96萬8,636元，故應將該債務列為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等語，惟細譯被告所提新鑫公司之訊息影本，僅載明：「(西元2023年12月11日星期一)您好，新鑫公司分期結算至12/12結清金額為1,092,273元」等語(見本院婚卷第59頁)，而被告所提新鑫公司所開立之餘額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婚卷第61頁)，則僅載明：「台端與本公司往來應收帳款業務，截至112年12月8日止，尚欠新台幣968,636元整」等語，惟本件基準日為112年2月13日，是由前揭被告所提證據，尚難計算上開債務於本件基準日時之具體數額，復原告訴訟代理人於113年6月17日當庭表示前揭被告所提證據難以證明被告與新鑫公司係於本件基準日前成立借貸關係，而被告就此亦未再提供其他相關事證供本院參酌，從而，被告前開所辯，殊難採信。
  ⑹至原告雖主張其於婚前原有台北富邦銀行存款179,846元及台北富邦澳幣基金價值為191萬8,020元(以匯率24.59計算)，均應自基準日時現存之婚後財產中扣除等語，惟查，就原告主張婚前財產有台北富邦銀行存款17萬9,846元部分，觀之原告所提台北富邦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查詢資料(見本院婚卷一第397頁)，查詢期間僅顯示為自112年2月6日至2月25日，故僅能證明原告於本件基準日時之台北富邦銀行存款餘額，原告並未就兩造結婚時之存款餘額提出相關事證，況觀諸該台北富邦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查詢資料，可知該帳戶於本件基準日前仍有存入及支出之紀錄，足認該帳戶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屬流動狀況，又因金錢具有高度可代替性及普遍使用性，祇須移入受領人之財產中，即發生混同而無法區分，故如無明確之資金流向，均難認該婚後現存財產屬其婚前財產之變形、轉換或替代，應屬至明。而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基準日於該帳戶內之179,846元屬於其婚前財產，則依民法第1017條第1項之規定，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另就原告主張其婚前尚有台北富邦澳幣基金價值共191萬8,020元部分，固據原告提出台北富邦銀行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投資對帳單影本為證，惟所謂婚前財產需於離婚時「現存」，蓋婚前財產可能於婚後轉換為日常消耗項目而不復存在，亦可能仍現存，而在婚姻裡各項財產形式變動中，亦多有婚後所得財產之同時付出，而難明確逐項區分。綜觀民法第1017條第1項規範意旨，應認只有在能確定證明基準時現存財產中含有婚前財產貢獻之情況下，始得進行數額扣除，是於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基準日之總額及差額時，當無由逕予扣除夫或妻於結婚當日之婚前財產總額。又就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之現存財產，主張屬於婚前財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而原告僅主張其名下之台北富邦澳幣基金於兩造結婚時價值為191萬8,020元、於本件基準日時價值為0元(見本院婚卷二第304頁之附表編號13)，並未就詳細金流或有無婚前財產之變形、轉換或替代等情作說明，亦未再提供其他相關事證供本院審酌，則依現有證據資料及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並無足採。
　⑺綜上所述，原告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本院認定」欄所示，因原告婚後積極財產即1710萬8,129元，少於原告之消極財產即2253萬5,717元，則原告之婚後財產之淨值為負數，故以零元計算之。而被告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本院認定」欄所示為2379萬4,057元，故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為2379萬4,057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則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1189萬7,029元（00000000/2=000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又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係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始可請求，而於法院判決離婚之情形，其法定財產制係於離婚判決確定後消滅，故其遲延利息應自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算始為適法，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1189萬7,029元，及自離婚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及會面交往部分：
１、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定有明文。再按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兩造經本院判決離婚一節業如上述，兩造對於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何人任之，均無法能達成共識，依上開法律規定，本院自得依原告之聲請，按二名子女之最佳利益，酌定其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
２、次按兒童權利公約（我國於103年6月4日制定公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並自同年11月20日起施行，已具內國法效力）第12條規定，締約國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至兒童陳述意見之方法，應由兒童（必要時由適當的權利機構）根據其特殊情況決定之；兒童應當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行使其發表意見權，這樣兒童才能確定負責聽取意見的成人願意傾聽並且認真考慮他決定傳達的信息，聽取兒童意見的人可以是影響兒童事項的參與者、機構中的決策、或專家；參以前開民法第1055條之1第2款所稱之子女意願，及家事事件法第108條規定，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命為交付未成年子女之處分者，法院於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是兒童陳述意見權利之行使，應依兒童本身能力及所處具體情狀各別決定其妥適方法，非僅以於受審理法院前直接聽取為限，亦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136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查兩造所生之長子(000年0月00日出生)、長女(000年0月00日出生)分別於到庭時即113年2月7日各為8歲、6歲，均表示了解本件裁判結果對其之影響等語，並均已賦予到庭表達意見之機會（見本院婚卷二第238、239頁）。
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對被告進行訪視，惟因被告表示其與2名子女同居於新竹縣並期待於新竹縣受訪，該協會社工告知將轉由新竹縣訪視單位進行訪視，並整理電訪重點函覆本院予以結案，有該協會函文暨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參(見本院家親聲卷第19頁)。本院另囑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對兩造及二名子女進行訪視，該協會於112年6月14日對原告進行訪視，於112年7月20日對被告及二名子女進行訪視，並於112年8月15日提出調查報告(見本院家親聲卷第31至43頁)，其對兩造之評估及建議略以：
　⑴行使親權之意願：依訪談所得，原告傾向單獨行使長子之親權，其自認只能將一名子女照顧周全及打理各項事務，然原告自知無法讓二名子女手足分離。反之，被告爭取繼續承擔主要照顧責任，也認為應讓二名子女獲得兩造共同的愛及成長參與，固可接受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惟若原告拒絕合力照顧二名子女，則相對人傾向單方行使親權。評估被告有意願作好友善父母的角色對二名子女付出關心及照顧，並希望原告在二名子女有需要時亦能出面打理未成年子女事務，原告則是考量自身狀態只想單獨行使長子之親權，惟二名子女從出生至今均是相伴生活與成長，分開二名子女係屬不妥，被告較原告積極展現繼續扶養二名子女之意願及行動力。
  ⑵經濟能力：依訪談所得，原告擁有穩健且不錯之收入，相對人則是全職撫育照顧二名子女，又兩造分居前，原告承擔一家四口之生活花費、房貸及二名子女之教育費，然原告離家後，完全未再承擔二名子女之開銷，迄今5個月，被告仰賴娘家資助而支付自身及二名子女之花費，尚不致讓未成年子女有匱乏之處。評估原告經濟能力遠勝過被告，惟日後不論由兩造之任一方擔任主要照顧者，都要合作分擔二名子女之費用，保障未成年子女經濟生活與教育學習穩定，另建請被告應審慎安排謀職一事，保有收入來源以具備扶養二名子女之經濟能力，畢竟仰賴娘家之經濟資助並非長久之計。
  ⑶親子關係：就兩造所陳，一家四口共同生活期間，原告主責承擔家計，被告全職撫育照顧二名子女，於112年2月下旬原告離家，二名子女固定與被告同住，被告承擔二名子女之責任，被告表述自身與二名子女之互動不錯，平常與二名子女之相處事陪伴及分享，反之原告自陳與二名子女雖有每月2次之探視時間，但二名子女對其生疏且互動不熱絡，也知悉二名子女與被告之依附關係緊密，故評估被告與二名子女之親子關係較原告緊密。
  ⑷未來照顧計畫：就兩造所陳，兩造分居後原告已租賃一固定住所，並備妥二名子女之房間，而被告表明讓二名子女保持現有之生活與學習模式，並爭取續住現住所。再者，被告對於二名子女之成長都有關注，並實際照顧二名子女之生活起居及督促課業學習。評估被告較原告有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經驗，若繼續維持由被告照顧之模式，二名子女應能保持穩健。
  ⑸探視安排：兩造有表明不會禁止未成年子女與未同住方探視，但也不會勉強二名子女，然現階段二名子女抗拒與原告見面及過夜，被告指原告未展現與二名子女會面之積極態度，原告認為二名子女難免受到被告之影響。評估二名子女有個人主見及想法，若原告認為有修復親情感之意願且行動積極，建議二名子女還是可以嘗試接納原告，獲得父愛的關心與付出，會是利多於弊。
  ⑹建議：原告爭取承擔照顧二名子女之親權，被告則有承攬養育二名子女之意願與行動力，而一直以來二名子女確實由被告擔任主要照顧者，固若兩造婚姻無法續存，則可以優先裁判由被告擔任二名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及單獨行使親權，但要保有原告與二名子女相處及維繫經營親子關係之權利。
４、本院再依家事事件法第109條規定選任廖雅慧社工師為二名子女之程序監理人，自112年8月1日至113年1月16日，經其分別與兩造、二名子女及其祖母、外祖父母、班導師等相關人員進行訪談，並觀察兩造與二名子女相處互動等情形後，於113年2月7日提出程序監理人訪視報告(見本院家親聲卷第63至73頁)，其評估及建議略以：
　⑴原告具有穩定工作與收入，即使於罹患淋巴癌病進行標靶暨化療期間，仍於在家工作之狀態下得以維繫收入結構。反觀，雖雙方協議以男主外女主內之分工模式進行已久，被告自原告提起離婚訴訟至今已將近一年，卻未能積極應變家庭變動之狀態，僅一昧等待剩餘財產分配裁決，即使遭遇經濟窘迫，也僅仰賴娘家持續地經濟支援，累積至今達64萬元，更有近百萬元之信用卡與信貸等負債，卻仍未思工作收入來源及後路，更於會面交往過程中無力負擔700元之入園費，並因原告不願意替其負擔而心生不滿，經濟窘迫情形明顯可察，雖被告已於近期變賣房產解決燃眉之急，惟以其收入與花費用度之比例而言，此經濟現況恐難長遠穩定負擔二名子女之成長所需。
　⑵另就二名子女之學校老師所陳，被告現為全職照顧二名女子，卻經常讓二名子女發生遲到、作業未寫等情況，必須使用下課時間讓其補寫以學習負責任之精神，間接影響未成年子女之人際關係及後續學習之心神，向被告反映至今卻未見改善。本件程序監理人基此察看長子之聯絡簿，亦如同老師所述經常缺交作業，另見聯絡簿有數日非連續之家長簽名為由他人簽署，經向被告確認，其表示該名簽署人為其同學，經常會協助其照顧二名子女。
　⑶再者，被告自述樂意讓原告進行會面以維繫親情，然屢次會面交往均無法順利進行，於法院介入進行二度協商後，原告終得以在被告陪同下與二名子女共進午餐，惟餐後被告仍難以給予單獨之機會與時間，雖首次成功會面時被告因無法自行購票入園而作罷，然全程在入園處旁守候；第二次會面，亦不顧原告之要求，自行購票進入陪同。基此，可見其難以給予原告與二名子女獨處之機會、空間，對於原告之照顧不具信任感，實非如所述為友善父母。
　⑷基上，雖二名子女與被告依附關係緊密，其疼愛照顧孩子的心無庸置疑，然從少數原告與二名子女相處之情況觀之，原告仍足以保護、維繫二名子女之安全(被告認為原告無法在樂園內妥善保護二名子女，然結果為二名子女均得在被告未陪同之狀況下與原告互動相處，最後也安全、愉悅得離開樂園結束會面)。而原告僅係提起離婚訴訟後被暫停與未成年子女接觸，其過往亦實際參與照顧二名子女，舉凡煮飯、備餐、洗澡、遊戲均有參與，具有陪伴照顧二名子女之能力。
　⑸會面交往計畫：基於兩造過往會面交往情形受阻，直至法院二度介入協商方得以推展，建議仍應協助兩造擬定會面交往計畫之細節與進行方式，方得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仍得與父母雙方維繫親情。惟被告對於會面交往計畫難有具體想像，而原告所提之方法亦不失公允，可以此為基礎協商之。

５、嗣被告於113年7月9日具狀陳稱長子因數次無法見到被告，且多次在學校遇見長女時表示要被告接其回家，從而，長子業於113年6月5日回家，又依被告所提兩造對話紀錄截圖顯示被告要向原告拿回長子之健保卡、玩具等語等情，是以，為免前開程序監理人既定之結論與二名子女之意願有重大齟齬，本院依職權指派本院家事調查官針對子女親權酌定相關事項進行補充調查並提出報告(見本院婚卷二第317至337頁)，其結論略以：綜合調查所得資訊，為免兩造因共同行使親權致日後發生衝突或嫌隙，或因觀念不同造成子女生活重大決定之延宕而有不利未成年子女之情形，故建議親權之行使仍由單方認之為宜。本調查報告建議2名子女之親權由原告單獨任之，並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理由分述如下：
　⑴自有關兩造對於親權、會面交往及照顧事宜之態度觀之，原告較為理性積極、有具體規劃，能以子女利益為重。被告則較偏向順應當下子女喜好，並受情感因素影響。被告曾因自己情緒不滿即將長子獨留家中而僅攜長女出門，此行為造成長子恐懼不安向原告求助，原告當時在接獲長子來電即著手承擔照顧責任，而被告僅表示當時只是長子做錯事處罰長子、十分鐘就回家了等語，未思及此舉對子女造成之心理上傷害與人身安全風險。
  ⑵二名未成年子女雖長期由被告擔任主要照顧者，加以被告有較豐沛的親職時間，且與二名子女情感依附緊密，而二名子女表述之意願亦是隨被告居住。惟二名未成年子女現分別就讀國小2、3年級，均已脫離幼兒時期即需要與照顧者緊密相連之階段，此時期子女需要拓展對世界的了解，開始向家庭以外之環境延伸其觸角，其求學態度、作人處事等基本能力的養成皆立基於此時，故照顧者於此階段的照顧型態與品質，所能提供之陪伴及引導甚為重要。而子女在被告照顧下在校不時發生遲到、精神狀態不佳等情事，已影響團體生活、人際發展及學習品質。反之，原告工作及生活現律穩定，長子在原告照顧期間，就學及精神狀況、課業與人際情形均有顯著改善，故評估原告之親職功能較能提供學齡期子女適宜的教養。再經訪談評估，二名未成年子女心理上有高度內化被告想法的狀況，且長子已有明顯親職化傾向，為承擔大人的情緒壓力所表現出被期望的樣態，對未成年子女的自我概念形成及人格發展上著實有不利之影響。
　⑶另就善意父母原則觀之，被告固有表述善意父母之理念，且稱期望原告多與子女相處、其樂見之。並表示如子女由原告照顧其尚可接受，因原告對於子女欲找被告的要求不會都拒絕，長子由原告照顧期間，原告曾帶長子前來找被告，原告不會阻斷母子聯繫，只是原告母對其不友善云云。惟子女長期於被告主責照顧，未見被告有何促進原告與子女情誼或會面之具體作為，又二名子女於訪視時均全然詆毀原告，表述內容顯有受非自身因素影響的狀況。至於原告方面，雖兩造紛爭致原告對被告有負面情緒，惟原告能理性認知兩造關係與親子關係有別，認同子女對被告的需求，未使自身對被告的觀感加諸於子女，故長子在原告照顧下仍能維持對被告的正面印象且表達對被告的思念，並與被告相處，足見原告較能使子女維持與雙親的情感連結。
　⑷另本件於社工協助下共進行完成三次親子會面。就於交付過程中之觀察，並無發現兩名未成年子女對於與原告會面互動而有明顯焦慮不安或排斥拒絕等強烈外顯之負面情緒表現，於會面結束後，兩名未成年子女情緒表現亦尚穩定自然等語。
６、本院綜觀全卷事證及社工、程序監理人、家事調查官之訪視結果，認兩造對二名子女均有監護之動機及意願，惟兩造歷經婚變時期之諸多衝突，彼此間已缺乏互信基礎，倘二名子女之親權由兩造共同行使或負擔，日後對於未成年子女住居所之指定、就讀學校及教育規劃等重大事項，恐難以協調達成共識，徒增兩造及二名子女之困擾，故本院認二名子女不宜由兩造共同監護。
　⑴被告固辯稱原告於112年2月19日無故離家後即不再給付扶養費，亦未積極探視未成年子女，且二名子女均與原告之親子關係疏離，反觀，被告自子女出生以來均為主要照顧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之訪視報告亦認基於主要照顧者原則，二名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均應由被告單獨任之等語，惟查，被告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自述因長子作錯事，故其於113年2月7日將長子獨留於家中以處罰長子(見本院婚卷二第324頁)，嗣被告具狀陳報其已於113年6月5日接長子返家(見本院家親聲卷第101頁)，是長子自113年2月至6月期間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觀諸二名子女之學校老師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所述內容，可知長子二年級與被告同住時，在校表現較不積極，有遲到、缺繳作業、上課精神渙散、人際關係疏離等狀況，其在與原告同住期間，則有顯著改善且穩定良好；長女自入學至今則經常有遲到、缺繳作業、上課無精打采甚至睡著之情形(見本院婚卷二第321頁)，復參酌長子之導師於本件程序監理人訪視時，曾表示補寫作業會間接影響正課之學習態度與人際關係，而本院家事調查官亦認二名子女於此階段需拓展對世界的了解、開始向家庭以外之環境延伸其觸角，其求學態度、做人處事等基本能力之養成皆立於此，故照顧者於此階段之照顧型態與品質，所能提供之陪伴及引導為重要等情(見本院婚卷二第327頁)，從而，本院認本件親權之酌定上，父母適性衡量原則及友善父母原則之比重，應較重於主要照顧者原則、最小變動原則、同性別原則。
  ⑵本院審酌社工於原告離家後曾建請被告審慎安排謀職一事，以保有收入來源以具備扶養未成年子女之經濟能力，畢竟仰賴娘家之經濟資助並非長久之計等語(見本院家親聲卷第42頁)，然觀之本件程序監理人之訪視報告，載明被告於原告提起離婚訴訟後，將近一年未能積極應變家庭變動之狀態，仰賴娘家持續經濟支援，卻仍未思量工作收入來源及後路。雖被告自述樂意讓原告與二名子女進行會面已維繫親情，然屢次會面均無法順利進行，經本院介入進行二度協商後，被告更於會面交往時因原告不願替其負擔入園費而心生不滿，第二次會面時亦不顧原告之要求而自行購票陪同會面交往(見本院家親聲卷第71、72頁)，足徵被告對原告不具信任感，難以給予原告與二名子女獨處之機會，難謂其舉止符合友善父母原則。再者，被告雖辯稱原告無故離家後持續搬走生活用品及家具，且因原告未再給付扶養費，而子女又因生病而住院等原因，被告方請娘家提供經濟上協助，然二名子女均已有表達自己意願之能力，故應尊重二名子女於訪視時均明確表示願由被告擔任親權人之意見等語，惟查，本件程序監理人訪視時，長子稱呼原告為「小偷」，並主動提起「與媽媽(即被告)住就好，沒有要跟爸爸(即原告)住」，長女亦笑稱原告為「小偷」，過程中面露微笑。當程序監理人詢問下次想安排跟原告去哪玩時，長子稱想去貝兒絲樂園玩寶可夢機台，更提到自己想出國玩等語，長女則提醒長子不要亂講話，嗣長子補充表示「媽媽也要一起去，否則都不想去」，長女則回應「都不想去，因為爸爸不幫媽媽買貝兒絲的票讓媽媽很生氣，所以不想跟爸爸去，除非爸爸幫媽媽買票」(見本院家親聲卷第69、70頁)；嗣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長子於談話間經常打岔，數度強調「我要跟媽媽住，因為媽媽都對我很好，你要讓媽媽知道我這樣說」，並極度自責其出庭時之表現，認為自己說錯話導致被告生氣，因而遭被告獨留家中；長女則經常主動提及「我要跟媽媽住、都是媽媽照顧我們的、我不要跟小偷住」，對原告之負面描述多非源於自身經驗，並認為與原告住時就不能與被告見面，且倘與原告出去的話，被告會在家哭泣等語(見本院婚卷二第319至321頁)，從而，二名子女經本院家事調查官評估其等在心理上有高度內化被告想法之情況，且長子已有明顯親職化傾向，為承擔大人的情緒壓力，所表現出被期待的態樣，對未成年子女的自我概念及人格發展上著實有不利之影響(見本院婚卷二第327頁)，足徵被告不符友善父母原則之行為，且已影響二名子女人格之發展，難謂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⑶本院綜合上情，認若由被告照顧二名子女，將無助於子女與原告親情之維繫與人格之發展。復觀之兩造所提對話紀錄及本件社工、程序監理人、家事調查官之訪視報告內容，可知原告於兩造仍同居時有實際參與未成年人生活照顧之經驗，再參酌二名子女與原告會面交往時、長子與原告同居時，均未見原告有何重大疏失、且情緒表現亦尚穩定自然，可見原告具備照顧子女之親職能力。準此，本件即使改變二名子女之照顧者或受照顧環境，應不致對其人格發展造成不利影響。而本院認本件親權之酌定上，父母適性衡量原則及友善父母原則之比重，應較重於主要照顧者原則、最小變動原則、同性別原則已業如前述。從而，考量二名子女之年齡、人格發展需要、與兩造之關係，及兩造之生活、經濟狀況、親屬支持系統、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等情狀，本院認由原告單獨任二名子女之親權人，應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前段所示。
  ⑷另會面交往乃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之自然權利，不僅為父母之權利，更為未成年子女之權利，而屬於親權之一環，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前段定有明文。查本院認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較為適當，已如前述，而兩造為二名子女之父母，仍應互相保持良好關係，併基於固定時間之會面交往對於未成年子女而言係屬較為重要優先之原則，是以，為兼顧二名子女人格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兩造親子孺慕之情，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後段所示，被告得按附表三所示之期間及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７、又按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女、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給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當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院已酌定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原告任之，而二名子女現仍由被告照顧並同住中，爰依前開規定，並酌留被告準備及心裡調適之期間，爰依職權命被告應於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兩週內將二名子女交付原告，爰判決如主文第四項所示。原告則應預為準備，將適合二名子女之生活環境、支持系統儘速建制完成，自不待言。
(四)酌定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１、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又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離婚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故父母離婚後，仍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及身分，與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護教養之義務，不因父、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使受扶養人獲得完全滿足之扶養，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養義務。夫妻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始得依請求或依職權酌定。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00條第1、2、3項亦規定甚明。
２、兩造婚姻關係經本院判決離婚，雖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惟被告既為未成年子女之母，對未成年子女自負有扶養義務，並不因兩造離婚而受影響。準此，併命被告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以資維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而兩造雖均未提出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費用內容及單據供本院參酌，惟衡諸常情，此等日常生活支出均屬瑣碎，本難期以完整記錄或留存單據以供存查，本院自得依據政府機關公布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而未成年子女之住所位於新竹縣，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新竹縣112年度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9,578元，而上開金額係行政院主計處將新竹縣每人每月之消費支出開銷，包括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傢俱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項加以計算，已包括家庭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解釋上自可作為本件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惟衡諸目前國人貧富差距擴大之趨勢，在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情況下，子女扶養需求除應參照該調查報告所載之統計結果作為支出標準外，尚應衡量兩造收入及經濟狀況，方為公允。
３、查原告於110年度所得為112萬7,000元，其於111年度名下有不動產、汽車等財產，價值共計為326萬6,720元。而被告於110、111年度均無所得資料，名下有房屋及土地等財產，價值共計439萬5,716元，此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本院婚卷一第25至32、第131至137頁）。另原告於本件程序監理人訪視時自述其一直以來均從事科技業，現擔任處長一職，月薪約11萬元，再加上績效獎金，年薪可達430萬元等語(見本院家親聲卷第67頁)，被告於社工訪視時則自述其於兩造仍同居時係專職之家庭主婦，原告離家一年前，除給予其百分之十之分紅外，每月再固定給予15,000元至18,000元不等之生活費用(見本院家親聲卷第37頁)，嗣被告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則自述其於原告離家後從事網路拍賣工作，收入剛好能打平其與二名子女每月約11萬元之開銷等語(見本院婚卷二第323頁)，是本院審酌二名子女年齡、受扶養所需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後，認被告應按月給付每名未成年子女12,000元之扶養費為適當。又命被告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係為維持其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並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命分期給付，性質上為定期金之給付，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茲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酌定1期逾期不履行時，其後之12期（含遲誤該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酌定如主文第5項所示。
四、末按法院得依程序監理人聲請，按其職務內容、事件繁簡等一切情況，以裁定酌給酬金，其報酬為程序費用之一部，家事事件法第16條第4項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定程序監理人酬金，應斟酌職務內容、事件繁簡、勤勉程度、程序監理人執行律師、社會工作師或相關業務收費標準，每人每一審級於5,000元至38,000元額度內為之；前項酬金，包括程序監理人為該事件支出之必要費用在內，亦為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第13條第1項及第2項所明定。經查，廖雅慧社工師經本院選任為程序監理人後，已與兩造、二名子女及相關人員分別進行訪談，並到庭陳述意見，且提出報告書供本院參考。本院參酌程序監理人職務內容、事件繁簡、勤勉程度，復參考前揭法條規定之報酬標準，認本件程序監理人之報酬酌定為34,000元，應屬適當。並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之規定，酌定應由兩造各負擔二分之一。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
　　經審酌後，認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
　　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全部不服或僅對離婚、剩餘財產或損害賠償部分不服，須於收受判決正本後20日內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若僅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扶養費部分不服，須於收受判決正本後10日內提出抗告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及抗告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秀子
　　　　　　　　　　　　　　　　
附表一：原告之婚後財產
		編號

		種類

		項目名稱

		價值(均為新臺幣)

		


		


		


		




		


		


		


		原告主張

		被告主張

		爭執與否

		本院認定

		備註



		1

		積極財產

		中華郵政存款

		33

		33

		未爭執

		33

		婚卷二第103頁



		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存款

		822

		822

		未爭執

		822

		婚卷二第105頁



		3

		


		玉山銀行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N類型

		528,582

		528,582

		未爭執

		528,582

		婚卷二第109頁



		4

		


		玉山銀行M&G入息基金X
(美元避險月配)

		984,420

		984,420

		未爭執

		984,420

		婚卷二第109頁



		5

		


		玉山銀行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穩定月收益基金美元(MDIS)

		612,044

		612,044

		未爭執

		612,044

		婚卷二第109頁



		6

		


		玉山銀行安聯收益成長基金-BMG7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

		883,066

		883,066

		未爭執

		883,066

		婚卷二第109頁



		7

		


		玉山銀行六家分行
活期存款(USD)

		4,046

		4,046

		未爭執

		4,046

		婚卷二第111頁



		8

		


		玉山銀行六家分行
優惠存款(TWD)

		15,224

		15,224

		未爭執

		15,224

		婚卷二第111頁



		9

		


		南山人壽不分紅定期壽險
保單價值準備金

		19,996

		19,996

		未爭執

		19,996

		婚卷二第129頁



		10

		


		南山人壽創新世代利率變動型增額終生保險定期給付型保單價值準備金

		341,890

		341,890

		未爭執

		341,890

		婚卷二第129頁



		11

		


		車號000-0000汽車

		2,000,000

		2,000,000

		未爭執

		2,000,000

		婚卷二第225頁



		12

		


		車號000-0000汽車

		450,000

		450,000

		未爭執

		450,000

		婚卷二第229頁



		13

		


		土地及建物
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1

		11,000,000

		11,000,000

		未爭執

		11,000,000

		婚卷二第004頁



		14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101,776

		101,776

		未爭執

		101,776

		婚卷一第397頁



		15

		


		玉山銀行存款

		166,230

		166,230

		未爭執

		166,230

		婚卷一第400頁



		16

		消極財產

		玉山銀行房貸：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1

		-6,960,000

		-6,960,000

		未爭執

		-6,960,000

		婚卷一第403頁



		17

		


		上海商銀房貸：新竹縣○○市○○○街00巷000弄00號

		-9,358,241

		-9,358,241

		未爭執

		-9,358,241

		婚卷一第405頁



		18

		


		玉山銀行信用貸款

		-1,888,837

		-1,888,837

		未爭執

		-1,888,837

		婚卷一第403頁



		19

		


		匯豐銀行信用貸款

		-1,790,841

		-1,790,841

		未爭執

		-1,790,841

		婚卷一第407頁



		20

		


		元大銀行車貸：
車牌號碼000-0000

		-2,350,000

		-0

		爭執

		-2,350,000

		婚卷二第306頁



		21

		


		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

		-187,798

		-0

		爭執

		-187,798

		婚卷二第307頁
婚卷二第308頁



		22

		


		合計

		


		


		


		-3,727,588

		










附表二：被告婚後財產
		編號

		種類

		項目名稱

		價值(均為新臺幣)

		


		


		


		




		


		


		


		原告主張

		被告主張

		爭執與否

		本院認定

		備註



		1

		積極財產

		上海商銀存款

		100

		100

		未爭執

		100

		婚卷一第345頁



		2

		


		中華郵政存款

		2,057

		2,057

		未爭執

		2,057

		婚卷一第349頁



		3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存款

		18,704

		18,704

		未爭執

		18,704

		婚卷一第351頁



		4

		


		中國信託存款

		1,697

		1,697

		未爭執

		1,697

		婚卷一第359頁



		5

		


		玉山銀行存款

		6,008

		6,008

		未爭執

		6,008

		婚卷一第363頁



		6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31

		31

		未爭執

		31

		婚卷一第377頁



		7

		


		南山人壽幸福加倍
定期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84,547

		84,547

		未爭執

		84,547

		婚卷一第195頁



		8

		


		南山人壽幸福加倍
定期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166,675

		166,675

		未爭執

		166,675

		婚卷一第195頁



		9

		


		土地及建物
門牌號碼：新竹縣○○市○○○街00巷000弄00號

		19,237,000

		19,237,000

		未爭執

		19,237,000

		估價報告書



		10

		


		土地及建物
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2

		11,000,000

		11,000,000

		未爭執

		11,000,000

		婚卷一第403頁



		11

		消極財產

		玉山銀行房貸：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2

		-6,350,000

		-6,350,000

		未爭執

		-6,350,000

		婚卷二第017頁



		12

		


		永豐銀行信用卡債務

		-130,532

		-130,532

		未爭執

		-130,532

		婚卷二第077頁



		13

		


		台新銀行信用卡債務

		-6,615

		-6,615

		未爭執

		-6,615

		婚卷二第079頁



		14

		


		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債務

		-12,065

		-12,065

		未爭執

		-12,065

		婚卷二第081頁



		15

		


		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

		-54,941

		-54,941

		未爭執

		-54,941

		婚卷二第083頁



		16

		


		遠東銀行信用卡債務

		-90,672

		-90,672

		未爭執

		-90,672

		婚卷二第087頁



		17

		


		裕富數位資融公司債務

		-77,937

		-77,937

		未爭執

		-77,937

		婚卷二第091頁



		18

		


		新鑫公司債務

		0

		-968,636

		爭執

		-0

		婚卷二第059頁
婚卷二第061頁



		19

		


		合計

		


		


		


		23,794,057

		










附表三：被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
一、未成年子女年滿15歲前：
(一)平日期間：
　　被告得於每月第二、四週之週六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回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並於週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地點交還原告。
(二)暑假及農曆春節、寒假期間（不適用前開平日期間會面交往方式）：
 1、暑假期間：被告得於每年7月1日至7月16日、8月1日至8月15日，於期間首日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回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於期間末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處所交還原告。
 2、農曆春節期間（指除夕至大年初五）：被告得於民國每單數年（例如115年、117年…）之農曆春節期間，於除夕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返家同住或出遊，至大年初五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處所交還原告。民國每偶數年（例如114年、116年）之農曆春節期間，未成年子女則與原告共度。
 3、寒假期間：除上開農曆春節期間以外，被告得另擇定不含農曆春節期間（除夕前一日至初五）之4日（可連續或分2次），由被告於期間始日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返家同住或出遊，於期間末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處所。
(三)其他節日（不適用前開平日期間會面交往方式）：
 1、每年未成年子女之生日如非被告會面交往日，且適逢假日，被告得於當日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進行會面交往，並於當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原告住處或兩造約定之處所。
 2、民俗三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連續假期：被告得於民國每偶數年（例如114年、116年）之節日連續假期始日上午10時至原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進行會面交往，至假期末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處所。
二、未成年子女年滿15歲以後，有關會面探視權之行使應尊重其之意願。
三、被告得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學業及生活作息之前提下，以電話、簡訊、書信、電子郵件、網路通訊等方式與其等交往，並得為贈與禮物、交換照片等行為。
四、經兩造同意，前開交付、交還未成年子女之時間、地點及方式得變更，並於兩造間保持適當之調整彈性。即上開事項，兩造得自行協議調整（非單方決定），以合作父母方式進行，共同避免任何可能危害未成年子女人格發展之情事。
五、兩造及兩造家人應遵守事項：
(一)兩造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二)兩造及其親友不得對未成年子女灌輸反抗對方之觀念。
(三)未成年子女之住居地址、聯絡方式、就讀學校、保姆之照顧處所如有變更或有重大事故發生時，原告應隨時通知被告，以利會面交往之進行。
(四)未成年子女之健保卡必須由負責照顧之一方保管，交接未成年子女時均包含交付及交還未成年子女之健保卡，他方應於交還未成年子女時，同時交付前開證件。如未成年子女於會面交往中患病或遭遇事故，兩造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須善盡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並立即通知對造。
(五)兩造若未本於同理心並確實遵照友善父母原則，彼此協力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合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於有確切事證情形下，法律上可能面臨改定親權或禁止、減少會面交往等相關之不利後果，請特別注意及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86號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31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唐樺岳律師
複代理人    張瓊云律師
訴訟代理人兼
送達代收人  紀孫瑋律師
被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張育銜律師
複代理人    廖婉茹律師
            甲○○  
程序監理人  廖雅慧社工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壹佰捌拾玖萬柒仟零貳拾玖元，
    及自前項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三、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戊○○（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
    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丁○○（女、民國000年0月00
    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均由原告任之。被告得依附表三所示之時間及方式與
    未成年子女戊○○、丁○○會面交往。 
四、被告應於本判決第三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部分確定之翌日起兩週內，將未成年子女戊○○、丁○○均交
    付予原告。
五、被告應自本判決第三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部分確定之翌日起，分別至未成年子女戊○○、丁○○各自成
    年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未成年子女戊○○、丁
    ○○之扶養費用各新臺幣壹萬貳仟元，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管
    理使用。如遲誤一期未履行，其後十二期（含遲誤當期）視
    為亦已到期。
六、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餘由原告負擔；程序監理
    人費用新臺幣參萬肆仟元由兩造各負擔二分之一。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
    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定
    外，適用合併審理前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
    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
    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法院就前項合
    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
    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6項、
    第42條第1項本文、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本件原告於民國
    112年2月13日起訴請求離婚(112年度婚字第86號【下稱本院
    婚卷】），併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監護人及給付未成年子女
    扶養費（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31號【下稱本院家親聲卷】）
    ，嗣於112年3月27日追加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見本院婚
    卷一第61頁），查原告所提上開家事訴訟及家事非訟事件，
    皆係因兩造婚姻所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
    自有統合處理之必要，參諸前揭法文意旨，本院自應合併辯
    論及裁判。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同為家事訴訟法第51條準用。查
    原告起訴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部分，原聲明被告應給
    付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離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婚卷一第61頁），因陸續查
    明兩造財產狀況，原告數次變更被告應給付金額之聲明，最
    終以言詞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1208萬3,409元及自離婚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婚卷
    二第299頁），核原告所為更正訴之聲明均屬聲明擴張之訴
    之變更，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意旨略以：
(一)離婚部分：
１、兩造為夫妻，於104年3月13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戊○○
    、丁○○(下分稱長子、長女，合稱二名子女）。而被告於兩
    造婚後即未出外工作，皆由原告負責在外工作賺錢養家，兩
    造亦協議原告每月提供零用金供被告花用，並購買數間房子
    登記於被告名下，使被告能安心在家照顧二名子女。豈料，
    被告婚後卻無心打理家中事務，亦不為婚後生活付出，除毫
    不節制地購買衣物、奢侈花費外，對家中環境衛生亦絲毫不
    顧，於家中各處堆放雜物、不願分擔打掃及清理等家務，以
    致原告每日除外出工作賺錢外，仍須於返家後全責扛起家事
    負擔，並負責照顧二名子女晚間之生活起居，造成原告承受
    龐大生活壓力，縱經長年與被告溝通，亦未經被告改善。又
    兩造於111年3、4月起即已分房睡，原告因癌症化療，致無
    體力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兩造性行為之次數非常少，一年僅
    1、2次，於113年則完全無性生活。被告常徹夜未眠，或在
    電腦前持續購買衣物，更曾踹原告之房門向原告索討生活費
    用，甚至要求原告交還地契、房契，否則要對原告提起侵占
    告訴。兩造之分歧自112年1月起越演越烈，嗣於兩造商議離
    婚過程中，被告竟要求原告將兩造名下之不動產均贈與予被
    告，並表示應由原告負擔貸款至二名子女成年時，且應將原
    告名下之其中一部汽車贈與予被告，還要求原告每月給付扶
    養費44,000元，原告因被告上開獅子大開口之行為，方無法
    與被告達成離婚協議。
２、更甚者，被告於112年2月間竟突然更換大門門鎖，令原告無
    從進入家門，縱經報警處理，被告仍不願開門讓原告返家與
    二名子女相處，亦使原告苦無休憩之處，僅得另尋租所，兩
    造已自112年2月起分居迄今。基上，被告前開行為已破壞兩
    造間婚姻信賴基礎，且被告之行為舉止、生活習慣，以及對
    於原告之精神壓迫，均已逾越夫妻間通常可忍受程度，顯達
    任何人處於同一處境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亦難期待兩
    造有復合之可能，足認存在可歸責於被告之重大破綻，爰依
    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准裁判離婚。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１、兩造於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則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
    產制，又原告於112年2月13日訴請離婚，則應以斯日為基準
    ，分配兩造之剩餘財產差額。原告於婚前原有台北富邦銀行
    存款17萬9,846元，以及台北富邦澳幣基金價值為191萬8,02
    0元(以匯率24.59計算)，再觀諸原告之婚後財產如本判決附
    表一「原告主張」欄所示，可知原告婚後之消極財產多於積
    極財產，淨值為負數，故應以0元計算之。而被告之婚後財
    產則如本判決附表二「原告主張」欄所示，價值為2379萬4,
    057元，基上，原告即得向被告請求平均分配兩造剩餘財產
    之差額。
２、至被告雖曾於112年12月12日具狀辯稱其尚積欠訴外人林○○、
    簡○○多筆債務，亦應列為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云云，惟原告
    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均未曾聽過被告提及其有向訴外人林
    ○○、簡○○借貸上開款項，被告亦未提出相關借據以實其說，
    從而，被告所述上開債務顯係臨訟杜撰，非得為採，且其所
    稱向訴外人簡○○借款3萬8,000元之時間點，更是在本件基準
    日之後，亦徵被告抗辯之謬。此外，被告雖稱其尚欠新鑫股
    份有限公司96萬8,636元等語，惟被告所提之相關事證，無
    法證明係本件基準日前所提出，故不應列為其婚後之消極財
    產。
(二)親權、會面交往、扶養費部分：
　　於兩造仍同居時，原告每當下班返家，二名子女均想與原告
    相處、玩耍，足徵原告與二名子女親子關係緊密，且原告之
    經濟狀況良好、家庭支援系統完備。反觀，被告奢侈用度、
    負債累累，且不顧二名子女成長環境之整潔，又三餐均訂購
    外送食物，無視二名子女之飲食均衡；於兩造分居後，又令
    二名子女無故曠課。而被告雖指摘原告無預警搬離兩造原有
    住處且搬走許多生活必需品云云，惟實際情形係當時家內家
    具均為原告出錢購買，且原告仍有考量未成年子女生活所需
    ，故原告僅攜走些許家具及電器，且均有通知被告並經其同
    意。又被告雖辯稱原告未於112年7月間至醫院探視住院之長
    子，且不願支付長子所需醫療費用云云，惟此係因被告不願
    透露長子住院病房之所在位置，亦不願接聽原告撥打之電話
    ，致原告無法探視長子。嗣被告待須給付長子醫療費用時，
    方聯繫原告，然原告為子女均已投保醫療險並繳交保險費用
    ，故被告受領之保險金應比其為子女所支出之醫療費用還多
    。此外，被告雖稱原告於112年11月8日、12月3日探視二名
    子女時不願有更多互動云云，惟此係因當時被告不斷介入干
    擾，原告難以承受，方於當日下午3、4時即離開。另於113
    年2月7日，被告似因長子開庭時發言與其授意有違，竟於同
    日恫嚇長子，並將長子孤身留置於家中，長子因而感到畏懼
    而致電予原告求助，原告遂至被告家接長子，同時竟發現被
    告住家環境再度雜亂。於112年2月11日原告欲將長子送還至
    被告家，卻發現被告封鎖原告之聯繫管道，棄長子於不顧，
    縱原告敲門或持續撥打電話，被告亦無回應。嗣於長子與原
    告共同生活期間，班導師與原告表示長子之學習狀況有明顯
    改善等語。
(三)並聲明：1.准兩造離婚。2.被告應給付1208萬3,409元，及
    自離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3.兩造所生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原告
    任之。4.請求酌定非主要照顧者與二名子女之會面交往方案
    。5.請求酌定非主要照顧者應給付二名子女之扶養費。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離婚部分：
１、緣兩造婚前即協議由被告擔任家庭主婦，而原告則負責外出
    工作，並每月給予被告家庭所需生活費用。嗣兩造於104年3
    月14日結婚，育有二名子女，婚姻期間夫妻情感融洽，共同
    居住於新竹縣○○市○○○街00巷000弄00號，曾多次出遊、吃飯
    、參與家庭聚會。茲因新聞常播報虐嬰事件，被告遂拒絕聘
    請保母，故二名子女自出生至學齡前，均由被告全天候親自
    照料，從而，二名子女自幼即從未離開過被告身邊，有嚴重
    分離焦慮，然被告亦須休息，故兩造曾協議原告下班後須共
    同分擔家事或幫忙看顧子女，以免被告因二名子女哭鬧而無
    法抽身處理家務。疫情爆發前，被告之父母亦會幫忙照顧二
    名子女，以便讓兩造得外出看電影、約會，足見兩造之婚姻
    幸福圓滿。
２、原告雖陳稱兩造自111年3、4月即分房睡並少有性行為云云，
    惟兩造分房睡係因原告於111年發現淋巴癌復發，並表示化
    療後抵抗力會下降，而二名子女因上學致一直感冒，為避免
    被傳染，原告自行要求獨寢一室。此外，原告雖主張被告於
    112年2月期間更換門鎖及密碼，又阻止其探視二名子女云云
    ，惟此係因原告於112年2月19日即無故離家，且未告知被告
    去向及現居所，並帶走許多家具等家中物品，包含二名子女
    因嚴重過敏所需之乳液，亦未給付扶養費用予被告，致被告
    須重新採購生活用品而向娘家借錢度日。原告更向被告表示
    欲把床搬走，讓二名子女沒有地方睡。而被告曾持續以通訊
    軟體聯繫原告，原告皆未接聽或許久始回覆，是被告為避免
    原告持續將家中物品帶走，方更換家中門鎖及密碼。豈料，
    原告於112年3月1日竟報警處理，並稱其欲返家探視二名子
    女，然因長子當時表示原告離家時帶走許多用品，故其拒絕
    與原告見面，被告雖有勸說長子，但為尊重長子之決定，被
    告方未開門令原告入內探視二子名女。
３、復原告雖稱被告不願共同分擔維護環境之責，致家中雜物堆
    積如山云云，並提出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婚卷一第87至118
    頁)，惟前開照片中之物品並非全為被告一人所有，再者，
    因兩造及二名子女均對塵蟎過敏，故被告會將新添購之衣物
    先暫放入塑膠袋內，待洗滌後再供家人穿著，詎料，原告竟
    刻意拍攝裝有未洗滌衣物之塑膠袋，及待折疊而暫放床上之
    晾乾衣物，並持其所拍攝之前開照片作為訴訟之利用，藉此
    製造環境髒亂之假象，並誣指被告不顧二名子女之生活環境
    。反觀，原告工作返家後常褪去自身衣物，亦未依約與被告
    分擔家事，此外，被告曾欲將原告及二名子女未使用之物品
    整理後丟棄，反遭原告阻止或撿回，直至原告無故離家後，
    被告方不受原告阻礙而得整理家中物品。
４、基上，原告雖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裁判離婚，惟依
    原告所陳之相關事證，均無從實質證明被告有原告指摘之情
    事，況夫妻間之家事勞動分配等日常生活細項，本有賴兩造
    自行討論、協商，亦會隨兩造年齡、工作、興趣、身體健康
    狀況等因素而有所調整，是兩造婚姻是否已達不可回復之程
    度，即有疑慮。況被告對於原告離家之舉措皆能容忍，並盡
    力維繫雙方婚姻，希冀得以與原告終老並共同建立家庭情感
    。退步言之，縱認兩造婚姻存有重大破綻，然觀諸原告於11
    2年2月19日離家在先之行為，而被告則於兩造分居期間均有
    企圖聯繫原告，亦有努力維繫婚姻之意願，可認原告應係可
    責性較大之一方，從而，原告請求離婚，應屬無據。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１、倘認原告訴請離婚有據，被告同意以112年2月13日為基準日
    ，計算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於本件訴訟程序中，被告歷次
    對兩造爭執之部分，則整理如下。
２、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辯稱：
　⑴原告有將其名下之房地即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
    之1出租予他人，以此每月收取租金2萬元，此外，原告亦有
    將被告名下之房地即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2
    出租予他人，以此每月收取租金，上開部分之租金所得，亦
    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
　⑵兩造於109年6月間購買門牌號碼新竹縣○○市○○○街00巷000弄0
    0號之房地時(下稱系爭12號房地)，協議系爭12號房地登記
    於被告名下，原告則為房貸名義人負責繳交貸款，惟被告為
    支付頭期款，遂向被告之母即訴外人林○○借款，訴外人林○○
    旋即分別於104年5月4日、105年4月18日，各匯款100萬元、
    200萬元予被告，嗣因尚有其他須繳納之款項，訴外人林○○
    再分別於109年7月1日、110年11月10日、111年8月5日、111
    年11月16日，各匯款70萬元、10萬元、5萬元、15萬元予被
    告，故前開借款所生之債務，均應列為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
    。
　⑶又原告為系爭12號房地之房貸名義人，卻刻意於本件訴訟期
    間未繳交貸款，更曾於銀行向其催款時，向銀行催收人員表
    示其不想繳納，甚至要求銀行催收人員盡快將系爭12號房地
    法拍，是被告為避免二名子女流離失所，僅能向友人即訴外
    人簡○○借款3萬8,000元，用以繳交系爭12號房地之房屋貸款
    ，是此借款所生之債務，亦應列為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⑷被告於112年2月無故離家後，將兩造原同居處之家中物品陸
    續搬離，且未再給付家庭生活費用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
    ，而當長子高燒住院長達8日時，原告不僅拒絕與被告聯繫
    ，亦未給付長子所需之醫療費用，被告僅好再向被告之母即
    訴外人林○○借錢。嗣訴外人林○○分別於112年2月1日、2月21
    日、7月31日、8月4日、10月6日，各匯款10萬元、30萬元、
    4萬元、10萬元、10萬元予被告，上開債務亦均為被告婚後
    消極財產，應從被告之剩餘財產中扣除。
３、被告於113年5月7日具狀陳稱原告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被告
    主張」欄所示，被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一「被告主張」欄
    所示，並表示關於原告於112年11月7日所提民事更正聲明狀
    附表三編號9、10所示項目(見本院婚卷一第393頁)，即車牌
    號碼000-0000之汽車貸款235萬、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17萬5
    ,943元，未見原告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
４、被告於113年6月17日辯稱觀諸新鑫公司所開立之餘額證明書
    及對被告所發送之訊息(見本院婚卷二第59至661頁)，即可
    知被告於本件基準日時尚積欠新鑫公司96萬8,636元，自應
    將該債務金額列入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並自被告婚後剩餘
    財產中予以扣除。
(三)親權、會面交往、扶養費部分：
１、原告雖稱被告常訂購外送食物、不顧未成年子女飲食均衡云
    云，惟被告並未下載任何外送平台APP，並無原告指摘之情
    事，且被告於疫情期間均會親自下廚，然反遭原告嫌棄被告
    廚藝不佳，並表示被告之刀工影響食物口感，要求被告不要
    煮菜，從而，原告於無故離家前，二名子女之早、午餐均由
    被告準備，晚餐則由原告外帶便當回家，被告亦會要求原告
    注意二名子女之飲食均衡。反觀，原告明知被告於兩造婚後
    扮演家庭主婦之角色，卻無預警於112年2月19日自行搬離兩
    造原共同住居所，並未再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且不
    告知被告其目前居所地址，又不至兩造原共同住居所與二名
    子女進行會面交往，令被告難有促進原告與二名子女情宜之
    具體作為，難認原告符合善意父母原則。
２、復原告雖稱被告無故令二名子女曠課云云，惟此係因原告無
    故離家後，二名子女均於112年3月17日發燒，直至早上仍未
    退燒，被告雖深知二名子女正值學習黃金期，然考量二名子
    女身體不適，又鑒於學校規定孩童若有發燒情形不得前往上
    課，暨早上7點半後方可傳送訊息請假之規定，被告方帶二
    名子女前往診所就醫，並於下午始發送請假之訊息予老師。
    此外，被告因照顧二名子女，整夜並未熟睡、反覆起床觀察
    子女有無退燒，故於112年3月20日被傳染而發燒，又擔心自
    己因高燒昏睡或暈倒致無人能周全照顧二名子女，遂於同日
    晚間11點56分傳送訊息予原告，囑咐其務必記得隨時關注二
    名子女之情況，原告竟回訊息表示：「你自己要兩個小孩，
    自己想辦法照顧」等語。被告於高燒當日親自接送二名子女
    就學，原告竟又稱被告終日提心吊膽不已，顯將照顧未成年
    子女之責歸咎於被告一身。
３、又於112年7月間，長子因高燒而住院，被告多次詢問原告是
    否有至醫院探視長子之意願，原告卻只於電話中向被告表示
    「你媽不是很有錢嗎？不是會養小孩嗎？叫你媽來付錢阿」
    ，旋即又掛斷被告電話。待長子之自費篩檢報告出來後，醫
    院亦有再次通知原告，然原告卻從未至醫院探視長子，嗣後
    之醫療費用亦係由被告之母協助支付。而本件程序監理人雖
    建議由原告擔任二名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惟其並未明確詢問
    二名子女之意願，而細譯學校老師於程序監理人訪視時之意
    見，可知長子曾明確表示「我爸爸跑了，我生病他都不回來
    看我」(見本院家親聲卷第70頁)，足認原告未善盡照顧之責
    。此外，參酌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112年8月15日
    函暨檢附之監護權訪視調查報告，亦建議優先裁判由被告擔
    任二名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及監護人，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
    佳利益。
４、再者，原告雖稱其探視二名子女時，被告僅幫未成年子女穿
    鞋且一直錄影云云，惟此均非事實，實則被告均會整理好二
    名子女之衣物及隨身物品，以便原告能探視二名子女，然原
    告卻曾多次突向被告表示不會進行探視，或經二名子女表明
    沒有意願隨原告離開後，原告便自行不願與二名子女多作互
    動即離去。另於112年12月3日，兩造於麥當勞進行會面交往
    ，並於用餐後一同前往貝兒絲親子主題樂園遊玩，然本件程
    序監理人於當日下午3時40分許表示要先行離開後，原告即
    稱要與其朋友聚餐，不理會被告希望其多陪伴二名子女之央
    求，便即又先行離去。此外，長子現就讀小學，中午12點40
    分即放學，而長女則就讀幼稚園，該幼稚園即設於原告任職
    公司之正對面，參酌原告於無故離家前，亦常利用工作午休
    時間返家拿取物品，足徵其若有意探視未成年子女，本可自
    行前往學校，然學校老師均未見過原告前往探視二名子女，
    顯見原告自始即無進行會面交往之意願及積極行為。
５、此外，原告自112年2月19日無故離家後，除本件程序監理人
    於112年11、12月間介入下而有與長女會面外，便未再長時
    間與長女相處，而長女亦曾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表示其沒有
    與原告同住過，亦很久未見到原告等語(見本院婚卷二第321
    頁)，足認長女與原告之親子關係已有疏離之情，是倘未顧
    及其情感，而使原告單獨行使或負擔長女之權利義務，恐使
    長女心感不安。又本件家事調查報告雖認被告曾處罰長子在
    家、恐將造成長子心理傷害等情，惟參酌長子自113年2月7
    日與原告同住後，卻主動要求被告於113年6月4日至安親班
    接其返家等情，足認長子與原告相處期間，並未如其與被告
    相處般適應。從而，基於繼續性原則，若變更二名子女長期
    以來之生活環境，恐造成其等過度之精神負擔，應由被告擔
    任親權人及主要照顧者為宜。且參酌二名子女分別為8歲及7
    歲，均已有表達自己意願之能力，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均明
    確表明願由被告行使親權，倘突改由原告擔任未成年子女之
    監護人，亦有違二名子女之實際意願等語。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訴請離婚部分：
１、兩造於104年3月14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有兩造戶
    籍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婚卷一第17、23、71、72頁)，亦為
    兩造所不爭執，足堪認定。
２、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
    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
    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民法
    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
    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
    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
    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
    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
    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上開但書規定適用範疇（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蓋婚姻出現難以維
    持之情形，往往係諸多因素（如財務、感情、個性、生活習
    慣等）長期累積、交織而生，其成因及可歸責程度亦有多端
    。又憲法保障之婚姻自由不僅涵蓋結婚、維持婚姻關係之自
    由，亦包含離婚之自由。倘雙方已逾相當期間未能共同生活
    ，或無法改善彼此相處模式，自無限制一方請求離婚之必要
    。又按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
    之解消婚姻，未有法律規定限制有責程度較重者之婚姻自由
    ，雙方自均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規定請求離婚，而
    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
    612號、113年度台上字第225號判決意旨參照）。
３、原告主張兩造就金錢觀念、家務分配、環境衛生、子女教育
    等問題發生齟齬，致兩造感情不睦等情，業據其提出兩造住
    所環境照片、原告來電紀錄截圖、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等件在
    卷可佐(見本院婚卷一第73至117頁、本院婚卷二第155至165
    頁、)，復以證人陳○○即原告之母到庭具結證稱略以：(問：
    是否了解兩造的婚姻生活狀況？)了解，原告常常回來會跟
    伊說想要跟被告離婚，伊跟原告說婚姻是自己選擇的，要自
    己承擔後果，要自己處理，小孩子長大了。原告說被告沒有
    在工作賺錢，一直上網買東西，買了堆到家裡都像回收廠一
    樣，都不整理。(問：是否知道兩造分居的事情？)知道，兩
    造吵得不可開交，伊也很不願意看到兩造走上法庭。原告很
    努力賺錢，被告很努力花錢，所以兩造會吵架。(問：兩造
    為何會分居？)因為常常吵架，有時候被告會想不開說要跳
    樓，所以兩造沒有辦法同住了。(問：兩造是誰搬離共同住
    所？)原告搬出去的。(問：兩造是否有生育子女？)有，一
    男一女。(問：兩名子女與何人同住？)從出生開始都是被告
    在帶的，小孩現在很大了，但伊只看過他們三次而已。(問
    ：你覺得兩造的婚姻關係是否還能繼續維持下去？)原告自
    己決定，但是兩造吵成這樣都撕破臉了，應該沒有辦法繼續
    下去了，伊也問過原告是否有辦法挽回，原告說應該不可能
    ，因為伊也不想要讓兩造的未成年子女選擇要跟爸爸還是跟
    媽媽，這樣也是很殘忍。(被告訴訟代理人〈下同〉問：平日
    是否會到兩造的共同住所？)被告不給我去。(問：是否知道
    兩造共同住所的地址？)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才會有一
    次要去找兩造，原告之父癌末要去看兩造，不知道地方才找
    到被告的娘家去，結果也沒有看成。(問：是被告當面跟你
    說不想給你兩造共同住所的地址？)被告沒有跟伊說，就是
    不要讓伊知道。(問你怎麼會覺得就是被告不讓你知道，你
    有詢問過原告？)伊有問過原告，原告是伊辛辛苦苦生出來
    的，原告怎麼會不讓伊去，兩造認識之前，原告有讓伊去過
    他新竹的住家。(問：證人剛剛說被告沒有跟你說，為什麼
    你會認為是被告不讓你知道？)伊覺得被告占有慾比較強，
    就是人家說家裡不能有兩個女主人。(問：證人剛剛有說你
    知道兩造分居的原因，是因為吵得不可開交，這部分是否有
    親自見聞還是原告轉述？)原告回來都有跟伊講。(問：證人
    剛剛有證述兩造在婚姻期間常吵架，被告說要跳樓，這部分
    是否有親自見聞？)沒有看過，是原告告訴伊的。(問：在兩
    造婚姻這段期間，與兩造往來的頻率？一年與兩造一起見面
    幾次？)107年以前沒有碰面，107年以後碰面三次。(問：你
    與原告是否也很少碰面？)對，沒錯等語明確(見本院婚卷一
    第328至333頁)，勘認原告上揭主張各情，信而有徵。
４、至被告雖以前詞置辯，並提出照片、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
    見本院婚卷一第243至293頁、本院婚卷二第197至211頁)，
    且表示證人陳寶琴從未到過兩造共同住所，亦甚少與兩造來
    往，並不知悉兩造相處情形，無從據以實質證明被告有原告
    所指摘之相關情事，不應憑證人之主觀臆測即認兩造婚姻已
    達存續等語，惟查，兩造自112年2月19日即分居迄今，既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婚卷一第308頁)，且互核兩造所陳及
    所提之相關事證，足見兩造就經濟支出、家務分配、居家環
    境整潔、子女照顧方式等問題相互爭執，無法合作覓得妥善
    之溝通方式，顯見彼此間生活之習慣及觀念已生重大歧異，
    夫妻感情趨於淡漠，無法以互信、互愛、互諒之方式共同保
    持婚姻生活之圓滿與幸福，益徵婚姻中夫妻彼此扶持之特質
    亦蕩然無存，已與婚姻之本質有違，應認此情形已構成客觀
    上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另被告雖辯稱其有維繫婚姻之
    意願，且原告無故離家應屬可責性較高之一方等語，惟查，
    被告曾傳送「你單身之後自由想幹嘛也可直接幹嘛」等訊息
    予原告(見本院婚卷二第159頁)，而兩造在本件訴訟程序進
    行中仍相互攻訐，夫妻關係之互動亦未見改善，且被告於審
    理期間並無積極有效彌補婚姻裂痕之舉，對於原告分居迄今
    之情狀與原因，亦未提出實質修復兩造婚姻破綻之具體方法
    ，則對於婚姻破綻事由之發生，原告顯非屬唯一應負責之一
    方，準此，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第1052條第
    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是原告據以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
    定訴請判決與被告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
    文第1項所示。
(二)原告請求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部分：
１、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已有明示。次按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
    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
    額，應平均分配；又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
    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
    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亦
    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於104年3月13日結婚，婚後未約定
    夫妻財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又兩造既經本院判准離
    婚，並均同意以112年2月13日為基準（本院婚卷一第328頁
    ），計算計算兩造婚後財產之範圍及價值，合先敘明。
２、原告曾於113年3月26日具狀表示兩造婚前、婚後財產如其於
    當日庭呈民事辯論狀之附表3、4所示(見本院婚卷二第271、
    273頁)，被告則曾於113年5月7日辯稱應將其於當日所呈民
    事陳報㈡狀附表一所示部分列入原告婚後之積極財產(見本院
    婚卷二第285頁)，且應將該民事陳報㈡狀附表三所示部分(見
    本院婚卷二第289頁)列入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嗣原告於11
    3年6月17日具狀表示兩造之婚後財產分別如本判決附表一、
    二「原告主張」欄所示，而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至19、附表
    二編號1至17所示之財產項目及價值均未再予爭執，則依家
    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之規定，視為
    自認，在辯論主義之範圍內，自有拘束法院之效力。從而，
    本院應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之基礎，並以此分別計算為
    兩造婚後財產。
３、茲就兩造剩餘財產分配有爭執之部分，分別審究如下：
  ⑴被告雖曾於112年12月12日辯稱原告將其名下之房地(即門牌
    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1)以及被告名下之房地(即
    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2)均出租予他人，故原
    告每月向他人收取之租金，亦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等語，
    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甚明，蓋被告就提供證
    據及釐清事實方面亦有積極之協力義務，而原告固不爭執其
    有將被告名下之房地出租予他人(見本院婚卷二第5頁)，惟
    經本院互核被告所提民事陳報㈡狀(見本院婚卷二第283至289
    頁)以及原告113年3月26日所提民事辯論狀(見本院婚卷二第
    269至271頁)，被告並未就上開有關原告收取租金應列入婚
    後財產一事再予爭執，況被告對於原告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
    收取租金之金額亦未再予主張，本院就其所陳實無法核算於
    本件112年2月13日基準日時之具體總額，無從形成對其有利
    之心證而將租金收入部分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復細譯原告
    與訴外人之租賃契約，可知原告與承租人所約定之租金支付
    方式，係以轉帳繳付至原告名下之金融機構即台北富邦銀行
    帳戶(見本院婚卷二第31頁)，而該帳戶於基準日之價值既已
    列為原告之婚後財產即如本判決附表一編號14所示，準此，
    為免有重複計算之疑慮，上開有關租金收入之部分，實不宜
    再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至原告有將被告名下之房地出租予
    他人一節，應屬被告是否另訴諸他項法律途徑而為主張之問
    題，本件爰不予審究之，附此併敘。
　⑵被告固曾於112年12月12日辯稱其因購買系爭12號房地而與訴
    外人林○○借款共400萬元，嗣因原告無故離家後即未繳交房
    屋貸款，被告為避免二名子女之住居所遭法拍，故向訴外人
    簡○○借3萬8,000元，又因原告無故離家後即未給付二名子女
    之扶養費等原因，故再向訴外人林○○借64萬元等語，惟經本
    院互核原告於113年3月26日所提之民事辯論狀(見本院婚卷
    二第269至273頁)以及被告於113年5月7日所提民事陳報㈡狀(
    見本院婚卷二第269至271頁)，可認被告並未再主張將前開
    債務列入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再者，所謂消費借貸者，於
    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
    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
    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
    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
    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
    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
    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開金流
    雖經被告提出台北富邦銀行交易明細、中華郵政交易明細影
    本等件為證(見本院婚卷二第41至57頁)，惟被告並無提出任
    何其他證據證明其與訴外人林○○、簡○○間就上開款項存有借
    貸關係，從而，尚難僅以匯款資料遽認被告對訴外人林○○、
    簡○○尚各有共464萬元、3萬8,000元之借款債務，準此，被
    告前開所辯，即難採信。
  ⑶附表一編號20、21所示部分：被告固於113年5月7日辯稱關於
    車牌號碼000-0000之汽車貸款235萬、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1
    7萬5,943元，原告並未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等語，惟查，
    原告業於113年6月17日具狀表示其於基準日時分別對元大銀
    行、玉山銀行各尚有235萬元之汽車貸款、18萬7,798元之信
    用卡債務未繳清，並提出元大商業銀行放款帳務性交易明細
    查詢資料影本、玉山銀行111年12月新用卡消費明細對帳單
    、112年1月信用卡帳單影本為證(見本院婚卷二第306至308
    頁)，復被告就此未再予爭執，堪信為真，是以，原告主張
    如本判決附表一編號20、21所示之債務應列入其婚後消極財
    產，自屬有據，應為可採。
  ⑸附表二編號編號18部分：被告固辯稱其於本件基準日尚積欠
    新鑫公司96萬8,636元，故應將該債務列為被告婚後之消極
    財產等語，惟細譯被告所提新鑫公司之訊息影本，僅載明：
    「(西元2023年12月11日星期一)您好，新鑫公司分期結算至
    12/12結清金額為1,092,273元」等語(見本院婚卷第59頁)，
    而被告所提新鑫公司所開立之餘額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婚卷
    第61頁)，則僅載明：「台端與本公司往來應收帳款業務，
    截至112年12月8日止，尚欠新台幣968,636元整」等語，惟
    本件基準日為112年2月13日，是由前揭被告所提證據，尚難
    計算上開債務於本件基準日時之具體數額，復原告訴訟代理
    人於113年6月17日當庭表示前揭被告所提證據難以證明被告
    與新鑫公司係於本件基準日前成立借貸關係，而被告就此亦
    未再提供其他相關事證供本院參酌，從而，被告前開所辯，
    殊難採信。
  ⑹至原告雖主張其於婚前原有台北富邦銀行存款179,846元及台
    北富邦澳幣基金價值為191萬8,020元(以匯率24.59計算)，
    均應自基準日時現存之婚後財產中扣除等語，惟查，就原告
    主張婚前財產有台北富邦銀行存款17萬9,846元部分，觀之
    原告所提台北富邦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查詢資料(見本院婚卷
    一第397頁)，查詢期間僅顯示為自112年2月6日至2月25日，
    故僅能證明原告於本件基準日時之台北富邦銀行存款餘額，
    原告並未就兩造結婚時之存款餘額提出相關事證，況觀諸該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查詢資料，可知該帳戶於本件基
    準日前仍有存入及支出之紀錄，足認該帳戶於兩造婚姻關係
    存續期間屬流動狀況，又因金錢具有高度可代替性及普遍使
    用性，祇須移入受領人之財產中，即發生混同而無法區分，
    故如無明確之資金流向，均難認該婚後現存財產屬其婚前財
    產之變形、轉換或替代，應屬至明。而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基
    準日於該帳戶內之179,846元屬於其婚前財產，則依民法第1
    017條第1項之規定，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
    婚後財產；另就原告主張其婚前尚有台北富邦澳幣基金價值
    共191萬8,020元部分，固據原告提出台北富邦銀行投資國內
    外有價證券投資對帳單影本為證，惟所謂婚前財產需於離婚
    時「現存」，蓋婚前財產可能於婚後轉換為日常消耗項目而
    不復存在，亦可能仍現存，而在婚姻裡各項財產形式變動中
    ，亦多有婚後所得財產之同時付出，而難明確逐項區分。綜
    觀民法第1017條第1項規範意旨，應認只有在能確定證明基
    準時現存財產中含有婚前財產貢獻之情況下，始得進行數額
    扣除，是於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基準日之總額及差額時，當無
    由逕予扣除夫或妻於結婚當日之婚前財產總額。又就法定財
    產制關係消滅時之現存財產，主張屬於婚前財產，應依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而原告
    僅主張其名下之台北富邦澳幣基金於兩造結婚時價值為191
    萬8,020元、於本件基準日時價值為0元(見本院婚卷二第304
    頁之附表編號13)，並未就詳細金流或有無婚前財產之變形
    、轉換或替代等情作說明，亦未再提供其他相關事證供本院
    審酌，則依現有證據資料及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此部分之主
    張，並無足採。
　⑺綜上所述，原告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本院認定」欄所示，
    因原告婚後積極財產即1710萬8,129元，少於原告之消極財
    產即2253萬5,717元，則原告之婚後財產之淨值為負數，故
    以零元計算之。而被告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本院認定」欄所
    示為2379萬4,057元，故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為2379萬4,057
    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則兩造剩餘財產差
    額之半數為1189萬7,029元（00000000/2=00000000，元以下
    四捨五入）。又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係於法定財產制關係
    消滅時始可請求，而於法院判決離婚之情形，其法定財產制
    係於離婚判決確定後消滅，故其遲延利息應自離婚判決確定
    翌日起算始為適法，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1189萬
    7,029元，及自離婚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
    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及會面交往部分：
１、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
    得依夫妻之一方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
    ，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
    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
    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
    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
    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
    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
    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
    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
    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
    ，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定有明文。再按法院為
    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
    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
    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兩造經本院判決離婚一節業如上
    述，兩造對於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何人任之，
    均無法能達成共識，依上開法律規定，本院自得依原告之聲
    請，按二名子女之最佳利益，酌定其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
    。
２、次按兒童權利公約（我國於103年6月4日制定公布兒童權利公
    約施行法，並自同年11月20日起施行，已具內國法效力）第
    12條規定，締約國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
    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
    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至兒童陳述
    意見之方法，應由兒童（必要時由適當的權利機構）根據其
    特殊情況決定之；兒童應當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行使其發
    表意見權，這樣兒童才能確定負責聽取意見的成人願意傾聽
    並且認真考慮他決定傳達的信息，聽取兒童意見的人可以是
    影響兒童事項的參與者、機構中的決策、或專家；參以前開
    民法第1055條之1第2款所稱之子女意願，及家事事件法第10
    8條規定，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命為交付未成年子女之處分者，法院
    於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
    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
    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
    專業人士協助，是兒童陳述意見權利之行使，應依兒童本身
    能力及所處具體情狀各別決定其妥適方法，非僅以於受審理
    法院前直接聽取為限，亦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136
    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查兩造所生之長子(000年0月00日出
    生)、長女(000年0月00日出生)分別於到庭時即113年2月7日
    各為8歲、6歲，均表示了解本件裁判結果對其之影響等語，
    並均已賦予到庭表達意見之機會（見本院婚卷二第238、239
    頁）。
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對被告進行訪視，
    惟因被告表示其與2名子女同居於新竹縣並期待於新竹縣受
    訪，該協會社工告知將轉由新竹縣訪視單位進行訪視，並整
    理電訪重點函覆本院予以結案，有該協會函文暨訪視調查報
    告在卷可參(見本院家親聲卷第19頁)。本院另囑託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對兩造及二名子女進行訪視，該協會
    於112年6月14日對原告進行訪視，於112年7月20日對被告及
    二名子女進行訪視，並於112年8月15日提出調查報告(見本
    院家親聲卷第31至43頁)，其對兩造之評估及建議略以：
　⑴行使親權之意願：依訪談所得，原告傾向單獨行使長子之親
    權，其自認只能將一名子女照顧周全及打理各項事務，然原
    告自知無法讓二名子女手足分離。反之，被告爭取繼續承擔
    主要照顧責任，也認為應讓二名子女獲得兩造共同的愛及成
    長參與，固可接受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惟若原告拒絕合力
    照顧二名子女，則相對人傾向單方行使親權。評估被告有意
    願作好友善父母的角色對二名子女付出關心及照顧，並希望
    原告在二名子女有需要時亦能出面打理未成年子女事務，原
    告則是考量自身狀態只想單獨行使長子之親權，惟二名子女
    從出生至今均是相伴生活與成長，分開二名子女係屬不妥，
    被告較原告積極展現繼續扶養二名子女之意願及行動力。
  ⑵經濟能力：依訪談所得，原告擁有穩健且不錯之收入，相對
    人則是全職撫育照顧二名子女，又兩造分居前，原告承擔一
    家四口之生活花費、房貸及二名子女之教育費，然原告離家
    後，完全未再承擔二名子女之開銷，迄今5個月，被告仰賴
    娘家資助而支付自身及二名子女之花費，尚不致讓未成年子
    女有匱乏之處。評估原告經濟能力遠勝過被告，惟日後不論
    由兩造之任一方擔任主要照顧者，都要合作分擔二名子女之
    費用，保障未成年子女經濟生活與教育學習穩定，另建請被
    告應審慎安排謀職一事，保有收入來源以具備扶養二名子女
    之經濟能力，畢竟仰賴娘家之經濟資助並非長久之計。
  ⑶親子關係：就兩造所陳，一家四口共同生活期間，原告主責
    承擔家計，被告全職撫育照顧二名子女，於112年2月下旬原
    告離家，二名子女固定與被告同住，被告承擔二名子女之責
    任，被告表述自身與二名子女之互動不錯，平常與二名子女
    之相處事陪伴及分享，反之原告自陳與二名子女雖有每月2
    次之探視時間，但二名子女對其生疏且互動不熱絡，也知悉
    二名子女與被告之依附關係緊密，故評估被告與二名子女之
    親子關係較原告緊密。
  ⑷未來照顧計畫：就兩造所陳，兩造分居後原告已租賃一固定
    住所，並備妥二名子女之房間，而被告表明讓二名子女保持
    現有之生活與學習模式，並爭取續住現住所。再者，被告對
    於二名子女之成長都有關注，並實際照顧二名子女之生活起
    居及督促課業學習。評估被告較原告有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生
    活經驗，若繼續維持由被告照顧之模式，二名子女應能保持
    穩健。
  ⑸探視安排：兩造有表明不會禁止未成年子女與未同住方探視
    ，但也不會勉強二名子女，然現階段二名子女抗拒與原告見
    面及過夜，被告指原告未展現與二名子女會面之積極態度，
    原告認為二名子女難免受到被告之影響。評估二名子女有個
    人主見及想法，若原告認為有修復親情感之意願且行動積極
    ，建議二名子女還是可以嘗試接納原告，獲得父愛的關心與
    付出，會是利多於弊。
  ⑹建議：原告爭取承擔照顧二名子女之親權，被告則有承攬養
    育二名子女之意願與行動力，而一直以來二名子女確實由被
    告擔任主要照顧者，固若兩造婚姻無法續存，則可以優先裁
    判由被告擔任二名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及單獨行使親權，但要
    保有原告與二名子女相處及維繫經營親子關係之權利。
４、本院再依家事事件法第109條規定選任廖雅慧社工師為二名子
    女之程序監理人，自112年8月1日至113年1月16日，經其分
    別與兩造、二名子女及其祖母、外祖父母、班導師等相關人
    員進行訪談，並觀察兩造與二名子女相處互動等情形後，於
    113年2月7日提出程序監理人訪視報告(見本院家親聲卷第63
    至73頁)，其評估及建議略以：
　⑴原告具有穩定工作與收入，即使於罹患淋巴癌病進行標靶暨化療期間，仍於在家工作之狀態下得以維繫收入結構。反觀，雖雙方協議以男主外女主內之分工模式進行已久，被告自原告提起離婚訴訟至今已將近一年，卻未能積極應變家庭變動之狀態，僅一昧等待剩餘財產分配裁決，即使遭遇經濟窘迫，也僅仰賴娘家持續地經濟支援，累積至今達64萬元，更有近百萬元之信用卡與信貸等負債，卻仍未思工作收入來源及後路，更於會面交往過程中無力負擔700元之入園費，並因原告不願意替其負擔而心生不滿，經濟窘迫情形明顯可察，雖被告已於近期變賣房產解決燃眉之急，惟以其收入與花費用度之比例而言，此經濟現況恐難長遠穩定負擔二名子女之成長所需。
　⑵另就二名子女之學校老師所陳，被告現為全職照顧二名女子
    ，卻經常讓二名子女發生遲到、作業未寫等情況，必須使用
    下課時間讓其補寫以學習負責任之精神，間接影響未成年子
    女之人際關係及後續學習之心神，向被告反映至今卻未見改
    善。本件程序監理人基此察看長子之聯絡簿，亦如同老師所
    述經常缺交作業，另見聯絡簿有數日非連續之家長簽名為由
    他人簽署，經向被告確認，其表示該名簽署人為其同學，經
    常會協助其照顧二名子女。
　⑶再者，被告自述樂意讓原告進行會面以維繫親情，然屢次會
    面交往均無法順利進行，於法院介入進行二度協商後，原告
    終得以在被告陪同下與二名子女共進午餐，惟餐後被告仍難
    以給予單獨之機會與時間，雖首次成功會面時被告因無法自
    行購票入園而作罷，然全程在入園處旁守候；第二次會面，
    亦不顧原告之要求，自行購票進入陪同。基此，可見其難以
    給予原告與二名子女獨處之機會、空間，對於原告之照顧不
    具信任感，實非如所述為友善父母。
　⑷基上，雖二名子女與被告依附關係緊密，其疼愛照顧孩子的
    心無庸置疑，然從少數原告與二名子女相處之情況觀之，原
    告仍足以保護、維繫二名子女之安全(被告認為原告無法在
    樂園內妥善保護二名子女，然結果為二名子女均得在被告未
    陪同之狀況下與原告互動相處，最後也安全、愉悅得離開樂
    園結束會面)。而原告僅係提起離婚訴訟後被暫停與未成年
    子女接觸，其過往亦實際參與照顧二名子女，舉凡煮飯、備
    餐、洗澡、遊戲均有參與，具有陪伴照顧二名子女之能力。
　⑸會面交往計畫：基於兩造過往會面交往情形受阻，直至法院二度介入協商方得以推展，建議仍應協助兩造擬定會面交往計畫之細節與進行方式，方得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仍得與父母雙方維繫親情。惟被告對於會面交往計畫難有具體想像，而原告所提之方法亦不失公允，可以此為基礎協商之。
５、嗣被告於113年7月9日具狀陳稱長子因數次無法見到被告，且
    多次在學校遇見長女時表示要被告接其回家，從而，長子業
    於113年6月5日回家，又依被告所提兩造對話紀錄截圖顯示
    被告要向原告拿回長子之健保卡、玩具等語等情，是以，為
    免前開程序監理人既定之結論與二名子女之意願有重大齟齬
    ，本院依職權指派本院家事調查官針對子女親權酌定相關事
    項進行補充調查並提出報告(見本院婚卷二第317至337頁)，
    其結論略以：綜合調查所得資訊，為免兩造因共同行使親權
    致日後發生衝突或嫌隙，或因觀念不同造成子女生活重大決
    定之延宕而有不利未成年子女之情形，故建議親權之行使仍
    由單方認之為宜。本調查報告建議2名子女之親權由原告單
    獨任之，並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理由分述如下：
　⑴自有關兩造對於親權、會面交往及照顧事宜之態度觀之，原
    告較為理性積極、有具體規劃，能以子女利益為重。被告則
    較偏向順應當下子女喜好，並受情感因素影響。被告曾因自
    己情緒不滿即將長子獨留家中而僅攜長女出門，此行為造成
    長子恐懼不安向原告求助，原告當時在接獲長子來電即著手
    承擔照顧責任，而被告僅表示當時只是長子做錯事處罰長子
    、十分鐘就回家了等語，未思及此舉對子女造成之心理上傷
    害與人身安全風險。
  ⑵二名未成年子女雖長期由被告擔任主要照顧者，加以被告有
    較豐沛的親職時間，且與二名子女情感依附緊密，而二名子
    女表述之意願亦是隨被告居住。惟二名未成年子女現分別就
    讀國小2、3年級，均已脫離幼兒時期即需要與照顧者緊密相
    連之階段，此時期子女需要拓展對世界的了解，開始向家庭
    以外之環境延伸其觸角，其求學態度、作人處事等基本能力
    的養成皆立基於此時，故照顧者於此階段的照顧型態與品質
    ，所能提供之陪伴及引導甚為重要。而子女在被告照顧下在
    校不時發生遲到、精神狀態不佳等情事，已影響團體生活、
    人際發展及學習品質。反之，原告工作及生活現律穩定，長
    子在原告照顧期間，就學及精神狀況、課業與人際情形均有
    顯著改善，故評估原告之親職功能較能提供學齡期子女適宜
    的教養。再經訪談評估，二名未成年子女心理上有高度內化
    被告想法的狀況，且長子已有明顯親職化傾向，為承擔大人
    的情緒壓力所表現出被期望的樣態，對未成年子女的自我概
    念形成及人格發展上著實有不利之影響。
　⑶另就善意父母原則觀之，被告固有表述善意父母之理念，且
    稱期望原告多與子女相處、其樂見之。並表示如子女由原告
    照顧其尚可接受，因原告對於子女欲找被告的要求不會都拒
    絕，長子由原告照顧期間，原告曾帶長子前來找被告，原告
    不會阻斷母子聯繫，只是原告母對其不友善云云。惟子女長
    期於被告主責照顧，未見被告有何促進原告與子女情誼或會
    面之具體作為，又二名子女於訪視時均全然詆毀原告，表述
    內容顯有受非自身因素影響的狀況。至於原告方面，雖兩造
    紛爭致原告對被告有負面情緒，惟原告能理性認知兩造關係
    與親子關係有別，認同子女對被告的需求，未使自身對被告
    的觀感加諸於子女，故長子在原告照顧下仍能維持對被告的
    正面印象且表達對被告的思念，並與被告相處，足見原告較
    能使子女維持與雙親的情感連結。
　⑷另本件於社工協助下共進行完成三次親子會面。就於交付過
    程中之觀察，並無發現兩名未成年子女對於與原告會面互動
    而有明顯焦慮不安或排斥拒絕等強烈外顯之負面情緒表現，
    於會面結束後，兩名未成年子女情緒表現亦尚穩定自然等語
    。
６、本院綜觀全卷事證及社工、程序監理人、家事調查官之訪視
    結果，認兩造對二名子女均有監護之動機及意願，惟兩造歷
    經婚變時期之諸多衝突，彼此間已缺乏互信基礎，倘二名子
    女之親權由兩造共同行使或負擔，日後對於未成年子女住居
    所之指定、就讀學校及教育規劃等重大事項，恐難以協調達
    成共識，徒增兩造及二名子女之困擾，故本院認二名子女不
    宜由兩造共同監護。
　⑴被告固辯稱原告於112年2月19日無故離家後即不再給付扶養
    費，亦未積極探視未成年子女，且二名子女均與原告之親子
    關係疏離，反觀，被告自子女出生以來均為主要照顧者，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之訪視報告亦認基於主要照顧
    者原則，二名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均應由被告單獨任之
    等語，惟查，被告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自述因長子作
    錯事，故其於113年2月7日將長子獨留於家中以處罰長子(見
    本院婚卷二第324頁)，嗣被告具狀陳報其已於113年6月5日
    接長子返家(見本院家親聲卷第101頁)，是長子自113年2月
    至6月期間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觀
    諸二名子女之學校老師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所述內容，
    可知長子二年級與被告同住時，在校表現較不積極，有遲到
    、缺繳作業、上課精神渙散、人際關係疏離等狀況，其在與
    原告同住期間，則有顯著改善且穩定良好；長女自入學至今
    則經常有遲到、缺繳作業、上課無精打采甚至睡著之情形(
    見本院婚卷二第321頁)，復參酌長子之導師於本件程序監理
    人訪視時，曾表示補寫作業會間接影響正課之學習態度與人
    際關係，而本院家事調查官亦認二名子女於此階段需拓展對
    世界的了解、開始向家庭以外之環境延伸其觸角，其求學態
    度、做人處事等基本能力之養成皆立於此，故照顧者於此階
    段之照顧型態與品質，所能提供之陪伴及引導為重要等情(
    見本院婚卷二第327頁)，從而，本院認本件親權之酌定上，
    父母適性衡量原則及友善父母原則之比重，應較重於主要照
    顧者原則、最小變動原則、同性別原則。
  ⑵本院審酌社工於原告離家後曾建請被告審慎安排謀職一事，
    以保有收入來源以具備扶養未成年子女之經濟能力，畢竟仰
    賴娘家之經濟資助並非長久之計等語(見本院家親聲卷第42
    頁)，然觀之本件程序監理人之訪視報告，載明被告於原告
    提起離婚訴訟後，將近一年未能積極應變家庭變動之狀態，
    仰賴娘家持續經濟支援，卻仍未思量工作收入來源及後路。
    雖被告自述樂意讓原告與二名子女進行會面已維繫親情，然
    屢次會面均無法順利進行，經本院介入進行二度協商後，被
    告更於會面交往時因原告不願替其負擔入園費而心生不滿，
    第二次會面時亦不顧原告之要求而自行購票陪同會面交往(
    見本院家親聲卷第71、72頁)，足徵被告對原告不具信任感
    ，難以給予原告與二名子女獨處之機會，難謂其舉止符合友
    善父母原則。再者，被告雖辯稱原告無故離家後持續搬走生
    活用品及家具，且因原告未再給付扶養費，而子女又因生病
    而住院等原因，被告方請娘家提供經濟上協助，然二名子女
    均已有表達自己意願之能力，故應尊重二名子女於訪視時均
    明確表示願由被告擔任親權人之意見等語，惟查，本件程序
    監理人訪視時，長子稱呼原告為「小偷」，並主動提起「與
    媽媽(即被告)住就好，沒有要跟爸爸(即原告)住」，長女亦
    笑稱原告為「小偷」，過程中面露微笑。當程序監理人詢問
    下次想安排跟原告去哪玩時，長子稱想去貝兒絲樂園玩寶可
    夢機台，更提到自己想出國玩等語，長女則提醒長子不要亂
    講話，嗣長子補充表示「媽媽也要一起去，否則都不想去」
    ，長女則回應「都不想去，因為爸爸不幫媽媽買貝兒絲的票
    讓媽媽很生氣，所以不想跟爸爸去，除非爸爸幫媽媽買票」
    (見本院家親聲卷第69、70頁)；嗣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
    ，長子於談話間經常打岔，數度強調「我要跟媽媽住，因為
    媽媽都對我很好，你要讓媽媽知道我這樣說」，並極度自責
    其出庭時之表現，認為自己說錯話導致被告生氣，因而遭被
    告獨留家中；長女則經常主動提及「我要跟媽媽住、都是媽
    媽照顧我們的、我不要跟小偷住」，對原告之負面描述多非
    源於自身經驗，並認為與原告住時就不能與被告見面，且倘
    與原告出去的話，被告會在家哭泣等語(見本院婚卷二第319
    至321頁)，從而，二名子女經本院家事調查官評估其等在心
    理上有高度內化被告想法之情況，且長子已有明顯親職化傾
    向，為承擔大人的情緒壓力，所表現出被期待的態樣，對未
    成年子女的自我概念及人格發展上著實有不利之影響(見本
    院婚卷二第327頁)，足徵被告不符友善父母原則之行為，且
    已影響二名子女人格之發展，難謂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
    益。
  ⑶本院綜合上情，認若由被告照顧二名子女，將無助於子女與
    原告親情之維繫與人格之發展。復觀之兩造所提對話紀錄及
    本件社工、程序監理人、家事調查官之訪視報告內容，可知
    原告於兩造仍同居時有實際參與未成年人生活照顧之經驗，
    再參酌二名子女與原告會面交往時、長子與原告同居時，均
    未見原告有何重大疏失、且情緒表現亦尚穩定自然，可見原
    告具備照顧子女之親職能力。準此，本件即使改變二名子女
    之照顧者或受照顧環境，應不致對其人格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而本院認本件親權之酌定上，父母適性衡量原則及友善父
    母原則之比重，應較重於主要照顧者原則、最小變動原則、
    同性別原則已業如前述。從而，考量二名子女之年齡、人格
    發展需要、與兩造之關係，及兩造之生活、經濟狀況、親屬
    支持系統、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等情狀，本院認由原告單
    獨任二名子女之親權人，應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
    判決如主文第3項前段所示。
  ⑷另會面交往乃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之自然權利，不僅為父母
    之權利，更為未成年子女之權利，而屬於親權之一環，按法
    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
    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前
    段定有明文。查本院認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
    原告任之較為適當，已如前述，而兩造為二名子女之父母，
    仍應互相保持良好關係，併基於固定時間之會面交往對於未
    成年子女而言係屬較為重要優先之原則，是以，為兼顧二名
    子女人格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兩造親子孺慕之情，爰判決如主
    文第3項後段所示，被告得按附表三所示之期間及方式與未
    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７、又按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女、未行使
    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
    、給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當
    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定有
    明文。本院已酌定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原告
    任之，而二名子女現仍由被告照顧並同住中，爰依前開規定
    ，並酌留被告準備及心裡調適之期間，爰依職權命被告應於
    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兩週內將二名子女交付原告，爰判決如
    主文第四項所示。原告則應預為準備，將適合二名子女之生
    活環境、支持系統儘速建制完成，自不待言。
(四)酌定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１、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
    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
    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又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
    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離婚所消滅者，
    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狀態
    ，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
    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故父母離婚後，仍應各依其經濟能
    力及身分，與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護
    教養之義務，不因父、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使受扶養人
    獲得完全滿足之扶養，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養義務。夫
    妻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
    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始得依請求或依職權酌定。法院命給付
    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
    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
    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
    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
    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
    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00條第1、2、3項亦規定甚明。
２、兩造婚姻關係經本院判決離婚，雖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經本院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惟被告既為未成年
    子女之母，對未成年子女自負有扶養義務，並不因兩造離婚
    而受影響。準此，併命被告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
    分，以資維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而兩造雖均未提出未
    成年子女每月所需費用內容及單據供本院參酌，惟衡諸常情
    ，此等日常生活支出均屬瑣碎，本難期以完整記錄或留存單
    據以供存查，本院自得依據政府機關公布之客觀數據，作為
    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而未成年子女之住所
    位於新竹縣，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新竹縣112年度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9,578元，
    而上開金額係行政院主計處將新竹縣每人每月之消費支出開
    銷，包括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家
    庭及傢俱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含
    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之
    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用
    、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育
    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項加以計算，已包括家庭生活所需
    及扶養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解釋上自可作為本件未成年
    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惟衡諸目前國人貧富差距擴大之
    趨勢，在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情況下，子女扶養需求除應參
    照該調查報告所載之統計結果作為支出標準外，尚應衡量兩
    造收入及經濟狀況，方為公允。
３、查原告於110年度所得為112萬7,000元，其於111年度名下有
    不動產、汽車等財產，價值共計為326萬6,720元。而被告於
    110、111年度均無所得資料，名下有房屋及土地等財產，價
    值共計439萬5,716元，此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
    件明細表在卷可參（本院婚卷一第25至32、第131至137頁）
    。另原告於本件程序監理人訪視時自述其一直以來均從事科
    技業，現擔任處長一職，月薪約11萬元，再加上績效獎金，
    年薪可達430萬元等語(見本院家親聲卷第67頁)，被告於社
    工訪視時則自述其於兩造仍同居時係專職之家庭主婦，原告
    離家一年前，除給予其百分之十之分紅外，每月再固定給予
    15,000元至18,000元不等之生活費用(見本院家親聲卷第37
    頁)，嗣被告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則自述其於原告離家
    後從事網路拍賣工作，收入剛好能打平其與二名子女每月約
    11萬元之開銷等語(見本院婚卷二第323頁)，是本院審酌二
    名子女年齡、受扶養所需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
    、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後，認被告應按月給付每名
    未成年子女12,000元之扶養費為適當。又命被告按月給付未
    成年子女之扶養費，係為維持其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
    需求係陸續發生，並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
    命分期給付，性質上為定期金之給付，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
    扶養之權利，茲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
    條第4項之規定，酌定1期逾期不履行時，其後之12期（含遲
    誤該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酌定如
    主文第5項所示。
四、末按法院得依程序監理人聲請，按其職務內容、事件繁簡等
    一切情況，以裁定酌給酬金，其報酬為程序費用之一部，家
    事事件法第16條第4項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定程序監理人酬
    金，應斟酌職務內容、事件繁簡、勤勉程度、程序監理人執
    行律師、社會工作師或相關業務收費標準，每人每一審級於
    5,000元至38,000元額度內為之；前項酬金，包括程序監理
    人為該事件支出之必要費用在內，亦為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
    金支給辦法第13條第1項及第2項所明定。經查，廖雅慧社工
    師經本院選任為程序監理人後，已與兩造、二名子女及相關
    人員分別進行訪談，並到庭陳述意見，且提出報告書供本院
    參考。本院參酌程序監理人職務內容、事件繁簡、勤勉程度
    ，復參考前揭法條規定之報酬標準，認本件程序監理人之報
    酬酌定為34,000元，應屬適當。並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
    項之規定，酌定應由兩造各負擔二分之一。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
　　經審酌後，認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
　　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全部不服或僅對離婚、剩餘財產或損害賠償部分不服
，須於收受判決正本後20日內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若僅對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扶養費部分不服，須於收受
判決正本後10日內提出抗告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及抗告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秀子
　　　　　　　　　　　　　　　　
附表一：原告之婚後財產
編號 種類 項目名稱 價值(均為新臺幣)        原告主張 被告主張 爭執與否 本院認定 備註 1 積極財產 中華郵政存款 33 33 未爭執 33 婚卷二第103頁 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存款 822 822 未爭執 822 婚卷二第105頁 3  玉山銀行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N類型 528,582 528,582 未爭執 528,582 婚卷二第109頁 4  玉山銀行M&G入息基金X (美元避險月配) 984,420 984,420 未爭執 984,420 婚卷二第109頁 5  玉山銀行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穩定月收益基金美元(MDIS) 612,044 612,044 未爭執 612,044 婚卷二第109頁 6  玉山銀行安聯收益成長基金-BMG7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 883,066 883,066 未爭執 883,066 婚卷二第109頁 7  玉山銀行六家分行 活期存款(USD) 4,046 4,046 未爭執 4,046 婚卷二第111頁 8  玉山銀行六家分行 優惠存款(TWD) 15,224 15,224 未爭執 15,224 婚卷二第111頁 9  南山人壽不分紅定期壽險 保單價值準備金 19,996 19,996 未爭執 19,996 婚卷二第129頁 10  南山人壽創新世代利率變動型增額終生保險定期給付型保單價值準備金 341,890 341,890 未爭執 341,890 婚卷二第129頁 11  車號000-0000汽車 2,000,000 2,000,000 未爭執 2,000,000 婚卷二第225頁 12  車號000-0000汽車 450,000 450,000 未爭執 450,000 婚卷二第229頁 13  土地及建物 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1 11,000,000 11,000,000 未爭執 11,000,000 婚卷二第004頁 14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101,776 101,776 未爭執 101,776 婚卷一第397頁 15  玉山銀行存款 166,230 166,230 未爭執 166,230 婚卷一第400頁 16 消極財產 玉山銀行房貸：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1 -6,960,000 -6,960,000 未爭執 -6,960,000 婚卷一第403頁 17  上海商銀房貸：新竹縣○○市○○○街00巷000弄00號 -9,358,241 -9,358,241 未爭執 -9,358,241 婚卷一第405頁 18  玉山銀行信用貸款 -1,888,837 -1,888,837 未爭執 -1,888,837 婚卷一第403頁 19  匯豐銀行信用貸款 -1,790,841 -1,790,841 未爭執 -1,790,841 婚卷一第407頁 20  元大銀行車貸： 車牌號碼000-0000 -2,350,000 -0 爭執 -2,350,000 婚卷二第306頁 21  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 -187,798 -0 爭執 -187,798 婚卷二第307頁 婚卷二第308頁 22  合計    -3,727,588  

附表二：被告婚後財產
編號 種類 項目名稱 價值(均為新臺幣)        原告主張 被告主張 爭執與否 本院認定 備註 1 積極財產 上海商銀存款 100 100 未爭執 100 婚卷一第345頁 2  中華郵政存款 2,057 2,057 未爭執 2,057 婚卷一第349頁 3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存款 18,704 18,704 未爭執 18,704 婚卷一第351頁 4  中國信託存款 1,697 1,697 未爭執 1,697 婚卷一第359頁 5  玉山銀行存款 6,008 6,008 未爭執 6,008 婚卷一第363頁 6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31 31 未爭執 31 婚卷一第377頁 7  南山人壽幸福加倍 定期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84,547 84,547 未爭執 84,547 婚卷一第195頁 8  南山人壽幸福加倍 定期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166,675 166,675 未爭執 166,675 婚卷一第195頁 9  土地及建物 門牌號碼：新竹縣○○市○○○街00巷000弄00號 19,237,000 19,237,000 未爭執 19,237,000 估價報告書 10  土地及建物 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2 11,000,000 11,000,000 未爭執 11,000,000 婚卷一第403頁 11 消極財產 玉山銀行房貸：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2 -6,350,000 -6,350,000 未爭執 -6,350,000 婚卷二第017頁 12  永豐銀行信用卡債務 -130,532 -130,532 未爭執 -130,532 婚卷二第077頁 13  台新銀行信用卡債務 -6,615 -6,615 未爭執 -6,615 婚卷二第079頁 14  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債務 -12,065 -12,065 未爭執 -12,065 婚卷二第081頁 15  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 -54,941 -54,941 未爭執 -54,941 婚卷二第083頁 16  遠東銀行信用卡債務 -90,672 -90,672 未爭執 -90,672 婚卷二第087頁 17  裕富數位資融公司債務 -77,937 -77,937 未爭執 -77,937 婚卷二第091頁 18  新鑫公司債務 0 -968,636 爭執 -0 婚卷二第059頁 婚卷二第061頁 19  合計    23,794,057  

附表三：被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
一、未成年子女年滿15歲前：
(一)平日期間：
　　被告得於每月第二、四週之週六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
    接回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並於週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
    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地點交還原告。
(二)暑假及農曆春節、寒假期間（不適用前開平日期間會面交往
    方式）：
 1、暑假期間：被告得於每年7月1日至7月16日、8月1日至8月15
    日，於期間首日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回未成年子女
    進行會面交往，於期間末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
    造約定處所交還原告。
 2、農曆春節期間（指除夕至大年初五）：被告得於民國每單數
    年（例如115年、117年…）之農曆春節期間，於除夕上午10
    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返家同住或出遊，
    至大年初五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處所交還
    原告。民國每偶數年（例如114年、116年）之農曆春節期間
    ，未成年子女則與原告共度。
 3、寒假期間：除上開農曆春節期間以外，被告得另擇定不含農
    曆春節期間（除夕前一日至初五）之4日（可連續或分2次）
    ，由被告於期間始日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
    女外出、返家同住或出遊，於期間末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
    子女送回兩造約定處所。
(三)其他節日（不適用前開平日期間會面交往方式）：
 1、每年未成年子女之生日如非被告會面交往日，且適逢假日，
    被告得於當日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進
    行會面交往，並於當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原告住
    處或兩造約定之處所。
 2、民俗三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連續假期：被告得於
    民國每偶數年（例如114年、116年）之節日連續假期始日上
    午10時至原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進行會
    面交往，至假期末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
    處所。
二、未成年子女年滿15歲以後，有關會面探視權之行使應尊重其
    之意願。
三、被告得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學業及生活作息之前提
    下，以電話、簡訊、書信、電子郵件、網路通訊等方式與其
    等交往，並得為贈與禮物、交換照片等行為。
四、經兩造同意，前開交付、交還未成年子女之時間、地點及方
    式得變更，並於兩造間保持適當之調整彈性。即上開事項，
    兩造得自行協議調整（非單方決定），以合作父母方式進行
    ，共同避免任何可能危害未成年子女人格發展之情事。
五、兩造及兩造家人應遵守事項：
(一)兩造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二)兩造及其親友不得對未成年子女灌輸反抗對方之觀念。
(三)未成年子女之住居地址、聯絡方式、就讀學校、保姆之照顧
    處所如有變更或有重大事故發生時，原告應隨時通知被告，
    以利會面交往之進行。
(四)未成年子女之健保卡必須由負責照顧之一方保管，交接未成
    年子女時均包含交付及交還未成年子女之健保卡，他方應於
    交還未成年子女時，同時交付前開證件。如未成年子女於會
    面交往中患病或遭遇事故，兩造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須善
    盡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並立即通知對造。
(五)兩造若未本於同理心並確實遵照友善父母原則，彼此協力使
    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合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於有確切
    事證情形下，法律上可能面臨改定親權或禁止、減少會面交
    往等相關之不利後果，請特別注意及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86號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31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唐樺岳律師
複代理人    張瓊云律師
訴訟代理人兼
送達代收人  紀孫瑋律師
被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張育銜律師
複代理人    廖婉茹律師
            甲○○  
程序監理人  廖雅慧社工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壹佰捌拾玖萬柒仟零貳拾玖元，及自前項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戊○○（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丁○○（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原告任之。被告得依附表三所示之時間及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戊○○、丁○○會面交往。 
四、被告應於本判決第三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確定之翌日起兩週內，將未成年子女戊○○、丁○○均交付予原告。
五、被告應自本判決第三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確定之翌日起，分別至未成年子女戊○○、丁○○各自成年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未成年子女戊○○、丁○○之扶養費用各新臺幣壹萬貳仟元，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管理使用。如遲誤一期未履行，其後十二期（含遲誤當期）視為亦已到期。
六、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餘由原告負擔；程序監理人費用新臺幣參萬肆仟元由兩造各負擔二分之一。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合併審理前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6項、第42條第1項本文、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本件原告於民國112年2月13日起訴請求離婚(112年度婚字第86號【下稱本院婚卷】），併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監護人及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31號【下稱本院家親聲卷】），嗣於112年3月27日追加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見本院婚卷一第61頁），查原告所提上開家事訴訟及家事非訟事件，皆係因兩造婚姻所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自有統合處理之必要，參諸前揭法文意旨，本院自應合併辯論及裁判。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同為家事訴訟法第51條準用。查原告起訴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部分，原聲明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離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婚卷一第61頁），因陸續查明兩造財產狀況，原告數次變更被告應給付金額之聲明，最終以言詞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1208萬3,409元及自離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婚卷二第299頁），核原告所為更正訴之聲明均屬聲明擴張之訴之變更，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意旨略以：
(一)離婚部分：
１、兩造為夫妻，於104年3月13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戊○○、丁○○(下分稱長子、長女，合稱二名子女）。而被告於兩造婚後即未出外工作，皆由原告負責在外工作賺錢養家，兩造亦協議原告每月提供零用金供被告花用，並購買數間房子登記於被告名下，使被告能安心在家照顧二名子女。豈料，被告婚後卻無心打理家中事務，亦不為婚後生活付出，除毫不節制地購買衣物、奢侈花費外，對家中環境衛生亦絲毫不顧，於家中各處堆放雜物、不願分擔打掃及清理等家務，以致原告每日除外出工作賺錢外，仍須於返家後全責扛起家事負擔，並負責照顧二名子女晚間之生活起居，造成原告承受龐大生活壓力，縱經長年與被告溝通，亦未經被告改善。又兩造於111年3、4月起即已分房睡，原告因癌症化療，致無體力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兩造性行為之次數非常少，一年僅1、2次，於113年則完全無性生活。被告常徹夜未眠，或在電腦前持續購買衣物，更曾踹原告之房門向原告索討生活費用，甚至要求原告交還地契、房契，否則要對原告提起侵占告訴。兩造之分歧自112年1月起越演越烈，嗣於兩造商議離婚過程中，被告竟要求原告將兩造名下之不動產均贈與予被告，並表示應由原告負擔貸款至二名子女成年時，且應將原告名下之其中一部汽車贈與予被告，還要求原告每月給付扶養費44,000元，原告因被告上開獅子大開口之行為，方無法與被告達成離婚協議。
２、更甚者，被告於112年2月間竟突然更換大門門鎖，令原告無從進入家門，縱經報警處理，被告仍不願開門讓原告返家與二名子女相處，亦使原告苦無休憩之處，僅得另尋租所，兩造已自112年2月起分居迄今。基上，被告前開行為已破壞兩造間婚姻信賴基礎，且被告之行為舉止、生活習慣，以及對於原告之精神壓迫，均已逾越夫妻間通常可忍受程度，顯達任何人處於同一處境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亦難期待兩造有復合之可能，足認存在可歸責於被告之重大破綻，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准裁判離婚。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１、兩造於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則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又原告於112年2月13日訴請離婚，則應以斯日為基準，分配兩造之剩餘財產差額。原告於婚前原有台北富邦銀行存款17萬9,846元，以及台北富邦澳幣基金價值為191萬8,020元(以匯率24.59計算)，再觀諸原告之婚後財產如本判決附表一「原告主張」欄所示，可知原告婚後之消極財產多於積極財產，淨值為負數，故應以0元計算之。而被告之婚後財產則如本判決附表二「原告主張」欄所示，價值為2379萬4,057元，基上，原告即得向被告請求平均分配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
２、至被告雖曾於112年12月12日具狀辯稱其尚積欠訴外人林○○、簡○○多筆債務，亦應列為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云云，惟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均未曾聽過被告提及其有向訴外人林○○、簡○○借貸上開款項，被告亦未提出相關借據以實其說，從而，被告所述上開債務顯係臨訟杜撰，非得為採，且其所稱向訴外人簡○○借款3萬8,000元之時間點，更是在本件基準日之後，亦徵被告抗辯之謬。此外，被告雖稱其尚欠新鑫股份有限公司96萬8,636元等語，惟被告所提之相關事證，無法證明係本件基準日前所提出，故不應列為其婚後之消極財產。
(二)親權、會面交往、扶養費部分：
　　於兩造仍同居時，原告每當下班返家，二名子女均想與原告相處、玩耍，足徵原告與二名子女親子關係緊密，且原告之經濟狀況良好、家庭支援系統完備。反觀，被告奢侈用度、負債累累，且不顧二名子女成長環境之整潔，又三餐均訂購外送食物，無視二名子女之飲食均衡；於兩造分居後，又令二名子女無故曠課。而被告雖指摘原告無預警搬離兩造原有住處且搬走許多生活必需品云云，惟實際情形係當時家內家具均為原告出錢購買，且原告仍有考量未成年子女生活所需，故原告僅攜走些許家具及電器，且均有通知被告並經其同意。又被告雖辯稱原告未於112年7月間至醫院探視住院之長子，且不願支付長子所需醫療費用云云，惟此係因被告不願透露長子住院病房之所在位置，亦不願接聽原告撥打之電話，致原告無法探視長子。嗣被告待須給付長子醫療費用時，方聯繫原告，然原告為子女均已投保醫療險並繳交保險費用，故被告受領之保險金應比其為子女所支出之醫療費用還多。此外，被告雖稱原告於112年11月8日、12月3日探視二名子女時不願有更多互動云云，惟此係因當時被告不斷介入干擾，原告難以承受，方於當日下午3、4時即離開。另於113年2月7日，被告似因長子開庭時發言與其授意有違，竟於同日恫嚇長子，並將長子孤身留置於家中，長子因而感到畏懼而致電予原告求助，原告遂至被告家接長子，同時竟發現被告住家環境再度雜亂。於112年2月11日原告欲將長子送還至被告家，卻發現被告封鎖原告之聯繫管道，棄長子於不顧，縱原告敲門或持續撥打電話，被告亦無回應。嗣於長子與原告共同生活期間，班導師與原告表示長子之學習狀況有明顯改善等語。
(三)並聲明：1.准兩造離婚。2.被告應給付1208萬3,409元，及自離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3.兩造所生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原告任之。4.請求酌定非主要照顧者與二名子女之會面交往方案。5.請求酌定非主要照顧者應給付二名子女之扶養費。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離婚部分：
１、緣兩造婚前即協議由被告擔任家庭主婦，而原告則負責外出工作，並每月給予被告家庭所需生活費用。嗣兩造於104年3月14日結婚，育有二名子女，婚姻期間夫妻情感融洽，共同居住於新竹縣○○市○○○街00巷000弄00號，曾多次出遊、吃飯、參與家庭聚會。茲因新聞常播報虐嬰事件，被告遂拒絕聘請保母，故二名子女自出生至學齡前，均由被告全天候親自照料，從而，二名子女自幼即從未離開過被告身邊，有嚴重分離焦慮，然被告亦須休息，故兩造曾協議原告下班後須共同分擔家事或幫忙看顧子女，以免被告因二名子女哭鬧而無法抽身處理家務。疫情爆發前，被告之父母亦會幫忙照顧二名子女，以便讓兩造得外出看電影、約會，足見兩造之婚姻幸福圓滿。
２、原告雖陳稱兩造自111年3、4月即分房睡並少有性行為云云，惟兩造分房睡係因原告於111年發現淋巴癌復發，並表示化療後抵抗力會下降，而二名子女因上學致一直感冒，為避免被傳染，原告自行要求獨寢一室。此外，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12年2月期間更換門鎖及密碼，又阻止其探視二名子女云云，惟此係因原告於112年2月19日即無故離家，且未告知被告去向及現居所，並帶走許多家具等家中物品，包含二名子女因嚴重過敏所需之乳液，亦未給付扶養費用予被告，致被告須重新採購生活用品而向娘家借錢度日。原告更向被告表示欲把床搬走，讓二名子女沒有地方睡。而被告曾持續以通訊軟體聯繫原告，原告皆未接聽或許久始回覆，是被告為避免原告持續將家中物品帶走，方更換家中門鎖及密碼。豈料，原告於112年3月1日竟報警處理，並稱其欲返家探視二名子女，然因長子當時表示原告離家時帶走許多用品，故其拒絕與原告見面，被告雖有勸說長子，但為尊重長子之決定，被告方未開門令原告入內探視二子名女。
３、復原告雖稱被告不願共同分擔維護環境之責，致家中雜物堆積如山云云，並提出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婚卷一第87至118頁)，惟前開照片中之物品並非全為被告一人所有，再者，因兩造及二名子女均對塵蟎過敏，故被告會將新添購之衣物先暫放入塑膠袋內，待洗滌後再供家人穿著，詎料，原告竟刻意拍攝裝有未洗滌衣物之塑膠袋，及待折疊而暫放床上之晾乾衣物，並持其所拍攝之前開照片作為訴訟之利用，藉此製造環境髒亂之假象，並誣指被告不顧二名子女之生活環境。反觀，原告工作返家後常褪去自身衣物，亦未依約與被告分擔家事，此外，被告曾欲將原告及二名子女未使用之物品整理後丟棄，反遭原告阻止或撿回，直至原告無故離家後，被告方不受原告阻礙而得整理家中物品。
４、基上，原告雖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裁判離婚，惟依原告所陳之相關事證，均無從實質證明被告有原告指摘之情事，況夫妻間之家事勞動分配等日常生活細項，本有賴兩造自行討論、協商，亦會隨兩造年齡、工作、興趣、身體健康狀況等因素而有所調整，是兩造婚姻是否已達不可回復之程度，即有疑慮。況被告對於原告離家之舉措皆能容忍，並盡力維繫雙方婚姻，希冀得以與原告終老並共同建立家庭情感。退步言之，縱認兩造婚姻存有重大破綻，然觀諸原告於112年2月19日離家在先之行為，而被告則於兩造分居期間均有企圖聯繫原告，亦有努力維繫婚姻之意願，可認原告應係可責性較大之一方，從而，原告請求離婚，應屬無據。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１、倘認原告訴請離婚有據，被告同意以112年2月13日為基準日，計算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於本件訴訟程序中，被告歷次對兩造爭執之部分，則整理如下。
２、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辯稱：
　⑴原告有將其名下之房地即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1出租予他人，以此每月收取租金2萬元，此外，原告亦有將被告名下之房地即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2出租予他人，以此每月收取租金，上開部分之租金所得，亦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
　⑵兩造於109年6月間購買門牌號碼新竹縣○○市○○○街00巷000弄00號之房地時(下稱系爭12號房地)，協議系爭12號房地登記於被告名下，原告則為房貸名義人負責繳交貸款，惟被告為支付頭期款，遂向被告之母即訴外人林○○借款，訴外人林○○旋即分別於104年5月4日、105年4月18日，各匯款100萬元、200萬元予被告，嗣因尚有其他須繳納之款項，訴外人林○○再分別於109年7月1日、110年11月10日、111年8月5日、111年11月16日，各匯款70萬元、10萬元、5萬元、15萬元予被告，故前開借款所生之債務，均應列為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
　⑶又原告為系爭12號房地之房貸名義人，卻刻意於本件訴訟期間未繳交貸款，更曾於銀行向其催款時，向銀行催收人員表示其不想繳納，甚至要求銀行催收人員盡快將系爭12號房地法拍，是被告為避免二名子女流離失所，僅能向友人即訴外人簡○○借款3萬8,000元，用以繳交系爭12號房地之房屋貸款，是此借款所生之債務，亦應列為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⑷被告於112年2月無故離家後，將兩造原同居處之家中物品陸續搬離，且未再給付家庭生活費用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而當長子高燒住院長達8日時，原告不僅拒絕與被告聯繫，亦未給付長子所需之醫療費用，被告僅好再向被告之母即訴外人林○○借錢。嗣訴外人林○○分別於112年2月1日、2月21日、7月31日、8月4日、10月6日，各匯款10萬元、30萬元、4萬元、10萬元、10萬元予被告，上開債務亦均為被告婚後消極財產，應從被告之剩餘財產中扣除。
３、被告於113年5月7日具狀陳稱原告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被告主張」欄所示，被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一「被告主張」欄所示，並表示關於原告於112年11月7日所提民事更正聲明狀附表三編號9、10所示項目(見本院婚卷一第393頁)，即車牌號碼000-0000之汽車貸款235萬、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17萬5,943元，未見原告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
４、被告於113年6月17日辯稱觀諸新鑫公司所開立之餘額證明書及對被告所發送之訊息(見本院婚卷二第59至661頁)，即可知被告於本件基準日時尚積欠新鑫公司96萬8,636元，自應將該債務金額列入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並自被告婚後剩餘財產中予以扣除。
(三)親權、會面交往、扶養費部分：
１、原告雖稱被告常訂購外送食物、不顧未成年子女飲食均衡云云，惟被告並未下載任何外送平台APP，並無原告指摘之情事，且被告於疫情期間均會親自下廚，然反遭原告嫌棄被告廚藝不佳，並表示被告之刀工影響食物口感，要求被告不要煮菜，從而，原告於無故離家前，二名子女之早、午餐均由被告準備，晚餐則由原告外帶便當回家，被告亦會要求原告注意二名子女之飲食均衡。反觀，原告明知被告於兩造婚後扮演家庭主婦之角色，卻無預警於112年2月19日自行搬離兩造原共同住居所，並未再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且不告知被告其目前居所地址，又不至兩造原共同住居所與二名子女進行會面交往，令被告難有促進原告與二名子女情宜之具體作為，難認原告符合善意父母原則。
２、復原告雖稱被告無故令二名子女曠課云云，惟此係因原告無故離家後，二名子女均於112年3月17日發燒，直至早上仍未退燒，被告雖深知二名子女正值學習黃金期，然考量二名子女身體不適，又鑒於學校規定孩童若有發燒情形不得前往上課，暨早上7點半後方可傳送訊息請假之規定，被告方帶二名子女前往診所就醫，並於下午始發送請假之訊息予老師。此外，被告因照顧二名子女，整夜並未熟睡、反覆起床觀察子女有無退燒，故於112年3月20日被傳染而發燒，又擔心自己因高燒昏睡或暈倒致無人能周全照顧二名子女，遂於同日晚間11點56分傳送訊息予原告，囑咐其務必記得隨時關注二名子女之情況，原告竟回訊息表示：「你自己要兩個小孩，自己想辦法照顧」等語。被告於高燒當日親自接送二名子女就學，原告竟又稱被告終日提心吊膽不已，顯將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責歸咎於被告一身。
３、又於112年7月間，長子因高燒而住院，被告多次詢問原告是否有至醫院探視長子之意願，原告卻只於電話中向被告表示「你媽不是很有錢嗎？不是會養小孩嗎？叫你媽來付錢阿」，旋即又掛斷被告電話。待長子之自費篩檢報告出來後，醫院亦有再次通知原告，然原告卻從未至醫院探視長子，嗣後之醫療費用亦係由被告之母協助支付。而本件程序監理人雖建議由原告擔任二名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惟其並未明確詢問二名子女之意願，而細譯學校老師於程序監理人訪視時之意見，可知長子曾明確表示「我爸爸跑了，我生病他都不回來看我」(見本院家親聲卷第70頁)，足認原告未善盡照顧之責。此外，參酌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112年8月15日函暨檢附之監護權訪視調查報告，亦建議優先裁判由被告擔任二名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及監護人，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４、再者，原告雖稱其探視二名子女時，被告僅幫未成年子女穿鞋且一直錄影云云，惟此均非事實，實則被告均會整理好二名子女之衣物及隨身物品，以便原告能探視二名子女，然原告卻曾多次突向被告表示不會進行探視，或經二名子女表明沒有意願隨原告離開後，原告便自行不願與二名子女多作互動即離去。另於112年12月3日，兩造於麥當勞進行會面交往，並於用餐後一同前往貝兒絲親子主題樂園遊玩，然本件程序監理人於當日下午3時40分許表示要先行離開後，原告即稱要與其朋友聚餐，不理會被告希望其多陪伴二名子女之央求，便即又先行離去。此外，長子現就讀小學，中午12點40分即放學，而長女則就讀幼稚園，該幼稚園即設於原告任職公司之正對面，參酌原告於無故離家前，亦常利用工作午休時間返家拿取物品，足徵其若有意探視未成年子女，本可自行前往學校，然學校老師均未見過原告前往探視二名子女，顯見原告自始即無進行會面交往之意願及積極行為。
５、此外，原告自112年2月19日無故離家後，除本件程序監理人於112年11、12月間介入下而有與長女會面外，便未再長時間與長女相處，而長女亦曾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表示其沒有與原告同住過，亦很久未見到原告等語(見本院婚卷二第321頁)，足認長女與原告之親子關係已有疏離之情，是倘未顧及其情感，而使原告單獨行使或負擔長女之權利義務，恐使長女心感不安。又本件家事調查報告雖認被告曾處罰長子在家、恐將造成長子心理傷害等情，惟參酌長子自113年2月7日與原告同住後，卻主動要求被告於113年6月4日至安親班接其返家等情，足認長子與原告相處期間，並未如其與被告相處般適應。從而，基於繼續性原則，若變更二名子女長期以來之生活環境，恐造成其等過度之精神負擔，應由被告擔任親權人及主要照顧者為宜。且參酌二名子女分別為8歲及7歲，均已有表達自己意願之能力，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均明確表明願由被告行使親權，倘突改由原告擔任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亦有違二名子女之實際意願等語。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訴請離婚部分：
１、兩造於104年3月14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有兩造戶籍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婚卷一第17、23、71、72頁)，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足堪認定。
２、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上開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蓋婚姻出現難以維持之情形，往往係諸多因素（如財務、感情、個性、生活習慣等）長期累積、交織而生，其成因及可歸責程度亦有多端。又憲法保障之婚姻自由不僅涵蓋結婚、維持婚姻關係之自由，亦包含離婚之自由。倘雙方已逾相當期間未能共同生活，或無法改善彼此相處模式，自無限制一方請求離婚之必要。又按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解消婚姻，未有法律規定限制有責程度較重者之婚姻自由，雙方自均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規定請求離婚，而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113年度台上字第225號判決意旨參照）。
３、原告主張兩造就金錢觀念、家務分配、環境衛生、子女教育等問題發生齟齬，致兩造感情不睦等情，業據其提出兩造住所環境照片、原告來電紀錄截圖、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婚卷一第73至117頁、本院婚卷二第155至165頁、)，復以證人陳○○即原告之母到庭具結證稱略以：(問：是否了解兩造的婚姻生活狀況？)了解，原告常常回來會跟伊說想要跟被告離婚，伊跟原告說婚姻是自己選擇的，要自己承擔後果，要自己處理，小孩子長大了。原告說被告沒有在工作賺錢，一直上網買東西，買了堆到家裡都像回收廠一樣，都不整理。(問：是否知道兩造分居的事情？)知道，兩造吵得不可開交，伊也很不願意看到兩造走上法庭。原告很努力賺錢，被告很努力花錢，所以兩造會吵架。(問：兩造為何會分居？)因為常常吵架，有時候被告會想不開說要跳樓，所以兩造沒有辦法同住了。(問：兩造是誰搬離共同住所？)原告搬出去的。(問：兩造是否有生育子女？)有，一男一女。(問：兩名子女與何人同住？)從出生開始都是被告在帶的，小孩現在很大了，但伊只看過他們三次而已。(問：你覺得兩造的婚姻關係是否還能繼續維持下去？)原告自己決定，但是兩造吵成這樣都撕破臉了，應該沒有辦法繼續下去了，伊也問過原告是否有辦法挽回，原告說應該不可能，因為伊也不想要讓兩造的未成年子女選擇要跟爸爸還是跟媽媽，這樣也是很殘忍。(被告訴訟代理人〈下同〉問：平日是否會到兩造的共同住所？)被告不給我去。(問：是否知道兩造共同住所的地址？)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才會有一次要去找兩造，原告之父癌末要去看兩造，不知道地方才找到被告的娘家去，結果也沒有看成。(問：是被告當面跟你說不想給你兩造共同住所的地址？)被告沒有跟伊說，就是不要讓伊知道。(問你怎麼會覺得就是被告不讓你知道，你有詢問過原告？)伊有問過原告，原告是伊辛辛苦苦生出來的，原告怎麼會不讓伊去，兩造認識之前，原告有讓伊去過他新竹的住家。(問：證人剛剛說被告沒有跟你說，為什麼你會認為是被告不讓你知道？)伊覺得被告占有慾比較強，就是人家說家裡不能有兩個女主人。(問：證人剛剛有說你知道兩造分居的原因，是因為吵得不可開交，這部分是否有親自見聞還是原告轉述？)原告回來都有跟伊講。(問：證人剛剛有證述兩造在婚姻期間常吵架，被告說要跳樓，這部分是否有親自見聞？)沒有看過，是原告告訴伊的。(問：在兩造婚姻這段期間，與兩造往來的頻率？一年與兩造一起見面幾次？)107年以前沒有碰面，107年以後碰面三次。(問：你與原告是否也很少碰面？)對，沒錯等語明確(見本院婚卷一第328至333頁)，勘認原告上揭主張各情，信而有徵。
４、至被告雖以前詞置辯，並提出照片、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見本院婚卷一第243至293頁、本院婚卷二第197至211頁)，且表示證人陳寶琴從未到過兩造共同住所，亦甚少與兩造來往，並不知悉兩造相處情形，無從據以實質證明被告有原告所指摘之相關情事，不應憑證人之主觀臆測即認兩造婚姻已達存續等語，惟查，兩造自112年2月19日即分居迄今，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婚卷一第308頁)，且互核兩造所陳及所提之相關事證，足見兩造就經濟支出、家務分配、居家環境整潔、子女照顧方式等問題相互爭執，無法合作覓得妥善之溝通方式，顯見彼此間生活之習慣及觀念已生重大歧異，夫妻感情趨於淡漠，無法以互信、互愛、互諒之方式共同保持婚姻生活之圓滿與幸福，益徵婚姻中夫妻彼此扶持之特質亦蕩然無存，已與婚姻之本質有違，應認此情形已構成客觀上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另被告雖辯稱其有維繫婚姻之意願，且原告無故離家應屬可責性較高之一方等語，惟查，被告曾傳送「你單身之後自由想幹嘛也可直接幹嘛」等訊息予原告(見本院婚卷二第159頁)，而兩造在本件訴訟程序進行中仍相互攻訐，夫妻關係之互動亦未見改善，且被告於審理期間並無積極有效彌補婚姻裂痕之舉，對於原告分居迄今之情狀與原因，亦未提出實質修復兩造婚姻破綻之具體方法，則對於婚姻破綻事由之發生，原告顯非屬唯一應負責之一方，準此，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是原告據以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判決與被告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原告請求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部分：
１、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已有明示。次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又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於104年3月13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又兩造既經本院判准離婚，並均同意以112年2月13日為基準（本院婚卷一第328頁），計算計算兩造婚後財產之範圍及價值，合先敘明。
２、原告曾於113年3月26日具狀表示兩造婚前、婚後財產如其於當日庭呈民事辯論狀之附表3、4所示(見本院婚卷二第271、273頁)，被告則曾於113年5月7日辯稱應將其於當日所呈民事陳報㈡狀附表一所示部分列入原告婚後之積極財產(見本院婚卷二第285頁)，且應將該民事陳報㈡狀附表三所示部分(見本院婚卷二第289頁)列入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嗣原告於113年6月17日具狀表示兩造之婚後財產分別如本判決附表一、二「原告主張」欄所示，而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至19、附表二編號1至17所示之財產項目及價值均未再予爭執，則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之規定，視為自認，在辯論主義之範圍內，自有拘束法院之效力。從而，本院應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之基礎，並以此分別計算為兩造婚後財產。
３、茲就兩造剩餘財產分配有爭執之部分，分別審究如下：
  ⑴被告雖曾於112年12月12日辯稱原告將其名下之房地(即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1)以及被告名下之房地(即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2)均出租予他人，故原告每月向他人收取之租金，亦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等語，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甚明，蓋被告就提供證據及釐清事實方面亦有積極之協力義務，而原告固不爭執其有將被告名下之房地出租予他人(見本院婚卷二第5頁)，惟經本院互核被告所提民事陳報㈡狀(見本院婚卷二第283至289頁)以及原告113年3月26日所提民事辯論狀(見本院婚卷二第269至271頁)，被告並未就上開有關原告收取租金應列入婚後財產一事再予爭執，況被告對於原告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收取租金之金額亦未再予主張，本院就其所陳實無法核算於本件112年2月13日基準日時之具體總額，無從形成對其有利之心證而將租金收入部分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復細譯原告與訴外人之租賃契約，可知原告與承租人所約定之租金支付方式，係以轉帳繳付至原告名下之金融機構即台北富邦銀行帳戶(見本院婚卷二第31頁)，而該帳戶於基準日之價值既已列為原告之婚後財產即如本判決附表一編號14所示，準此，為免有重複計算之疑慮，上開有關租金收入之部分，實不宜再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至原告有將被告名下之房地出租予他人一節，應屬被告是否另訴諸他項法律途徑而為主張之問題，本件爰不予審究之，附此併敘。
　⑵被告固曾於112年12月12日辯稱其因購買系爭12號房地而與訴外人林○○借款共400萬元，嗣因原告無故離家後即未繳交房屋貸款，被告為避免二名子女之住居所遭法拍，故向訴外人簡○○借3萬8,000元，又因原告無故離家後即未給付二名子女之扶養費等原因，故再向訴外人林○○借64萬元等語，惟經本院互核原告於113年3月26日所提之民事辯論狀(見本院婚卷二第269至273頁)以及被告於113年5月7日所提民事陳報㈡狀(見本院婚卷二第269至271頁)，可認被告並未再主張將前開債務列入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再者，所謂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開金流雖經被告提出台北富邦銀行交易明細、中華郵政交易明細影本等件為證(見本院婚卷二第41至57頁)，惟被告並無提出任何其他證據證明其與訴外人林○○、簡○○間就上開款項存有借貸關係，從而，尚難僅以匯款資料遽認被告對訴外人林○○、簡○○尚各有共464萬元、3萬8,000元之借款債務，準此，被告前開所辯，即難採信。
  ⑶附表一編號20、21所示部分：被告固於113年5月7日辯稱關於車牌號碼000-0000之汽車貸款235萬、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17萬5,943元，原告並未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等語，惟查，原告業於113年6月17日具狀表示其於基準日時分別對元大銀行、玉山銀行各尚有235萬元之汽車貸款、18萬7,798元之信用卡債務未繳清，並提出元大商業銀行放款帳務性交易明細查詢資料影本、玉山銀行111年12月新用卡消費明細對帳單、112年1月信用卡帳單影本為證(見本院婚卷二第306至308頁)，復被告就此未再予爭執，堪信為真，是以，原告主張如本判決附表一編號20、21所示之債務應列入其婚後消極財產，自屬有據，應為可採。
  ⑸附表二編號編號18部分：被告固辯稱其於本件基準日尚積欠新鑫公司96萬8,636元，故應將該債務列為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等語，惟細譯被告所提新鑫公司之訊息影本，僅載明：「(西元2023年12月11日星期一)您好，新鑫公司分期結算至12/12結清金額為1,092,273元」等語(見本院婚卷第59頁)，而被告所提新鑫公司所開立之餘額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婚卷第61頁)，則僅載明：「台端與本公司往來應收帳款業務，截至112年12月8日止，尚欠新台幣968,636元整」等語，惟本件基準日為112年2月13日，是由前揭被告所提證據，尚難計算上開債務於本件基準日時之具體數額，復原告訴訟代理人於113年6月17日當庭表示前揭被告所提證據難以證明被告與新鑫公司係於本件基準日前成立借貸關係，而被告就此亦未再提供其他相關事證供本院參酌，從而，被告前開所辯，殊難採信。
  ⑹至原告雖主張其於婚前原有台北富邦銀行存款179,846元及台北富邦澳幣基金價值為191萬8,020元(以匯率24.59計算)，均應自基準日時現存之婚後財產中扣除等語，惟查，就原告主張婚前財產有台北富邦銀行存款17萬9,846元部分，觀之原告所提台北富邦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查詢資料(見本院婚卷一第397頁)，查詢期間僅顯示為自112年2月6日至2月25日，故僅能證明原告於本件基準日時之台北富邦銀行存款餘額，原告並未就兩造結婚時之存款餘額提出相關事證，況觀諸該台北富邦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查詢資料，可知該帳戶於本件基準日前仍有存入及支出之紀錄，足認該帳戶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屬流動狀況，又因金錢具有高度可代替性及普遍使用性，祇須移入受領人之財產中，即發生混同而無法區分，故如無明確之資金流向，均難認該婚後現存財產屬其婚前財產之變形、轉換或替代，應屬至明。而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基準日於該帳戶內之179,846元屬於其婚前財產，則依民法第1017條第1項之規定，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另就原告主張其婚前尚有台北富邦澳幣基金價值共191萬8,020元部分，固據原告提出台北富邦銀行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投資對帳單影本為證，惟所謂婚前財產需於離婚時「現存」，蓋婚前財產可能於婚後轉換為日常消耗項目而不復存在，亦可能仍現存，而在婚姻裡各項財產形式變動中，亦多有婚後所得財產之同時付出，而難明確逐項區分。綜觀民法第1017條第1項規範意旨，應認只有在能確定證明基準時現存財產中含有婚前財產貢獻之情況下，始得進行數額扣除，是於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基準日之總額及差額時，當無由逕予扣除夫或妻於結婚當日之婚前財產總額。又就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之現存財產，主張屬於婚前財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而原告僅主張其名下之台北富邦澳幣基金於兩造結婚時價值為191萬8,020元、於本件基準日時價值為0元(見本院婚卷二第304頁之附表編號13)，並未就詳細金流或有無婚前財產之變形、轉換或替代等情作說明，亦未再提供其他相關事證供本院審酌，則依現有證據資料及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並無足採。
　⑺綜上所述，原告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本院認定」欄所示，因原告婚後積極財產即1710萬8,129元，少於原告之消極財產即2253萬5,717元，則原告之婚後財產之淨值為負數，故以零元計算之。而被告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本院認定」欄所示為2379萬4,057元，故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為2379萬4,057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則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1189萬7,029元（00000000/2=000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又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係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始可請求，而於法院判決離婚之情形，其法定財產制係於離婚判決確定後消滅，故其遲延利息應自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算始為適法，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1189萬7,029元，及自離婚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及會面交往部分：
１、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定有明文。再按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兩造經本院判決離婚一節業如上述，兩造對於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何人任之，均無法能達成共識，依上開法律規定，本院自得依原告之聲請，按二名子女之最佳利益，酌定其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
２、次按兒童權利公約（我國於103年6月4日制定公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並自同年11月20日起施行，已具內國法效力）第12條規定，締約國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至兒童陳述意見之方法，應由兒童（必要時由適當的權利機構）根據其特殊情況決定之；兒童應當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行使其發表意見權，這樣兒童才能確定負責聽取意見的成人願意傾聽並且認真考慮他決定傳達的信息，聽取兒童意見的人可以是影響兒童事項的參與者、機構中的決策、或專家；參以前開民法第1055條之1第2款所稱之子女意願，及家事事件法第108條規定，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命為交付未成年子女之處分者，法院於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是兒童陳述意見權利之行使，應依兒童本身能力及所處具體情狀各別決定其妥適方法，非僅以於受審理法院前直接聽取為限，亦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136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查兩造所生之長子(000年0月00日出生)、長女(000年0月00日出生)分別於到庭時即113年2月7日各為8歲、6歲，均表示了解本件裁判結果對其之影響等語，並均已賦予到庭表達意見之機會（見本院婚卷二第238、239頁）。
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對被告進行訪視，惟因被告表示其與2名子女同居於新竹縣並期待於新竹縣受訪，該協會社工告知將轉由新竹縣訪視單位進行訪視，並整理電訪重點函覆本院予以結案，有該協會函文暨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參(見本院家親聲卷第19頁)。本院另囑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對兩造及二名子女進行訪視，該協會於112年6月14日對原告進行訪視，於112年7月20日對被告及二名子女進行訪視，並於112年8月15日提出調查報告(見本院家親聲卷第31至43頁)，其對兩造之評估及建議略以：
　⑴行使親權之意願：依訪談所得，原告傾向單獨行使長子之親權，其自認只能將一名子女照顧周全及打理各項事務，然原告自知無法讓二名子女手足分離。反之，被告爭取繼續承擔主要照顧責任，也認為應讓二名子女獲得兩造共同的愛及成長參與，固可接受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惟若原告拒絕合力照顧二名子女，則相對人傾向單方行使親權。評估被告有意願作好友善父母的角色對二名子女付出關心及照顧，並希望原告在二名子女有需要時亦能出面打理未成年子女事務，原告則是考量自身狀態只想單獨行使長子之親權，惟二名子女從出生至今均是相伴生活與成長，分開二名子女係屬不妥，被告較原告積極展現繼續扶養二名子女之意願及行動力。
  ⑵經濟能力：依訪談所得，原告擁有穩健且不錯之收入，相對人則是全職撫育照顧二名子女，又兩造分居前，原告承擔一家四口之生活花費、房貸及二名子女之教育費，然原告離家後，完全未再承擔二名子女之開銷，迄今5個月，被告仰賴娘家資助而支付自身及二名子女之花費，尚不致讓未成年子女有匱乏之處。評估原告經濟能力遠勝過被告，惟日後不論由兩造之任一方擔任主要照顧者，都要合作分擔二名子女之費用，保障未成年子女經濟生活與教育學習穩定，另建請被告應審慎安排謀職一事，保有收入來源以具備扶養二名子女之經濟能力，畢竟仰賴娘家之經濟資助並非長久之計。
  ⑶親子關係：就兩造所陳，一家四口共同生活期間，原告主責承擔家計，被告全職撫育照顧二名子女，於112年2月下旬原告離家，二名子女固定與被告同住，被告承擔二名子女之責任，被告表述自身與二名子女之互動不錯，平常與二名子女之相處事陪伴及分享，反之原告自陳與二名子女雖有每月2次之探視時間，但二名子女對其生疏且互動不熱絡，也知悉二名子女與被告之依附關係緊密，故評估被告與二名子女之親子關係較原告緊密。
  ⑷未來照顧計畫：就兩造所陳，兩造分居後原告已租賃一固定住所，並備妥二名子女之房間，而被告表明讓二名子女保持現有之生活與學習模式，並爭取續住現住所。再者，被告對於二名子女之成長都有關注，並實際照顧二名子女之生活起居及督促課業學習。評估被告較原告有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經驗，若繼續維持由被告照顧之模式，二名子女應能保持穩健。
  ⑸探視安排：兩造有表明不會禁止未成年子女與未同住方探視，但也不會勉強二名子女，然現階段二名子女抗拒與原告見面及過夜，被告指原告未展現與二名子女會面之積極態度，原告認為二名子女難免受到被告之影響。評估二名子女有個人主見及想法，若原告認為有修復親情感之意願且行動積極，建議二名子女還是可以嘗試接納原告，獲得父愛的關心與付出，會是利多於弊。
  ⑹建議：原告爭取承擔照顧二名子女之親權，被告則有承攬養育二名子女之意願與行動力，而一直以來二名子女確實由被告擔任主要照顧者，固若兩造婚姻無法續存，則可以優先裁判由被告擔任二名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及單獨行使親權，但要保有原告與二名子女相處及維繫經營親子關係之權利。
４、本院再依家事事件法第109條規定選任廖雅慧社工師為二名子女之程序監理人，自112年8月1日至113年1月16日，經其分別與兩造、二名子女及其祖母、外祖父母、班導師等相關人員進行訪談，並觀察兩造與二名子女相處互動等情形後，於113年2月7日提出程序監理人訪視報告(見本院家親聲卷第63至73頁)，其評估及建議略以：
　⑴原告具有穩定工作與收入，即使於罹患淋巴癌病進行標靶暨化療期間，仍於在家工作之狀態下得以維繫收入結構。反觀，雖雙方協議以男主外女主內之分工模式進行已久，被告自原告提起離婚訴訟至今已將近一年，卻未能積極應變家庭變動之狀態，僅一昧等待剩餘財產分配裁決，即使遭遇經濟窘迫，也僅仰賴娘家持續地經濟支援，累積至今達64萬元，更有近百萬元之信用卡與信貸等負債，卻仍未思工作收入來源及後路，更於會面交往過程中無力負擔700元之入園費，並因原告不願意替其負擔而心生不滿，經濟窘迫情形明顯可察，雖被告已於近期變賣房產解決燃眉之急，惟以其收入與花費用度之比例而言，此經濟現況恐難長遠穩定負擔二名子女之成長所需。
　⑵另就二名子女之學校老師所陳，被告現為全職照顧二名女子，卻經常讓二名子女發生遲到、作業未寫等情況，必須使用下課時間讓其補寫以學習負責任之精神，間接影響未成年子女之人際關係及後續學習之心神，向被告反映至今卻未見改善。本件程序監理人基此察看長子之聯絡簿，亦如同老師所述經常缺交作業，另見聯絡簿有數日非連續之家長簽名為由他人簽署，經向被告確認，其表示該名簽署人為其同學，經常會協助其照顧二名子女。
　⑶再者，被告自述樂意讓原告進行會面以維繫親情，然屢次會面交往均無法順利進行，於法院介入進行二度協商後，原告終得以在被告陪同下與二名子女共進午餐，惟餐後被告仍難以給予單獨之機會與時間，雖首次成功會面時被告因無法自行購票入園而作罷，然全程在入園處旁守候；第二次會面，亦不顧原告之要求，自行購票進入陪同。基此，可見其難以給予原告與二名子女獨處之機會、空間，對於原告之照顧不具信任感，實非如所述為友善父母。
　⑷基上，雖二名子女與被告依附關係緊密，其疼愛照顧孩子的心無庸置疑，然從少數原告與二名子女相處之情況觀之，原告仍足以保護、維繫二名子女之安全(被告認為原告無法在樂園內妥善保護二名子女，然結果為二名子女均得在被告未陪同之狀況下與原告互動相處，最後也安全、愉悅得離開樂園結束會面)。而原告僅係提起離婚訴訟後被暫停與未成年子女接觸，其過往亦實際參與照顧二名子女，舉凡煮飯、備餐、洗澡、遊戲均有參與，具有陪伴照顧二名子女之能力。
　⑸會面交往計畫：基於兩造過往會面交往情形受阻，直至法院二度介入協商方得以推展，建議仍應協助兩造擬定會面交往計畫之細節與進行方式，方得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仍得與父母雙方維繫親情。惟被告對於會面交往計畫難有具體想像，而原告所提之方法亦不失公允，可以此為基礎協商之。

５、嗣被告於113年7月9日具狀陳稱長子因數次無法見到被告，且多次在學校遇見長女時表示要被告接其回家，從而，長子業於113年6月5日回家，又依被告所提兩造對話紀錄截圖顯示被告要向原告拿回長子之健保卡、玩具等語等情，是以，為免前開程序監理人既定之結論與二名子女之意願有重大齟齬，本院依職權指派本院家事調查官針對子女親權酌定相關事項進行補充調查並提出報告(見本院婚卷二第317至337頁)，其結論略以：綜合調查所得資訊，為免兩造因共同行使親權致日後發生衝突或嫌隙，或因觀念不同造成子女生活重大決定之延宕而有不利未成年子女之情形，故建議親權之行使仍由單方認之為宜。本調查報告建議2名子女之親權由原告單獨任之，並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理由分述如下：
　⑴自有關兩造對於親權、會面交往及照顧事宜之態度觀之，原告較為理性積極、有具體規劃，能以子女利益為重。被告則較偏向順應當下子女喜好，並受情感因素影響。被告曾因自己情緒不滿即將長子獨留家中而僅攜長女出門，此行為造成長子恐懼不安向原告求助，原告當時在接獲長子來電即著手承擔照顧責任，而被告僅表示當時只是長子做錯事處罰長子、十分鐘就回家了等語，未思及此舉對子女造成之心理上傷害與人身安全風險。
  ⑵二名未成年子女雖長期由被告擔任主要照顧者，加以被告有較豐沛的親職時間，且與二名子女情感依附緊密，而二名子女表述之意願亦是隨被告居住。惟二名未成年子女現分別就讀國小2、3年級，均已脫離幼兒時期即需要與照顧者緊密相連之階段，此時期子女需要拓展對世界的了解，開始向家庭以外之環境延伸其觸角，其求學態度、作人處事等基本能力的養成皆立基於此時，故照顧者於此階段的照顧型態與品質，所能提供之陪伴及引導甚為重要。而子女在被告照顧下在校不時發生遲到、精神狀態不佳等情事，已影響團體生活、人際發展及學習品質。反之，原告工作及生活現律穩定，長子在原告照顧期間，就學及精神狀況、課業與人際情形均有顯著改善，故評估原告之親職功能較能提供學齡期子女適宜的教養。再經訪談評估，二名未成年子女心理上有高度內化被告想法的狀況，且長子已有明顯親職化傾向，為承擔大人的情緒壓力所表現出被期望的樣態，對未成年子女的自我概念形成及人格發展上著實有不利之影響。
　⑶另就善意父母原則觀之，被告固有表述善意父母之理念，且稱期望原告多與子女相處、其樂見之。並表示如子女由原告照顧其尚可接受，因原告對於子女欲找被告的要求不會都拒絕，長子由原告照顧期間，原告曾帶長子前來找被告，原告不會阻斷母子聯繫，只是原告母對其不友善云云。惟子女長期於被告主責照顧，未見被告有何促進原告與子女情誼或會面之具體作為，又二名子女於訪視時均全然詆毀原告，表述內容顯有受非自身因素影響的狀況。至於原告方面，雖兩造紛爭致原告對被告有負面情緒，惟原告能理性認知兩造關係與親子關係有別，認同子女對被告的需求，未使自身對被告的觀感加諸於子女，故長子在原告照顧下仍能維持對被告的正面印象且表達對被告的思念，並與被告相處，足見原告較能使子女維持與雙親的情感連結。
　⑷另本件於社工協助下共進行完成三次親子會面。就於交付過程中之觀察，並無發現兩名未成年子女對於與原告會面互動而有明顯焦慮不安或排斥拒絕等強烈外顯之負面情緒表現，於會面結束後，兩名未成年子女情緒表現亦尚穩定自然等語。
６、本院綜觀全卷事證及社工、程序監理人、家事調查官之訪視結果，認兩造對二名子女均有監護之動機及意願，惟兩造歷經婚變時期之諸多衝突，彼此間已缺乏互信基礎，倘二名子女之親權由兩造共同行使或負擔，日後對於未成年子女住居所之指定、就讀學校及教育規劃等重大事項，恐難以協調達成共識，徒增兩造及二名子女之困擾，故本院認二名子女不宜由兩造共同監護。
　⑴被告固辯稱原告於112年2月19日無故離家後即不再給付扶養費，亦未積極探視未成年子女，且二名子女均與原告之親子關係疏離，反觀，被告自子女出生以來均為主要照顧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之訪視報告亦認基於主要照顧者原則，二名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均應由被告單獨任之等語，惟查，被告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自述因長子作錯事，故其於113年2月7日將長子獨留於家中以處罰長子(見本院婚卷二第324頁)，嗣被告具狀陳報其已於113年6月5日接長子返家(見本院家親聲卷第101頁)，是長子自113年2月至6月期間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觀諸二名子女之學校老師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所述內容，可知長子二年級與被告同住時，在校表現較不積極，有遲到、缺繳作業、上課精神渙散、人際關係疏離等狀況，其在與原告同住期間，則有顯著改善且穩定良好；長女自入學至今則經常有遲到、缺繳作業、上課無精打采甚至睡著之情形(見本院婚卷二第321頁)，復參酌長子之導師於本件程序監理人訪視時，曾表示補寫作業會間接影響正課之學習態度與人際關係，而本院家事調查官亦認二名子女於此階段需拓展對世界的了解、開始向家庭以外之環境延伸其觸角，其求學態度、做人處事等基本能力之養成皆立於此，故照顧者於此階段之照顧型態與品質，所能提供之陪伴及引導為重要等情(見本院婚卷二第327頁)，從而，本院認本件親權之酌定上，父母適性衡量原則及友善父母原則之比重，應較重於主要照顧者原則、最小變動原則、同性別原則。
  ⑵本院審酌社工於原告離家後曾建請被告審慎安排謀職一事，以保有收入來源以具備扶養未成年子女之經濟能力，畢竟仰賴娘家之經濟資助並非長久之計等語(見本院家親聲卷第42頁)，然觀之本件程序監理人之訪視報告，載明被告於原告提起離婚訴訟後，將近一年未能積極應變家庭變動之狀態，仰賴娘家持續經濟支援，卻仍未思量工作收入來源及後路。雖被告自述樂意讓原告與二名子女進行會面已維繫親情，然屢次會面均無法順利進行，經本院介入進行二度協商後，被告更於會面交往時因原告不願替其負擔入園費而心生不滿，第二次會面時亦不顧原告之要求而自行購票陪同會面交往(見本院家親聲卷第71、72頁)，足徵被告對原告不具信任感，難以給予原告與二名子女獨處之機會，難謂其舉止符合友善父母原則。再者，被告雖辯稱原告無故離家後持續搬走生活用品及家具，且因原告未再給付扶養費，而子女又因生病而住院等原因，被告方請娘家提供經濟上協助，然二名子女均已有表達自己意願之能力，故應尊重二名子女於訪視時均明確表示願由被告擔任親權人之意見等語，惟查，本件程序監理人訪視時，長子稱呼原告為「小偷」，並主動提起「與媽媽(即被告)住就好，沒有要跟爸爸(即原告)住」，長女亦笑稱原告為「小偷」，過程中面露微笑。當程序監理人詢問下次想安排跟原告去哪玩時，長子稱想去貝兒絲樂園玩寶可夢機台，更提到自己想出國玩等語，長女則提醒長子不要亂講話，嗣長子補充表示「媽媽也要一起去，否則都不想去」，長女則回應「都不想去，因為爸爸不幫媽媽買貝兒絲的票讓媽媽很生氣，所以不想跟爸爸去，除非爸爸幫媽媽買票」(見本院家親聲卷第69、70頁)；嗣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長子於談話間經常打岔，數度強調「我要跟媽媽住，因為媽媽都對我很好，你要讓媽媽知道我這樣說」，並極度自責其出庭時之表現，認為自己說錯話導致被告生氣，因而遭被告獨留家中；長女則經常主動提及「我要跟媽媽住、都是媽媽照顧我們的、我不要跟小偷住」，對原告之負面描述多非源於自身經驗，並認為與原告住時就不能與被告見面，且倘與原告出去的話，被告會在家哭泣等語(見本院婚卷二第319至321頁)，從而，二名子女經本院家事調查官評估其等在心理上有高度內化被告想法之情況，且長子已有明顯親職化傾向，為承擔大人的情緒壓力，所表現出被期待的態樣，對未成年子女的自我概念及人格發展上著實有不利之影響(見本院婚卷二第327頁)，足徵被告不符友善父母原則之行為，且已影響二名子女人格之發展，難謂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⑶本院綜合上情，認若由被告照顧二名子女，將無助於子女與原告親情之維繫與人格之發展。復觀之兩造所提對話紀錄及本件社工、程序監理人、家事調查官之訪視報告內容，可知原告於兩造仍同居時有實際參與未成年人生活照顧之經驗，再參酌二名子女與原告會面交往時、長子與原告同居時，均未見原告有何重大疏失、且情緒表現亦尚穩定自然，可見原告具備照顧子女之親職能力。準此，本件即使改變二名子女之照顧者或受照顧環境，應不致對其人格發展造成不利影響。而本院認本件親權之酌定上，父母適性衡量原則及友善父母原則之比重，應較重於主要照顧者原則、最小變動原則、同性別原則已業如前述。從而，考量二名子女之年齡、人格發展需要、與兩造之關係，及兩造之生活、經濟狀況、親屬支持系統、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等情狀，本院認由原告單獨任二名子女之親權人，應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前段所示。
  ⑷另會面交往乃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之自然權利，不僅為父母之權利，更為未成年子女之權利，而屬於親權之一環，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前段定有明文。查本院認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較為適當，已如前述，而兩造為二名子女之父母，仍應互相保持良好關係，併基於固定時間之會面交往對於未成年子女而言係屬較為重要優先之原則，是以，為兼顧二名子女人格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兩造親子孺慕之情，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後段所示，被告得按附表三所示之期間及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７、又按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女、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給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當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院已酌定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原告任之，而二名子女現仍由被告照顧並同住中，爰依前開規定，並酌留被告準備及心裡調適之期間，爰依職權命被告應於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兩週內將二名子女交付原告，爰判決如主文第四項所示。原告則應預為準備，將適合二名子女之生活環境、支持系統儘速建制完成，自不待言。
(四)酌定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１、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又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離婚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故父母離婚後，仍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及身分，與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護教養之義務，不因父、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使受扶養人獲得完全滿足之扶養，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養義務。夫妻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始得依請求或依職權酌定。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00條第1、2、3項亦規定甚明。
２、兩造婚姻關係經本院判決離婚，雖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惟被告既為未成年子女之母，對未成年子女自負有扶養義務，並不因兩造離婚而受影響。準此，併命被告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以資維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而兩造雖均未提出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費用內容及單據供本院參酌，惟衡諸常情，此等日常生活支出均屬瑣碎，本難期以完整記錄或留存單據以供存查，本院自得依據政府機關公布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而未成年子女之住所位於新竹縣，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新竹縣112年度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9,578元，而上開金額係行政院主計處將新竹縣每人每月之消費支出開銷，包括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傢俱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項加以計算，已包括家庭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解釋上自可作為本件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惟衡諸目前國人貧富差距擴大之趨勢，在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情況下，子女扶養需求除應參照該調查報告所載之統計結果作為支出標準外，尚應衡量兩造收入及經濟狀況，方為公允。
３、查原告於110年度所得為112萬7,000元，其於111年度名下有不動產、汽車等財產，價值共計為326萬6,720元。而被告於110、111年度均無所得資料，名下有房屋及土地等財產，價值共計439萬5,716元，此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本院婚卷一第25至32、第131至137頁）。另原告於本件程序監理人訪視時自述其一直以來均從事科技業，現擔任處長一職，月薪約11萬元，再加上績效獎金，年薪可達430萬元等語(見本院家親聲卷第67頁)，被告於社工訪視時則自述其於兩造仍同居時係專職之家庭主婦，原告離家一年前，除給予其百分之十之分紅外，每月再固定給予15,000元至18,000元不等之生活費用(見本院家親聲卷第37頁)，嗣被告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則自述其於原告離家後從事網路拍賣工作，收入剛好能打平其與二名子女每月約11萬元之開銷等語(見本院婚卷二第323頁)，是本院審酌二名子女年齡、受扶養所需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後，認被告應按月給付每名未成年子女12,000元之扶養費為適當。又命被告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係為維持其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並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命分期給付，性質上為定期金之給付，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茲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酌定1期逾期不履行時，其後之12期（含遲誤該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酌定如主文第5項所示。
四、末按法院得依程序監理人聲請，按其職務內容、事件繁簡等一切情況，以裁定酌給酬金，其報酬為程序費用之一部，家事事件法第16條第4項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定程序監理人酬金，應斟酌職務內容、事件繁簡、勤勉程度、程序監理人執行律師、社會工作師或相關業務收費標準，每人每一審級於5,000元至38,000元額度內為之；前項酬金，包括程序監理人為該事件支出之必要費用在內，亦為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第13條第1項及第2項所明定。經查，廖雅慧社工師經本院選任為程序監理人後，已與兩造、二名子女及相關人員分別進行訪談，並到庭陳述意見，且提出報告書供本院參考。本院參酌程序監理人職務內容、事件繁簡、勤勉程度，復參考前揭法條規定之報酬標準，認本件程序監理人之報酬酌定為34,000元，應屬適當。並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之規定，酌定應由兩造各負擔二分之一。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
　　經審酌後，認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
　　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全部不服或僅對離婚、剩餘財產或損害賠償部分不服，須於收受判決正本後20日內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若僅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扶養費部分不服，須於收受判決正本後10日內提出抗告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及抗告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秀子
　　　　　　　　　　　　　　　　
附表一：原告之婚後財產
		編號

		種類

		項目名稱

		價值(均為新臺幣)

		


		


		


		




		


		


		


		原告主張

		被告主張

		爭執與否

		本院認定

		備註



		1

		積極財產

		中華郵政存款

		33

		33

		未爭執

		33

		婚卷二第103頁



		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存款

		822

		822

		未爭執

		822

		婚卷二第105頁



		3

		


		玉山銀行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N類型

		528,582

		528,582

		未爭執

		528,582

		婚卷二第109頁



		4

		


		玉山銀行M&G入息基金X
(美元避險月配)

		984,420

		984,420

		未爭執

		984,420

		婚卷二第109頁



		5

		


		玉山銀行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穩定月收益基金美元(MDIS)

		612,044

		612,044

		未爭執

		612,044

		婚卷二第109頁



		6

		


		玉山銀行安聯收益成長基金-BMG7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

		883,066

		883,066

		未爭執

		883,066

		婚卷二第109頁



		7

		


		玉山銀行六家分行
活期存款(USD)

		4,046

		4,046

		未爭執

		4,046

		婚卷二第111頁



		8

		


		玉山銀行六家分行
優惠存款(TWD)

		15,224

		15,224

		未爭執

		15,224

		婚卷二第111頁



		9

		


		南山人壽不分紅定期壽險
保單價值準備金

		19,996

		19,996

		未爭執

		19,996

		婚卷二第129頁



		10

		


		南山人壽創新世代利率變動型增額終生保險定期給付型保單價值準備金

		341,890

		341,890

		未爭執

		341,890

		婚卷二第129頁



		11

		


		車號000-0000汽車

		2,000,000

		2,000,000

		未爭執

		2,000,000

		婚卷二第225頁



		12

		


		車號000-0000汽車

		450,000

		450,000

		未爭執

		450,000

		婚卷二第229頁



		13

		


		土地及建物
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1

		11,000,000

		11,000,000

		未爭執

		11,000,000

		婚卷二第004頁



		14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101,776

		101,776

		未爭執

		101,776

		婚卷一第397頁



		15

		


		玉山銀行存款

		166,230

		166,230

		未爭執

		166,230

		婚卷一第400頁



		16

		消極財產

		玉山銀行房貸：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1

		-6,960,000

		-6,960,000

		未爭執

		-6,960,000

		婚卷一第403頁



		17

		


		上海商銀房貸：新竹縣○○市○○○街00巷000弄00號

		-9,358,241

		-9,358,241

		未爭執

		-9,358,241

		婚卷一第405頁



		18

		


		玉山銀行信用貸款

		-1,888,837

		-1,888,837

		未爭執

		-1,888,837

		婚卷一第403頁



		19

		


		匯豐銀行信用貸款

		-1,790,841

		-1,790,841

		未爭執

		-1,790,841

		婚卷一第407頁



		20

		


		元大銀行車貸：
車牌號碼000-0000

		-2,350,000

		-0

		爭執

		-2,350,000

		婚卷二第306頁



		21

		


		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

		-187,798

		-0

		爭執

		-187,798

		婚卷二第307頁
婚卷二第308頁



		22

		


		合計

		


		


		


		-3,727,588

		










附表二：被告婚後財產
		編號

		種類

		項目名稱

		價值(均為新臺幣)

		


		


		


		




		


		


		


		原告主張

		被告主張

		爭執與否

		本院認定

		備註



		1

		積極財產

		上海商銀存款

		100

		100

		未爭執

		100

		婚卷一第345頁



		2

		


		中華郵政存款

		2,057

		2,057

		未爭執

		2,057

		婚卷一第349頁



		3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存款

		18,704

		18,704

		未爭執

		18,704

		婚卷一第351頁



		4

		


		中國信託存款

		1,697

		1,697

		未爭執

		1,697

		婚卷一第359頁



		5

		


		玉山銀行存款

		6,008

		6,008

		未爭執

		6,008

		婚卷一第363頁



		6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31

		31

		未爭執

		31

		婚卷一第377頁



		7

		


		南山人壽幸福加倍
定期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84,547

		84,547

		未爭執

		84,547

		婚卷一第195頁



		8

		


		南山人壽幸福加倍
定期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166,675

		166,675

		未爭執

		166,675

		婚卷一第195頁



		9

		


		土地及建物
門牌號碼：新竹縣○○市○○○街00巷000弄00號

		19,237,000

		19,237,000

		未爭執

		19,237,000

		估價報告書



		10

		


		土地及建物
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2

		11,000,000

		11,000,000

		未爭執

		11,000,000

		婚卷一第403頁



		11

		消極財產

		玉山銀行房貸：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2

		-6,350,000

		-6,350,000

		未爭執

		-6,350,000

		婚卷二第017頁



		12

		


		永豐銀行信用卡債務

		-130,532

		-130,532

		未爭執

		-130,532

		婚卷二第077頁



		13

		


		台新銀行信用卡債務

		-6,615

		-6,615

		未爭執

		-6,615

		婚卷二第079頁



		14

		


		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債務

		-12,065

		-12,065

		未爭執

		-12,065

		婚卷二第081頁



		15

		


		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

		-54,941

		-54,941

		未爭執

		-54,941

		婚卷二第083頁



		16

		


		遠東銀行信用卡債務

		-90,672

		-90,672

		未爭執

		-90,672

		婚卷二第087頁



		17

		


		裕富數位資融公司債務

		-77,937

		-77,937

		未爭執

		-77,937

		婚卷二第091頁



		18

		


		新鑫公司債務

		0

		-968,636

		爭執

		-0

		婚卷二第059頁
婚卷二第061頁



		19

		


		合計

		


		


		


		23,794,057

		










附表三：被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
一、未成年子女年滿15歲前：
(一)平日期間：
　　被告得於每月第二、四週之週六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回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並於週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地點交還原告。
(二)暑假及農曆春節、寒假期間（不適用前開平日期間會面交往方式）：
 1、暑假期間：被告得於每年7月1日至7月16日、8月1日至8月15日，於期間首日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回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於期間末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處所交還原告。
 2、農曆春節期間（指除夕至大年初五）：被告得於民國每單數年（例如115年、117年…）之農曆春節期間，於除夕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返家同住或出遊，至大年初五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處所交還原告。民國每偶數年（例如114年、116年）之農曆春節期間，未成年子女則與原告共度。
 3、寒假期間：除上開農曆春節期間以外，被告得另擇定不含農曆春節期間（除夕前一日至初五）之4日（可連續或分2次），由被告於期間始日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返家同住或出遊，於期間末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處所。
(三)其他節日（不適用前開平日期間會面交往方式）：
 1、每年未成年子女之生日如非被告會面交往日，且適逢假日，被告得於當日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進行會面交往，並於當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原告住處或兩造約定之處所。
 2、民俗三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連續假期：被告得於民國每偶數年（例如114年、116年）之節日連續假期始日上午10時至原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進行會面交往，至假期末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處所。
二、未成年子女年滿15歲以後，有關會面探視權之行使應尊重其之意願。
三、被告得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學業及生活作息之前提下，以電話、簡訊、書信、電子郵件、網路通訊等方式與其等交往，並得為贈與禮物、交換照片等行為。
四、經兩造同意，前開交付、交還未成年子女之時間、地點及方式得變更，並於兩造間保持適當之調整彈性。即上開事項，兩造得自行協議調整（非單方決定），以合作父母方式進行，共同避免任何可能危害未成年子女人格發展之情事。
五、兩造及兩造家人應遵守事項：
(一)兩造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二)兩造及其親友不得對未成年子女灌輸反抗對方之觀念。
(三)未成年子女之住居地址、聯絡方式、就讀學校、保姆之照顧處所如有變更或有重大事故發生時，原告應隨時通知被告，以利會面交往之進行。
(四)未成年子女之健保卡必須由負責照顧之一方保管，交接未成年子女時均包含交付及交還未成年子女之健保卡，他方應於交還未成年子女時，同時交付前開證件。如未成年子女於會面交往中患病或遭遇事故，兩造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須善盡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並立即通知對造。
(五)兩造若未本於同理心並確實遵照友善父母原則，彼此協力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合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於有確切事證情形下，法律上可能面臨改定親權或禁止、減少會面交往等相關之不利後果，請特別注意及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86號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10號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31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唐樺岳律師
複代理人    張瓊云律師
訴訟代理人兼
送達代收人  紀孫瑋律師
被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張育銜律師
複代理人    廖婉茹律師
            甲○○  
程序監理人  廖雅慧社工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壹佰捌拾玖萬柒仟零貳拾玖元，及自前項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戊○○（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丁○○（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原告任之。被告得依附表三所示之時間及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戊○○、丁○○會面交往。 
四、被告應於本判決第三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確定之翌日起兩週內，將未成年子女戊○○、丁○○均交付予原告。
五、被告應自本判決第三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確定之翌日起，分別至未成年子女戊○○、丁○○各自成年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未成年子女戊○○、丁○○之扶養費用各新臺幣壹萬貳仟元，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管理使用。如遲誤一期未履行，其後十二期（含遲誤當期）視為亦已到期。
六、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餘由原告負擔；程序監理人費用新臺幣參萬肆仟元由兩造各負擔二分之一。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合併審理前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6項、第42條第1項本文、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本件原告於民國112年2月13日起訴請求離婚(112年度婚字第86號【下稱本院婚卷】），併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監護人及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31號【下稱本院家親聲卷】），嗣於112年3月27日追加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見本院婚卷一第61頁），查原告所提上開家事訴訟及家事非訟事件，皆係因兩造婚姻所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自有統合處理之必要，參諸前揭法文意旨，本院自應合併辯論及裁判。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同為家事訴訟法第51條準用。查原告起訴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部分，原聲明被告應給付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離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婚卷一第61頁），因陸續查明兩造財產狀況，原告數次變更被告應給付金額之聲明，最終以言詞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1208萬3,409元及自離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婚卷二第299頁），核原告所為更正訴之聲明均屬聲明擴張之訴之變更，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意旨略以：
(一)離婚部分：
１、兩造為夫妻，於104年3月13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戊○○、丁○○(下分稱長子、長女，合稱二名子女）。而被告於兩造婚後即未出外工作，皆由原告負責在外工作賺錢養家，兩造亦協議原告每月提供零用金供被告花用，並購買數間房子登記於被告名下，使被告能安心在家照顧二名子女。豈料，被告婚後卻無心打理家中事務，亦不為婚後生活付出，除毫不節制地購買衣物、奢侈花費外，對家中環境衛生亦絲毫不顧，於家中各處堆放雜物、不願分擔打掃及清理等家務，以致原告每日除外出工作賺錢外，仍須於返家後全責扛起家事負擔，並負責照顧二名子女晚間之生活起居，造成原告承受龐大生活壓力，縱經長年與被告溝通，亦未經被告改善。又兩造於111年3、4月起即已分房睡，原告因癌症化療，致無體力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兩造性行為之次數非常少，一年僅1、2次，於113年則完全無性生活。被告常徹夜未眠，或在電腦前持續購買衣物，更曾踹原告之房門向原告索討生活費用，甚至要求原告交還地契、房契，否則要對原告提起侵占告訴。兩造之分歧自112年1月起越演越烈，嗣於兩造商議離婚過程中，被告竟要求原告將兩造名下之不動產均贈與予被告，並表示應由原告負擔貸款至二名子女成年時，且應將原告名下之其中一部汽車贈與予被告，還要求原告每月給付扶養費44,000元，原告因被告上開獅子大開口之行為，方無法與被告達成離婚協議。
２、更甚者，被告於112年2月間竟突然更換大門門鎖，令原告無從進入家門，縱經報警處理，被告仍不願開門讓原告返家與二名子女相處，亦使原告苦無休憩之處，僅得另尋租所，兩造已自112年2月起分居迄今。基上，被告前開行為已破壞兩造間婚姻信賴基礎，且被告之行為舉止、生活習慣，以及對於原告之精神壓迫，均已逾越夫妻間通常可忍受程度，顯達任何人處於同一處境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欲，亦難期待兩造有復合之可能，足認存在可歸責於被告之重大破綻，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准裁判離婚。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１、兩造於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則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又原告於112年2月13日訴請離婚，則應以斯日為基準，分配兩造之剩餘財產差額。原告於婚前原有台北富邦銀行存款17萬9,846元，以及台北富邦澳幣基金價值為191萬8,020元(以匯率24.59計算)，再觀諸原告之婚後財產如本判決附表一「原告主張」欄所示，可知原告婚後之消極財產多於積極財產，淨值為負數，故應以0元計算之。而被告之婚後財產則如本判決附表二「原告主張」欄所示，價值為2379萬4,057元，基上，原告即得向被告請求平均分配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
２、至被告雖曾於112年12月12日具狀辯稱其尚積欠訴外人林○○、簡○○多筆債務，亦應列為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云云，惟原告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均未曾聽過被告提及其有向訴外人林○○、簡○○借貸上開款項，被告亦未提出相關借據以實其說，從而，被告所述上開債務顯係臨訟杜撰，非得為採，且其所稱向訴外人簡○○借款3萬8,000元之時間點，更是在本件基準日之後，亦徵被告抗辯之謬。此外，被告雖稱其尚欠新鑫股份有限公司96萬8,636元等語，惟被告所提之相關事證，無法證明係本件基準日前所提出，故不應列為其婚後之消極財產。
(二)親權、會面交往、扶養費部分：
　　於兩造仍同居時，原告每當下班返家，二名子女均想與原告相處、玩耍，足徵原告與二名子女親子關係緊密，且原告之經濟狀況良好、家庭支援系統完備。反觀，被告奢侈用度、負債累累，且不顧二名子女成長環境之整潔，又三餐均訂購外送食物，無視二名子女之飲食均衡；於兩造分居後，又令二名子女無故曠課。而被告雖指摘原告無預警搬離兩造原有住處且搬走許多生活必需品云云，惟實際情形係當時家內家具均為原告出錢購買，且原告仍有考量未成年子女生活所需，故原告僅攜走些許家具及電器，且均有通知被告並經其同意。又被告雖辯稱原告未於112年7月間至醫院探視住院之長子，且不願支付長子所需醫療費用云云，惟此係因被告不願透露長子住院病房之所在位置，亦不願接聽原告撥打之電話，致原告無法探視長子。嗣被告待須給付長子醫療費用時，方聯繫原告，然原告為子女均已投保醫療險並繳交保險費用，故被告受領之保險金應比其為子女所支出之醫療費用還多。此外，被告雖稱原告於112年11月8日、12月3日探視二名子女時不願有更多互動云云，惟此係因當時被告不斷介入干擾，原告難以承受，方於當日下午3、4時即離開。另於113年2月7日，被告似因長子開庭時發言與其授意有違，竟於同日恫嚇長子，並將長子孤身留置於家中，長子因而感到畏懼而致電予原告求助，原告遂至被告家接長子，同時竟發現被告住家環境再度雜亂。於112年2月11日原告欲將長子送還至被告家，卻發現被告封鎖原告之聯繫管道，棄長子於不顧，縱原告敲門或持續撥打電話，被告亦無回應。嗣於長子與原告共同生活期間，班導師與原告表示長子之學習狀況有明顯改善等語。
(三)並聲明：1.准兩造離婚。2.被告應給付1208萬3,409元，及自離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3.兩造所生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原告任之。4.請求酌定非主要照顧者與二名子女之會面交往方案。5.請求酌定非主要照顧者應給付二名子女之扶養費。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離婚部分：
１、緣兩造婚前即協議由被告擔任家庭主婦，而原告則負責外出工作，並每月給予被告家庭所需生活費用。嗣兩造於104年3月14日結婚，育有二名子女，婚姻期間夫妻情感融洽，共同居住於新竹縣○○市○○○街00巷000弄00號，曾多次出遊、吃飯、參與家庭聚會。茲因新聞常播報虐嬰事件，被告遂拒絕聘請保母，故二名子女自出生至學齡前，均由被告全天候親自照料，從而，二名子女自幼即從未離開過被告身邊，有嚴重分離焦慮，然被告亦須休息，故兩造曾協議原告下班後須共同分擔家事或幫忙看顧子女，以免被告因二名子女哭鬧而無法抽身處理家務。疫情爆發前，被告之父母亦會幫忙照顧二名子女，以便讓兩造得外出看電影、約會，足見兩造之婚姻幸福圓滿。
２、原告雖陳稱兩造自111年3、4月即分房睡並少有性行為云云，惟兩造分房睡係因原告於111年發現淋巴癌復發，並表示化療後抵抗力會下降，而二名子女因上學致一直感冒，為避免被傳染，原告自行要求獨寢一室。此外，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12年2月期間更換門鎖及密碼，又阻止其探視二名子女云云，惟此係因原告於112年2月19日即無故離家，且未告知被告去向及現居所，並帶走許多家具等家中物品，包含二名子女因嚴重過敏所需之乳液，亦未給付扶養費用予被告，致被告須重新採購生活用品而向娘家借錢度日。原告更向被告表示欲把床搬走，讓二名子女沒有地方睡。而被告曾持續以通訊軟體聯繫原告，原告皆未接聽或許久始回覆，是被告為避免原告持續將家中物品帶走，方更換家中門鎖及密碼。豈料，原告於112年3月1日竟報警處理，並稱其欲返家探視二名子女，然因長子當時表示原告離家時帶走許多用品，故其拒絕與原告見面，被告雖有勸說長子，但為尊重長子之決定，被告方未開門令原告入內探視二子名女。
３、復原告雖稱被告不願共同分擔維護環境之責，致家中雜物堆積如山云云，並提出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婚卷一第87至118頁)，惟前開照片中之物品並非全為被告一人所有，再者，因兩造及二名子女均對塵蟎過敏，故被告會將新添購之衣物先暫放入塑膠袋內，待洗滌後再供家人穿著，詎料，原告竟刻意拍攝裝有未洗滌衣物之塑膠袋，及待折疊而暫放床上之晾乾衣物，並持其所拍攝之前開照片作為訴訟之利用，藉此製造環境髒亂之假象，並誣指被告不顧二名子女之生活環境。反觀，原告工作返家後常褪去自身衣物，亦未依約與被告分擔家事，此外，被告曾欲將原告及二名子女未使用之物品整理後丟棄，反遭原告阻止或撿回，直至原告無故離家後，被告方不受原告阻礙而得整理家中物品。
４、基上，原告雖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裁判離婚，惟依原告所陳之相關事證，均無從實質證明被告有原告指摘之情事，況夫妻間之家事勞動分配等日常生活細項，本有賴兩造自行討論、協商，亦會隨兩造年齡、工作、興趣、身體健康狀況等因素而有所調整，是兩造婚姻是否已達不可回復之程度，即有疑慮。況被告對於原告離家之舉措皆能容忍，並盡力維繫雙方婚姻，希冀得以與原告終老並共同建立家庭情感。退步言之，縱認兩造婚姻存有重大破綻，然觀諸原告於112年2月19日離家在先之行為，而被告則於兩造分居期間均有企圖聯繫原告，亦有努力維繫婚姻之意願，可認原告應係可責性較大之一方，從而，原告請求離婚，應屬無據。
(二)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１、倘認原告訴請離婚有據，被告同意以112年2月13日為基準日，計算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於本件訴訟程序中，被告歷次對兩造爭執之部分，則整理如下。
２、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辯稱：
　⑴原告有將其名下之房地即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1出租予他人，以此每月收取租金2萬元，此外，原告亦有將被告名下之房地即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2出租予他人，以此每月收取租金，上開部分之租金所得，亦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
　⑵兩造於109年6月間購買門牌號碼新竹縣○○市○○○街00巷000弄00號之房地時(下稱系爭12號房地)，協議系爭12號房地登記於被告名下，原告則為房貸名義人負責繳交貸款，惟被告為支付頭期款，遂向被告之母即訴外人林○○借款，訴外人林○○旋即分別於104年5月4日、105年4月18日，各匯款100萬元、200萬元予被告，嗣因尚有其他須繳納之款項，訴外人林○○再分別於109年7月1日、110年11月10日、111年8月5日、111年11月16日，各匯款70萬元、10萬元、5萬元、15萬元予被告，故前開借款所生之債務，均應列為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
　⑶又原告為系爭12號房地之房貸名義人，卻刻意於本件訴訟期間未繳交貸款，更曾於銀行向其催款時，向銀行催收人員表示其不想繳納，甚至要求銀行催收人員盡快將系爭12號房地法拍，是被告為避免二名子女流離失所，僅能向友人即訴外人簡○○借款3萬8,000元，用以繳交系爭12號房地之房屋貸款，是此借款所生之債務，亦應列為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⑷被告於112年2月無故離家後，將兩造原同居處之家中物品陸續搬離，且未再給付家庭生活費用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而當長子高燒住院長達8日時，原告不僅拒絕與被告聯繫，亦未給付長子所需之醫療費用，被告僅好再向被告之母即訴外人林○○借錢。嗣訴外人林○○分別於112年2月1日、2月21日、7月31日、8月4日、10月6日，各匯款10萬元、30萬元、4萬元、10萬元、10萬元予被告，上開債務亦均為被告婚後消極財產，應從被告之剩餘財產中扣除。
３、被告於113年5月7日具狀陳稱原告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被告主張」欄所示，被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一「被告主張」欄所示，並表示關於原告於112年11月7日所提民事更正聲明狀附表三編號9、10所示項目(見本院婚卷一第393頁)，即車牌號碼000-0000之汽車貸款235萬、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17萬5,943元，未見原告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
４、被告於113年6月17日辯稱觀諸新鑫公司所開立之餘額證明書及對被告所發送之訊息(見本院婚卷二第59至661頁)，即可知被告於本件基準日時尚積欠新鑫公司96萬8,636元，自應將該債務金額列入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並自被告婚後剩餘財產中予以扣除。
(三)親權、會面交往、扶養費部分：
１、原告雖稱被告常訂購外送食物、不顧未成年子女飲食均衡云云，惟被告並未下載任何外送平台APP，並無原告指摘之情事，且被告於疫情期間均會親自下廚，然反遭原告嫌棄被告廚藝不佳，並表示被告之刀工影響食物口感，要求被告不要煮菜，從而，原告於無故離家前，二名子女之早、午餐均由被告準備，晚餐則由原告外帶便當回家，被告亦會要求原告注意二名子女之飲食均衡。反觀，原告明知被告於兩造婚後扮演家庭主婦之角色，卻無預警於112年2月19日自行搬離兩造原共同住居所，並未再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且不告知被告其目前居所地址，又不至兩造原共同住居所與二名子女進行會面交往，令被告難有促進原告與二名子女情宜之具體作為，難認原告符合善意父母原則。
２、復原告雖稱被告無故令二名子女曠課云云，惟此係因原告無故離家後，二名子女均於112年3月17日發燒，直至早上仍未退燒，被告雖深知二名子女正值學習黃金期，然考量二名子女身體不適，又鑒於學校規定孩童若有發燒情形不得前往上課，暨早上7點半後方可傳送訊息請假之規定，被告方帶二名子女前往診所就醫，並於下午始發送請假之訊息予老師。此外，被告因照顧二名子女，整夜並未熟睡、反覆起床觀察子女有無退燒，故於112年3月20日被傳染而發燒，又擔心自己因高燒昏睡或暈倒致無人能周全照顧二名子女，遂於同日晚間11點56分傳送訊息予原告，囑咐其務必記得隨時關注二名子女之情況，原告竟回訊息表示：「你自己要兩個小孩，自己想辦法照顧」等語。被告於高燒當日親自接送二名子女就學，原告竟又稱被告終日提心吊膽不已，顯將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責歸咎於被告一身。
３、又於112年7月間，長子因高燒而住院，被告多次詢問原告是否有至醫院探視長子之意願，原告卻只於電話中向被告表示「你媽不是很有錢嗎？不是會養小孩嗎？叫你媽來付錢阿」，旋即又掛斷被告電話。待長子之自費篩檢報告出來後，醫院亦有再次通知原告，然原告卻從未至醫院探視長子，嗣後之醫療費用亦係由被告之母協助支付。而本件程序監理人雖建議由原告擔任二名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惟其並未明確詢問二名子女之意願，而細譯學校老師於程序監理人訪視時之意見，可知長子曾明確表示「我爸爸跑了，我生病他都不回來看我」(見本院家親聲卷第70頁)，足認原告未善盡照顧之責。此外，參酌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112年8月15日函暨檢附之監護權訪視調查報告，亦建議優先裁判由被告擔任二名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及監護人，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４、再者，原告雖稱其探視二名子女時，被告僅幫未成年子女穿鞋且一直錄影云云，惟此均非事實，實則被告均會整理好二名子女之衣物及隨身物品，以便原告能探視二名子女，然原告卻曾多次突向被告表示不會進行探視，或經二名子女表明沒有意願隨原告離開後，原告便自行不願與二名子女多作互動即離去。另於112年12月3日，兩造於麥當勞進行會面交往，並於用餐後一同前往貝兒絲親子主題樂園遊玩，然本件程序監理人於當日下午3時40分許表示要先行離開後，原告即稱要與其朋友聚餐，不理會被告希望其多陪伴二名子女之央求，便即又先行離去。此外，長子現就讀小學，中午12點40分即放學，而長女則就讀幼稚園，該幼稚園即設於原告任職公司之正對面，參酌原告於無故離家前，亦常利用工作午休時間返家拿取物品，足徵其若有意探視未成年子女，本可自行前往學校，然學校老師均未見過原告前往探視二名子女，顯見原告自始即無進行會面交往之意願及積極行為。
５、此外，原告自112年2月19日無故離家後，除本件程序監理人於112年11、12月間介入下而有與長女會面外，便未再長時間與長女相處，而長女亦曾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表示其沒有與原告同住過，亦很久未見到原告等語(見本院婚卷二第321頁)，足認長女與原告之親子關係已有疏離之情，是倘未顧及其情感，而使原告單獨行使或負擔長女之權利義務，恐使長女心感不安。又本件家事調查報告雖認被告曾處罰長子在家、恐將造成長子心理傷害等情，惟參酌長子自113年2月7日與原告同住後，卻主動要求被告於113年6月4日至安親班接其返家等情，足認長子與原告相處期間，並未如其與被告相處般適應。從而，基於繼續性原則，若變更二名子女長期以來之生活環境，恐造成其等過度之精神負擔，應由被告擔任親權人及主要照顧者為宜。且參酌二名子女分別為8歲及7歲，均已有表達自己意願之能力，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均明確表明願由被告行使親權，倘突改由原告擔任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亦有違二名子女之實際意願等語。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訴請離婚部分：
１、兩造於104年3月14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有兩造戶籍資料在卷可憑(見本院婚卷一第17、23、71、72頁)，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足堪認定。
２、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上開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蓋婚姻出現難以維持之情形，往往係諸多因素（如財務、感情、個性、生活習慣等）長期累積、交織而生，其成因及可歸責程度亦有多端。又憲法保障之婚姻自由不僅涵蓋結婚、維持婚姻關係之自由，亦包含離婚之自由。倘雙方已逾相當期間未能共同生活，或無法改善彼此相處模式，自無限制一方請求離婚之必要。又按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解消婚姻，未有法律規定限制有責程度較重者之婚姻自由，雙方自均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本文規定請求離婚，而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113年度台上字第225號判決意旨參照）。
３、原告主張兩造就金錢觀念、家務分配、環境衛生、子女教育等問題發生齟齬，致兩造感情不睦等情，業據其提出兩造住所環境照片、原告來電紀錄截圖、兩造對話紀錄截圖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婚卷一第73至117頁、本院婚卷二第155至165頁、)，復以證人陳○○即原告之母到庭具結證稱略以：(問：是否了解兩造的婚姻生活狀況？)了解，原告常常回來會跟伊說想要跟被告離婚，伊跟原告說婚姻是自己選擇的，要自己承擔後果，要自己處理，小孩子長大了。原告說被告沒有在工作賺錢，一直上網買東西，買了堆到家裡都像回收廠一樣，都不整理。(問：是否知道兩造分居的事情？)知道，兩造吵得不可開交，伊也很不願意看到兩造走上法庭。原告很努力賺錢，被告很努力花錢，所以兩造會吵架。(問：兩造為何會分居？)因為常常吵架，有時候被告會想不開說要跳樓，所以兩造沒有辦法同住了。(問：兩造是誰搬離共同住所？)原告搬出去的。(問：兩造是否有生育子女？)有，一男一女。(問：兩名子女與何人同住？)從出生開始都是被告在帶的，小孩現在很大了，但伊只看過他們三次而已。(問：你覺得兩造的婚姻關係是否還能繼續維持下去？)原告自己決定，但是兩造吵成這樣都撕破臉了，應該沒有辦法繼續下去了，伊也問過原告是否有辦法挽回，原告說應該不可能，因為伊也不想要讓兩造的未成年子女選擇要跟爸爸還是跟媽媽，這樣也是很殘忍。(被告訴訟代理人〈下同〉問：平日是否會到兩造的共同住所？)被告不給我去。(問：是否知道兩造共同住所的地址？)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才會有一次要去找兩造，原告之父癌末要去看兩造，不知道地方才找到被告的娘家去，結果也沒有看成。(問：是被告當面跟你說不想給你兩造共同住所的地址？)被告沒有跟伊說，就是不要讓伊知道。(問你怎麼會覺得就是被告不讓你知道，你有詢問過原告？)伊有問過原告，原告是伊辛辛苦苦生出來的，原告怎麼會不讓伊去，兩造認識之前，原告有讓伊去過他新竹的住家。(問：證人剛剛說被告沒有跟你說，為什麼你會認為是被告不讓你知道？)伊覺得被告占有慾比較強，就是人家說家裡不能有兩個女主人。(問：證人剛剛有說你知道兩造分居的原因，是因為吵得不可開交，這部分是否有親自見聞還是原告轉述？)原告回來都有跟伊講。(問：證人剛剛有證述兩造在婚姻期間常吵架，被告說要跳樓，這部分是否有親自見聞？)沒有看過，是原告告訴伊的。(問：在兩造婚姻這段期間，與兩造往來的頻率？一年與兩造一起見面幾次？)107年以前沒有碰面，107年以後碰面三次。(問：你與原告是否也很少碰面？)對，沒錯等語明確(見本院婚卷一第328至333頁)，勘認原告上揭主張各情，信而有徵。
４、至被告雖以前詞置辯，並提出照片、對話紀錄截圖等件為證(見本院婚卷一第243至293頁、本院婚卷二第197至211頁)，且表示證人陳寶琴從未到過兩造共同住所，亦甚少與兩造來往，並不知悉兩造相處情形，無從據以實質證明被告有原告所指摘之相關情事，不應憑證人之主觀臆測即認兩造婚姻已達存續等語，惟查，兩造自112年2月19日即分居迄今，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婚卷一第308頁)，且互核兩造所陳及所提之相關事證，足見兩造就經濟支出、家務分配、居家環境整潔、子女照顧方式等問題相互爭執，無法合作覓得妥善之溝通方式，顯見彼此間生活之習慣及觀念已生重大歧異，夫妻感情趨於淡漠，無法以互信、互愛、互諒之方式共同保持婚姻生活之圓滿與幸福，益徵婚姻中夫妻彼此扶持之特質亦蕩然無存，已與婚姻之本質有違，應認此情形已構成客觀上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另被告雖辯稱其有維繫婚姻之意願，且原告無故離家應屬可責性較高之一方等語，惟查，被告曾傳送「你單身之後自由想幹嘛也可直接幹嘛」等訊息予原告(見本院婚卷二第159頁)，而兩造在本件訴訟程序進行中仍相互攻訐，夫妻關係之互動亦未見改善，且被告於審理期間並無積極有效彌補婚姻裂痕之舉，對於原告分居迄今之情狀與原因，亦未提出實質修復兩造婚姻破綻之具體方法，則對於婚姻破綻事由之發生，原告顯非屬唯一應負責之一方，準此，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是原告據以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判決與被告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原告請求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部分：
１、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已有明示。次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又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於104年3月13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又兩造既經本院判准離婚，並均同意以112年2月13日為基準（本院婚卷一第328頁），計算計算兩造婚後財產之範圍及價值，合先敘明。
２、原告曾於113年3月26日具狀表示兩造婚前、婚後財產如其於當日庭呈民事辯論狀之附表3、4所示(見本院婚卷二第271、273頁)，被告則曾於113年5月7日辯稱應將其於當日所呈民事陳報㈡狀附表一所示部分列入原告婚後之積極財產(見本院婚卷二第285頁)，且應將該民事陳報㈡狀附表三所示部分(見本院婚卷二第289頁)列入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嗣原告於113年6月17日具狀表示兩造之婚後財產分別如本判決附表一、二「原告主張」欄所示，而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至19、附表二編號1至17所示之財產項目及價值均未再予爭執，則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之規定，視為自認，在辯論主義之範圍內，自有拘束法院之效力。從而，本院應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之基礎，並以此分別計算為兩造婚後財產。
３、茲就兩造剩餘財產分配有爭執之部分，分別審究如下：
  ⑴被告雖曾於112年12月12日辯稱原告將其名下之房地(即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1)以及被告名下之房地(即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2)均出租予他人，故原告每月向他人收取之租金，亦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等語，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甚明，蓋被告就提供證據及釐清事實方面亦有積極之協力義務，而原告固不爭執其有將被告名下之房地出租予他人(見本院婚卷二第5頁)，惟經本院互核被告所提民事陳報㈡狀(見本院婚卷二第283至289頁)以及原告113年3月26日所提民事辯論狀(見本院婚卷二第269至271頁)，被告並未就上開有關原告收取租金應列入婚後財產一事再予爭執，況被告對於原告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收取租金之金額亦未再予主張，本院就其所陳實無法核算於本件112年2月13日基準日時之具體總額，無從形成對其有利之心證而將租金收入部分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復細譯原告與訴外人之租賃契約，可知原告與承租人所約定之租金支付方式，係以轉帳繳付至原告名下之金融機構即台北富邦銀行帳戶(見本院婚卷二第31頁)，而該帳戶於基準日之價值既已列為原告之婚後財產即如本判決附表一編號14所示，準此，為免有重複計算之疑慮，上開有關租金收入之部分，實不宜再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至原告有將被告名下之房地出租予他人一節，應屬被告是否另訴諸他項法律途徑而為主張之問題，本件爰不予審究之，附此併敘。
　⑵被告固曾於112年12月12日辯稱其因購買系爭12號房地而與訴外人林○○借款共400萬元，嗣因原告無故離家後即未繳交房屋貸款，被告為避免二名子女之住居所遭法拍，故向訴外人簡○○借3萬8,000元，又因原告無故離家後即未給付二名子女之扶養費等原因，故再向訴外人林○○借64萬元等語，惟經本院互核原告於113年3月26日所提之民事辯論狀(見本院婚卷二第269至273頁)以及被告於113年5月7日所提民事陳報㈡狀(見本院婚卷二第269至271頁)，可認被告並未再主張將前開債務列入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再者，所謂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開金流雖經被告提出台北富邦銀行交易明細、中華郵政交易明細影本等件為證(見本院婚卷二第41至57頁)，惟被告並無提出任何其他證據證明其與訴外人林○○、簡○○間就上開款項存有借貸關係，從而，尚難僅以匯款資料遽認被告對訴外人林○○、簡○○尚各有共464萬元、3萬8,000元之借款債務，準此，被告前開所辯，即難採信。
  ⑶附表一編號20、21所示部分：被告固於113年5月7日辯稱關於車牌號碼000-0000之汽車貸款235萬、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17萬5,943元，原告並未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等語，惟查，原告業於113年6月17日具狀表示其於基準日時分別對元大銀行、玉山銀行各尚有235萬元之汽車貸款、18萬7,798元之信用卡債務未繳清，並提出元大商業銀行放款帳務性交易明細查詢資料影本、玉山銀行111年12月新用卡消費明細對帳單、112年1月信用卡帳單影本為證(見本院婚卷二第306至308頁)，復被告就此未再予爭執，堪信為真，是以，原告主張如本判決附表一編號20、21所示之債務應列入其婚後消極財產，自屬有據，應為可採。
  ⑸附表二編號編號18部分：被告固辯稱其於本件基準日尚積欠新鑫公司96萬8,636元，故應將該債務列為被告婚後之消極財產等語，惟細譯被告所提新鑫公司之訊息影本，僅載明：「(西元2023年12月11日星期一)您好，新鑫公司分期結算至12/12結清金額為1,092,273元」等語(見本院婚卷第59頁)，而被告所提新鑫公司所開立之餘額證明書影本(見本院婚卷第61頁)，則僅載明：「台端與本公司往來應收帳款業務，截至112年12月8日止，尚欠新台幣968,636元整」等語，惟本件基準日為112年2月13日，是由前揭被告所提證據，尚難計算上開債務於本件基準日時之具體數額，復原告訴訟代理人於113年6月17日當庭表示前揭被告所提證據難以證明被告與新鑫公司係於本件基準日前成立借貸關係，而被告就此亦未再提供其他相關事證供本院參酌，從而，被告前開所辯，殊難採信。
  ⑹至原告雖主張其於婚前原有台北富邦銀行存款179,846元及台北富邦澳幣基金價值為191萬8,020元(以匯率24.59計算)，均應自基準日時現存之婚後財產中扣除等語，惟查，就原告主張婚前財產有台北富邦銀行存款17萬9,846元部分，觀之原告所提台北富邦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查詢資料(見本院婚卷一第397頁)，查詢期間僅顯示為自112年2月6日至2月25日，故僅能證明原告於本件基準日時之台北富邦銀行存款餘額，原告並未就兩造結婚時之存款餘額提出相關事證，況觀諸該台北富邦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查詢資料，可知該帳戶於本件基準日前仍有存入及支出之紀錄，足認該帳戶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屬流動狀況，又因金錢具有高度可代替性及普遍使用性，祇須移入受領人之財產中，即發生混同而無法區分，故如無明確之資金流向，均難認該婚後現存財產屬其婚前財產之變形、轉換或替代，應屬至明。而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基準日於該帳戶內之179,846元屬於其婚前財產，則依民法第1017條第1項之規定，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另就原告主張其婚前尚有台北富邦澳幣基金價值共191萬8,020元部分，固據原告提出台北富邦銀行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投資對帳單影本為證，惟所謂婚前財產需於離婚時「現存」，蓋婚前財產可能於婚後轉換為日常消耗項目而不復存在，亦可能仍現存，而在婚姻裡各項財產形式變動中，亦多有婚後所得財產之同時付出，而難明確逐項區分。綜觀民法第1017條第1項規範意旨，應認只有在能確定證明基準時現存財產中含有婚前財產貢獻之情況下，始得進行數額扣除，是於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基準日之總額及差額時，當無由逕予扣除夫或妻於結婚當日之婚前財產總額。又就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之現存財產，主張屬於婚前財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而原告僅主張其名下之台北富邦澳幣基金於兩造結婚時價值為191萬8,020元、於本件基準日時價值為0元(見本院婚卷二第304頁之附表編號13)，並未就詳細金流或有無婚前財產之變形、轉換或替代等情作說明，亦未再提供其他相關事證供本院審酌，則依現有證據資料及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並無足採。
　⑺綜上所述，原告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本院認定」欄所示，因原告婚後積極財產即1710萬8,129元，少於原告之消極財產即2253萬5,717元，則原告之婚後財產之淨值為負數，故以零元計算之。而被告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本院認定」欄所示為2379萬4,057元，故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為2379萬4,057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則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1189萬7,029元（00000000/2=000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又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係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始可請求，而於法院判決離婚之情形，其法定財產制係於離婚判決確定後消滅，故其遲延利息應自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算始為適法，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1189萬7,029元，及自離婚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關於酌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及會面交往部分：
１、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第1055條之1定有明文。再按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兩造經本院判決離婚一節業如上述，兩造對於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何人任之，均無法能達成共識，依上開法律規定，本院自得依原告之聲請，按二名子女之最佳利益，酌定其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
２、次按兒童權利公約（我國於103年6月4日制定公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並自同年11月20日起施行，已具內國法效力）第12條規定，締約國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至兒童陳述意見之方法，應由兒童（必要時由適當的權利機構）根據其特殊情況決定之；兒童應當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行使其發表意見權，這樣兒童才能確定負責聽取意見的成人願意傾聽並且認真考慮他決定傳達的信息，聽取兒童意見的人可以是影響兒童事項的參與者、機構中的決策、或專家；參以前開民法第1055條之1第2款所稱之子女意願，及家事事件法第108條規定，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命為交付未成年子女之處分者，法院於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是兒童陳述意見權利之行使，應依兒童本身能力及所處具體情狀各別決定其妥適方法，非僅以於受審理法院前直接聽取為限，亦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136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查兩造所生之長子(000年0月00日出生)、長女(000年0月00日出生)分別於到庭時即113年2月7日各為8歲、6歲，均表示了解本件裁判結果對其之影響等語，並均已賦予到庭表達意見之機會（見本院婚卷二第238、239頁）。
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對被告進行訪視，惟因被告表示其與2名子女同居於新竹縣並期待於新竹縣受訪，該協會社工告知將轉由新竹縣訪視單位進行訪視，並整理電訪重點函覆本院予以結案，有該協會函文暨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參(見本院家親聲卷第19頁)。本院另囑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對兩造及二名子女進行訪視，該協會於112年6月14日對原告進行訪視，於112年7月20日對被告及二名子女進行訪視，並於112年8月15日提出調查報告(見本院家親聲卷第31至43頁)，其對兩造之評估及建議略以：
　⑴行使親權之意願：依訪談所得，原告傾向單獨行使長子之親權，其自認只能將一名子女照顧周全及打理各項事務，然原告自知無法讓二名子女手足分離。反之，被告爭取繼續承擔主要照顧責任，也認為應讓二名子女獲得兩造共同的愛及成長參與，固可接受由兩造共同行使親權，惟若原告拒絕合力照顧二名子女，則相對人傾向單方行使親權。評估被告有意願作好友善父母的角色對二名子女付出關心及照顧，並希望原告在二名子女有需要時亦能出面打理未成年子女事務，原告則是考量自身狀態只想單獨行使長子之親權，惟二名子女從出生至今均是相伴生活與成長，分開二名子女係屬不妥，被告較原告積極展現繼續扶養二名子女之意願及行動力。
  ⑵經濟能力：依訪談所得，原告擁有穩健且不錯之收入，相對人則是全職撫育照顧二名子女，又兩造分居前，原告承擔一家四口之生活花費、房貸及二名子女之教育費，然原告離家後，完全未再承擔二名子女之開銷，迄今5個月，被告仰賴娘家資助而支付自身及二名子女之花費，尚不致讓未成年子女有匱乏之處。評估原告經濟能力遠勝過被告，惟日後不論由兩造之任一方擔任主要照顧者，都要合作分擔二名子女之費用，保障未成年子女經濟生活與教育學習穩定，另建請被告應審慎安排謀職一事，保有收入來源以具備扶養二名子女之經濟能力，畢竟仰賴娘家之經濟資助並非長久之計。
  ⑶親子關係：就兩造所陳，一家四口共同生活期間，原告主責承擔家計，被告全職撫育照顧二名子女，於112年2月下旬原告離家，二名子女固定與被告同住，被告承擔二名子女之責任，被告表述自身與二名子女之互動不錯，平常與二名子女之相處事陪伴及分享，反之原告自陳與二名子女雖有每月2次之探視時間，但二名子女對其生疏且互動不熱絡，也知悉二名子女與被告之依附關係緊密，故評估被告與二名子女之親子關係較原告緊密。
  ⑷未來照顧計畫：就兩造所陳，兩造分居後原告已租賃一固定住所，並備妥二名子女之房間，而被告表明讓二名子女保持現有之生活與學習模式，並爭取續住現住所。再者，被告對於二名子女之成長都有關注，並實際照顧二名子女之生活起居及督促課業學習。評估被告較原告有照顧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經驗，若繼續維持由被告照顧之模式，二名子女應能保持穩健。
  ⑸探視安排：兩造有表明不會禁止未成年子女與未同住方探視，但也不會勉強二名子女，然現階段二名子女抗拒與原告見面及過夜，被告指原告未展現與二名子女會面之積極態度，原告認為二名子女難免受到被告之影響。評估二名子女有個人主見及想法，若原告認為有修復親情感之意願且行動積極，建議二名子女還是可以嘗試接納原告，獲得父愛的關心與付出，會是利多於弊。
  ⑹建議：原告爭取承擔照顧二名子女之親權，被告則有承攬養育二名子女之意願與行動力，而一直以來二名子女確實由被告擔任主要照顧者，固若兩造婚姻無法續存，則可以優先裁判由被告擔任二名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及單獨行使親權，但要保有原告與二名子女相處及維繫經營親子關係之權利。
４、本院再依家事事件法第109條規定選任廖雅慧社工師為二名子女之程序監理人，自112年8月1日至113年1月16日，經其分別與兩造、二名子女及其祖母、外祖父母、班導師等相關人員進行訪談，並觀察兩造與二名子女相處互動等情形後，於113年2月7日提出程序監理人訪視報告(見本院家親聲卷第63至73頁)，其評估及建議略以：
　⑴原告具有穩定工作與收入，即使於罹患淋巴癌病進行標靶暨化療期間，仍於在家工作之狀態下得以維繫收入結構。反觀，雖雙方協議以男主外女主內之分工模式進行已久，被告自原告提起離婚訴訟至今已將近一年，卻未能積極應變家庭變動之狀態，僅一昧等待剩餘財產分配裁決，即使遭遇經濟窘迫，也僅仰賴娘家持續地經濟支援，累積至今達64萬元，更有近百萬元之信用卡與信貸等負債，卻仍未思工作收入來源及後路，更於會面交往過程中無力負擔700元之入園費，並因原告不願意替其負擔而心生不滿，經濟窘迫情形明顯可察，雖被告已於近期變賣房產解決燃眉之急，惟以其收入與花費用度之比例而言，此經濟現況恐難長遠穩定負擔二名子女之成長所需。
　⑵另就二名子女之學校老師所陳，被告現為全職照顧二名女子，卻經常讓二名子女發生遲到、作業未寫等情況，必須使用下課時間讓其補寫以學習負責任之精神，間接影響未成年子女之人際關係及後續學習之心神，向被告反映至今卻未見改善。本件程序監理人基此察看長子之聯絡簿，亦如同老師所述經常缺交作業，另見聯絡簿有數日非連續之家長簽名為由他人簽署，經向被告確認，其表示該名簽署人為其同學，經常會協助其照顧二名子女。
　⑶再者，被告自述樂意讓原告進行會面以維繫親情，然屢次會面交往均無法順利進行，於法院介入進行二度協商後，原告終得以在被告陪同下與二名子女共進午餐，惟餐後被告仍難以給予單獨之機會與時間，雖首次成功會面時被告因無法自行購票入園而作罷，然全程在入園處旁守候；第二次會面，亦不顧原告之要求，自行購票進入陪同。基此，可見其難以給予原告與二名子女獨處之機會、空間，對於原告之照顧不具信任感，實非如所述為友善父母。
　⑷基上，雖二名子女與被告依附關係緊密，其疼愛照顧孩子的心無庸置疑，然從少數原告與二名子女相處之情況觀之，原告仍足以保護、維繫二名子女之安全(被告認為原告無法在樂園內妥善保護二名子女，然結果為二名子女均得在被告未陪同之狀況下與原告互動相處，最後也安全、愉悅得離開樂園結束會面)。而原告僅係提起離婚訴訟後被暫停與未成年子女接觸，其過往亦實際參與照顧二名子女，舉凡煮飯、備餐、洗澡、遊戲均有參與，具有陪伴照顧二名子女之能力。
　⑸會面交往計畫：基於兩造過往會面交往情形受阻，直至法院二度介入協商方得以推展，建議仍應協助兩造擬定會面交往計畫之細節與進行方式，方得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仍得與父母雙方維繫親情。惟被告對於會面交往計畫難有具體想像，而原告所提之方法亦不失公允，可以此為基礎協商之。
５、嗣被告於113年7月9日具狀陳稱長子因數次無法見到被告，且多次在學校遇見長女時表示要被告接其回家，從而，長子業於113年6月5日回家，又依被告所提兩造對話紀錄截圖顯示被告要向原告拿回長子之健保卡、玩具等語等情，是以，為免前開程序監理人既定之結論與二名子女之意願有重大齟齬，本院依職權指派本院家事調查官針對子女親權酌定相關事項進行補充調查並提出報告(見本院婚卷二第317至337頁)，其結論略以：綜合調查所得資訊，為免兩造因共同行使親權致日後發生衝突或嫌隙，或因觀念不同造成子女生活重大決定之延宕而有不利未成年子女之情形，故建議親權之行使仍由單方認之為宜。本調查報告建議2名子女之親權由原告單獨任之，並由原告擔任主要照顧者，理由分述如下：
　⑴自有關兩造對於親權、會面交往及照顧事宜之態度觀之，原告較為理性積極、有具體規劃，能以子女利益為重。被告則較偏向順應當下子女喜好，並受情感因素影響。被告曾因自己情緒不滿即將長子獨留家中而僅攜長女出門，此行為造成長子恐懼不安向原告求助，原告當時在接獲長子來電即著手承擔照顧責任，而被告僅表示當時只是長子做錯事處罰長子、十分鐘就回家了等語，未思及此舉對子女造成之心理上傷害與人身安全風險。
  ⑵二名未成年子女雖長期由被告擔任主要照顧者，加以被告有較豐沛的親職時間，且與二名子女情感依附緊密，而二名子女表述之意願亦是隨被告居住。惟二名未成年子女現分別就讀國小2、3年級，均已脫離幼兒時期即需要與照顧者緊密相連之階段，此時期子女需要拓展對世界的了解，開始向家庭以外之環境延伸其觸角，其求學態度、作人處事等基本能力的養成皆立基於此時，故照顧者於此階段的照顧型態與品質，所能提供之陪伴及引導甚為重要。而子女在被告照顧下在校不時發生遲到、精神狀態不佳等情事，已影響團體生活、人際發展及學習品質。反之，原告工作及生活現律穩定，長子在原告照顧期間，就學及精神狀況、課業與人際情形均有顯著改善，故評估原告之親職功能較能提供學齡期子女適宜的教養。再經訪談評估，二名未成年子女心理上有高度內化被告想法的狀況，且長子已有明顯親職化傾向，為承擔大人的情緒壓力所表現出被期望的樣態，對未成年子女的自我概念形成及人格發展上著實有不利之影響。
　⑶另就善意父母原則觀之，被告固有表述善意父母之理念，且稱期望原告多與子女相處、其樂見之。並表示如子女由原告照顧其尚可接受，因原告對於子女欲找被告的要求不會都拒絕，長子由原告照顧期間，原告曾帶長子前來找被告，原告不會阻斷母子聯繫，只是原告母對其不友善云云。惟子女長期於被告主責照顧，未見被告有何促進原告與子女情誼或會面之具體作為，又二名子女於訪視時均全然詆毀原告，表述內容顯有受非自身因素影響的狀況。至於原告方面，雖兩造紛爭致原告對被告有負面情緒，惟原告能理性認知兩造關係與親子關係有別，認同子女對被告的需求，未使自身對被告的觀感加諸於子女，故長子在原告照顧下仍能維持對被告的正面印象且表達對被告的思念，並與被告相處，足見原告較能使子女維持與雙親的情感連結。
　⑷另本件於社工協助下共進行完成三次親子會面。就於交付過程中之觀察，並無發現兩名未成年子女對於與原告會面互動而有明顯焦慮不安或排斥拒絕等強烈外顯之負面情緒表現，於會面結束後，兩名未成年子女情緒表現亦尚穩定自然等語。
６、本院綜觀全卷事證及社工、程序監理人、家事調查官之訪視結果，認兩造對二名子女均有監護之動機及意願，惟兩造歷經婚變時期之諸多衝突，彼此間已缺乏互信基礎，倘二名子女之親權由兩造共同行使或負擔，日後對於未成年子女住居所之指定、就讀學校及教育規劃等重大事項，恐難以協調達成共識，徒增兩造及二名子女之困擾，故本院認二名子女不宜由兩造共同監護。
　⑴被告固辯稱原告於112年2月19日無故離家後即不再給付扶養費，亦未積極探視未成年子女，且二名子女均與原告之親子關係疏離，反觀，被告自子女出生以來均為主要照顧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之訪視報告亦認基於主要照顧者原則，二名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均應由被告單獨任之等語，惟查，被告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自述因長子作錯事，故其於113年2月7日將長子獨留於家中以處罰長子(見本院婚卷二第324頁)，嗣被告具狀陳報其已於113年6月5日接長子返家(見本院家親聲卷第101頁)，是長子自113年2月至6月期間與原告共同生活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而觀諸二名子女之學校老師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所述內容，可知長子二年級與被告同住時，在校表現較不積極，有遲到、缺繳作業、上課精神渙散、人際關係疏離等狀況，其在與原告同住期間，則有顯著改善且穩定良好；長女自入學至今則經常有遲到、缺繳作業、上課無精打采甚至睡著之情形(見本院婚卷二第321頁)，復參酌長子之導師於本件程序監理人訪視時，曾表示補寫作業會間接影響正課之學習態度與人際關係，而本院家事調查官亦認二名子女於此階段需拓展對世界的了解、開始向家庭以外之環境延伸其觸角，其求學態度、做人處事等基本能力之養成皆立於此，故照顧者於此階段之照顧型態與品質，所能提供之陪伴及引導為重要等情(見本院婚卷二第327頁)，從而，本院認本件親權之酌定上，父母適性衡量原則及友善父母原則之比重，應較重於主要照顧者原則、最小變動原則、同性別原則。
  ⑵本院審酌社工於原告離家後曾建請被告審慎安排謀職一事，以保有收入來源以具備扶養未成年子女之經濟能力，畢竟仰賴娘家之經濟資助並非長久之計等語(見本院家親聲卷第42頁)，然觀之本件程序監理人之訪視報告，載明被告於原告提起離婚訴訟後，將近一年未能積極應變家庭變動之狀態，仰賴娘家持續經濟支援，卻仍未思量工作收入來源及後路。雖被告自述樂意讓原告與二名子女進行會面已維繫親情，然屢次會面均無法順利進行，經本院介入進行二度協商後，被告更於會面交往時因原告不願替其負擔入園費而心生不滿，第二次會面時亦不顧原告之要求而自行購票陪同會面交往(見本院家親聲卷第71、72頁)，足徵被告對原告不具信任感，難以給予原告與二名子女獨處之機會，難謂其舉止符合友善父母原則。再者，被告雖辯稱原告無故離家後持續搬走生活用品及家具，且因原告未再給付扶養費，而子女又因生病而住院等原因，被告方請娘家提供經濟上協助，然二名子女均已有表達自己意願之能力，故應尊重二名子女於訪視時均明確表示願由被告擔任親權人之意見等語，惟查，本件程序監理人訪視時，長子稱呼原告為「小偷」，並主動提起「與媽媽(即被告)住就好，沒有要跟爸爸(即原告)住」，長女亦笑稱原告為「小偷」，過程中面露微笑。當程序監理人詢問下次想安排跟原告去哪玩時，長子稱想去貝兒絲樂園玩寶可夢機台，更提到自己想出國玩等語，長女則提醒長子不要亂講話，嗣長子補充表示「媽媽也要一起去，否則都不想去」，長女則回應「都不想去，因為爸爸不幫媽媽買貝兒絲的票讓媽媽很生氣，所以不想跟爸爸去，除非爸爸幫媽媽買票」(見本院家親聲卷第69、70頁)；嗣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長子於談話間經常打岔，數度強調「我要跟媽媽住，因為媽媽都對我很好，你要讓媽媽知道我這樣說」，並極度自責其出庭時之表現，認為自己說錯話導致被告生氣，因而遭被告獨留家中；長女則經常主動提及「我要跟媽媽住、都是媽媽照顧我們的、我不要跟小偷住」，對原告之負面描述多非源於自身經驗，並認為與原告住時就不能與被告見面，且倘與原告出去的話，被告會在家哭泣等語(見本院婚卷二第319至321頁)，從而，二名子女經本院家事調查官評估其等在心理上有高度內化被告想法之情況，且長子已有明顯親職化傾向，為承擔大人的情緒壓力，所表現出被期待的態樣，對未成年子女的自我概念及人格發展上著實有不利之影響(見本院婚卷二第327頁)，足徵被告不符友善父母原則之行為，且已影響二名子女人格之發展，難謂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⑶本院綜合上情，認若由被告照顧二名子女，將無助於子女與原告親情之維繫與人格之發展。復觀之兩造所提對話紀錄及本件社工、程序監理人、家事調查官之訪視報告內容，可知原告於兩造仍同居時有實際參與未成年人生活照顧之經驗，再參酌二名子女與原告會面交往時、長子與原告同居時，均未見原告有何重大疏失、且情緒表現亦尚穩定自然，可見原告具備照顧子女之親職能力。準此，本件即使改變二名子女之照顧者或受照顧環境，應不致對其人格發展造成不利影響。而本院認本件親權之酌定上，父母適性衡量原則及友善父母原則之比重，應較重於主要照顧者原則、最小變動原則、同性別原則已業如前述。從而，考量二名子女之年齡、人格發展需要、與兩造之關係，及兩造之生活、經濟狀況、親屬支持系統、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等情狀，本院認由原告單獨任二名子女之親權人，應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前段所示。
  ⑷另會面交往乃基於親子關係所衍生之自然權利，不僅為父母之權利，更為未成年子女之權利，而屬於親權之一環，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民法第1055條前段定有明文。查本院認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較為適當，已如前述，而兩造為二名子女之父母，仍應互相保持良好關係，併基於固定時間之會面交往對於未成年子女而言係屬較為重要優先之原則，是以，為兼顧二名子女人格之正常發展及滿足兩造親子孺慕之情，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後段所示，被告得按附表三所示之期間及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７、又按法院酌定、改定或變更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得命交付子女、容忍自行帶回子女、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給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為相當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院已酌定二名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原告任之，而二名子女現仍由被告照顧並同住中，爰依前開規定，並酌留被告準備及心裡調適之期間，爰依職權命被告應於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兩週內將二名子女交付原告，爰判決如主文第四項所示。原告則應預為準備，將適合二名子女之生活環境、支持系統儘速建制完成，自不待言。
(四)酌定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
１、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又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離婚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故父母離婚後，仍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及身分，與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共同對未成年子女負保護教養之義務，不因父、母之一方之經濟能力足以使受扶養人獲得完全滿足之扶養，而解免他方之共同保護教養義務。夫妻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始得依請求或依職權酌定。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100條第1、2、3項亦規定甚明。
２、兩造婚姻關係經本院判決離婚，雖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惟被告既為未成年子女之母，對未成年子女自負有扶養義務，並不因兩造離婚而受影響。準此，併命被告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部分，以資維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而兩造雖均未提出未成年子女每月所需費用內容及單據供本院參酌，惟衡諸常情，此等日常生活支出均屬瑣碎，本難期以完整記錄或留存單據以供存查，本院自得依據政府機關公布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而未成年子女之住所位於新竹縣，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新竹縣112年度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萬9,578元，而上開金額係行政院主計處將新竹縣每人每月之消費支出開銷，包括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傢俱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項加以計算，已包括家庭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解釋上自可作為本件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惟衡諸目前國人貧富差距擴大之趨勢，在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情況下，子女扶養需求除應參照該調查報告所載之統計結果作為支出標準外，尚應衡量兩造收入及經濟狀況，方為公允。
３、查原告於110年度所得為112萬7,000元，其於111年度名下有不動產、汽車等財產，價值共計為326萬6,720元。而被告於110、111年度均無所得資料，名下有房屋及土地等財產，價值共計439萬5,716元，此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參（本院婚卷一第25至32、第131至137頁）。另原告於本件程序監理人訪視時自述其一直以來均從事科技業，現擔任處長一職，月薪約11萬元，再加上績效獎金，年薪可達430萬元等語(見本院家親聲卷第67頁)，被告於社工訪視時則自述其於兩造仍同居時係專職之家庭主婦，原告離家一年前，除給予其百分之十之分紅外，每月再固定給予15,000元至18,000元不等之生活費用(見本院家親聲卷第37頁)，嗣被告於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則自述其於原告離家後從事網路拍賣工作，收入剛好能打平其與二名子女每月約11萬元之開銷等語(見本院婚卷二第323頁)，是本院審酌二名子女年齡、受扶養所需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等一切情狀後，認被告應按月給付每名未成年子女12,000元之扶養費為適當。又命被告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係為維持其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並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命分期給付，性質上為定期金之給付，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茲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酌定1期逾期不履行時，其後之12期（含遲誤該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爰酌定如主文第5項所示。
四、末按法院得依程序監理人聲請，按其職務內容、事件繁簡等一切情況，以裁定酌給酬金，其報酬為程序費用之一部，家事事件法第16條第4項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定程序監理人酬金，應斟酌職務內容、事件繁簡、勤勉程度、程序監理人執行律師、社會工作師或相關業務收費標準，每人每一審級於5,000元至38,000元額度內為之；前項酬金，包括程序監理人為該事件支出之必要費用在內，亦為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第13條第1項及第2項所明定。經查，廖雅慧社工師經本院選任為程序監理人後，已與兩造、二名子女及相關人員分別進行訪談，並到庭陳述意見，且提出報告書供本院參考。本院參酌程序監理人職務內容、事件繁簡、勤勉程度，復參考前揭法條規定之報酬標準，認本件程序監理人之報酬酌定為34,000元，應屬適當。並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之規定，酌定應由兩造各負擔二分之一。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
　　經審酌後，認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
　　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全部不服或僅對離婚、剩餘財產或損害賠償部分不服，須於收受判決正本後20日內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若僅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扶養費部分不服，須於收受判決正本後10日內提出抗告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及抗告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秀子
　　　　　　　　　　　　　　　　
附表一：原告之婚後財產
編號 種類 項目名稱 價值(均為新臺幣)        原告主張 被告主張 爭執與否 本院認定 備註 1 積極財產 中華郵政存款 33 33 未爭執 33 婚卷二第103頁 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存款 822 822 未爭執 822 婚卷二第105頁 3  玉山銀行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N類型 528,582 528,582 未爭執 528,582 婚卷二第109頁 4  玉山銀行M&G入息基金X (美元避險月配) 984,420 984,420 未爭執 984,420 婚卷二第109頁 5  玉山銀行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穩定月收益基金美元(MDIS) 612,044 612,044 未爭執 612,044 婚卷二第109頁 6  玉山銀行安聯收益成長基金-BMG7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 883,066 883,066 未爭執 883,066 婚卷二第109頁 7  玉山銀行六家分行 活期存款(USD) 4,046 4,046 未爭執 4,046 婚卷二第111頁 8  玉山銀行六家分行 優惠存款(TWD) 15,224 15,224 未爭執 15,224 婚卷二第111頁 9  南山人壽不分紅定期壽險 保單價值準備金 19,996 19,996 未爭執 19,996 婚卷二第129頁 10  南山人壽創新世代利率變動型增額終生保險定期給付型保單價值準備金 341,890 341,890 未爭執 341,890 婚卷二第129頁 11  車號000-0000汽車 2,000,000 2,000,000 未爭執 2,000,000 婚卷二第225頁 12  車號000-0000汽車 450,000 450,000 未爭執 450,000 婚卷二第229頁 13  土地及建物 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1 11,000,000 11,000,000 未爭執 11,000,000 婚卷二第004頁 14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101,776 101,776 未爭執 101,776 婚卷一第397頁 15  玉山銀行存款 166,230 166,230 未爭執 166,230 婚卷一第400頁 16 消極財產 玉山銀行房貸：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1 -6,960,000 -6,960,000 未爭執 -6,960,000 婚卷一第403頁 17  上海商銀房貸：新竹縣○○市○○○街00巷000弄00號 -9,358,241 -9,358,241 未爭執 -9,358,241 婚卷一第405頁 18  玉山銀行信用貸款 -1,888,837 -1,888,837 未爭執 -1,888,837 婚卷一第403頁 19  匯豐銀行信用貸款 -1,790,841 -1,790,841 未爭執 -1,790,841 婚卷一第407頁 20  元大銀行車貸： 車牌號碼000-0000 -2,350,000 -0 爭執 -2,350,000 婚卷二第306頁 21  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 -187,798 -0 爭執 -187,798 婚卷二第307頁 婚卷二第308頁 22  合計    -3,727,588  

附表二：被告婚後財產
編號 種類 項目名稱 價值(均為新臺幣)        原告主張 被告主張 爭執與否 本院認定 備註 1 積極財產 上海商銀存款 100 100 未爭執 100 婚卷一第345頁 2  中華郵政存款 2,057 2,057 未爭執 2,057 婚卷一第349頁 3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存款 18,704 18,704 未爭執 18,704 婚卷一第351頁 4  中國信託存款 1,697 1,697 未爭執 1,697 婚卷一第359頁 5  玉山銀行存款 6,008 6,008 未爭執 6,008 婚卷一第363頁 6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31 31 未爭執 31 婚卷一第377頁 7  南山人壽幸福加倍 定期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84,547 84,547 未爭執 84,547 婚卷一第195頁 8  南山人壽幸福加倍 定期壽險保單價值準備金 166,675 166,675 未爭執 166,675 婚卷一第195頁 9  土地及建物 門牌號碼：新竹縣○○市○○○街00巷000弄00號 19,237,000 19,237,000 未爭執 19,237,000 估價報告書 10  土地及建物 門牌號碼：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2 11,000,000 11,000,000 未爭執 11,000,000 婚卷一第403頁 11 消極財產 玉山銀行房貸：苗栗縣○○鎮○○○街00號5樓之2 -6,350,000 -6,350,000 未爭執 -6,350,000 婚卷二第017頁 12  永豐銀行信用卡債務 -130,532 -130,532 未爭執 -130,532 婚卷二第077頁 13  台新銀行信用卡債務 -6,615 -6,615 未爭執 -6,615 婚卷二第079頁 14  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債務 -12,065 -12,065 未爭執 -12,065 婚卷二第081頁 15  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 -54,941 -54,941 未爭執 -54,941 婚卷二第083頁 16  遠東銀行信用卡債務 -90,672 -90,672 未爭執 -90,672 婚卷二第087頁 17  裕富數位資融公司債務 -77,937 -77,937 未爭執 -77,937 婚卷二第091頁 18  新鑫公司債務 0 -968,636 爭執 -0 婚卷二第059頁 婚卷二第061頁 19  合計    23,794,057  

附表三：被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
一、未成年子女年滿15歲前：
(一)平日期間：
　　被告得於每月第二、四週之週六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回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並於週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地點交還原告。
(二)暑假及農曆春節、寒假期間（不適用前開平日期間會面交往方式）：
 1、暑假期間：被告得於每年7月1日至7月16日、8月1日至8月15日，於期間首日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回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於期間末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處所交還原告。
 2、農曆春節期間（指除夕至大年初五）：被告得於民國每單數年（例如115年、117年…）之農曆春節期間，於除夕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返家同住或出遊，至大年初五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處所交還原告。民國每偶數年（例如114年、116年）之農曆春節期間，未成年子女則與原告共度。
 3、寒假期間：除上開農曆春節期間以外，被告得另擇定不含農曆春節期間（除夕前一日至初五）之4日（可連續或分2次），由被告於期間始日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返家同住或出遊，於期間末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處所。
(三)其他節日（不適用前開平日期間會面交往方式）：
 1、每年未成年子女之生日如非被告會面交往日，且適逢假日，被告得於當日上午10時至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進行會面交往，並於當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原告住處或兩造約定之處所。
 2、民俗三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連續假期：被告得於民國每偶數年（例如114年、116年）之節日連續假期始日上午10時至原告住處或兩造約定地點接未成年子女外出進行會面交往，至假期末日下午8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兩造約定處所。
二、未成年子女年滿15歲以後，有關會面探視權之行使應尊重其之意願。
三、被告得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學業及生活作息之前提下，以電話、簡訊、書信、電子郵件、網路通訊等方式與其等交往，並得為贈與禮物、交換照片等行為。
四、經兩造同意，前開交付、交還未成年子女之時間、地點及方式得變更，並於兩造間保持適當之調整彈性。即上開事項，兩造得自行協議調整（非單方決定），以合作父母方式進行，共同避免任何可能危害未成年子女人格發展之情事。
五、兩造及兩造家人應遵守事項：
(一)兩造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二)兩造及其親友不得對未成年子女灌輸反抗對方之觀念。
(三)未成年子女之住居地址、聯絡方式、就讀學校、保姆之照顧處所如有變更或有重大事故發生時，原告應隨時通知被告，以利會面交往之進行。
(四)未成年子女之健保卡必須由負責照顧之一方保管，交接未成年子女時均包含交付及交還未成年子女之健保卡，他方應於交還未成年子女時，同時交付前開證件。如未成年子女於會面交往中患病或遭遇事故，兩造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須善盡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並立即通知對造。
(五)兩造若未本於同理心並確實遵照友善父母原則，彼此協力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合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於有確切事證情形下，法律上可能面臨改定親權或禁止、減少會面交往等相關之不利後果，請特別注意及之。



